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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基坑支护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测工作，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低碳环保，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与市政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测。 
1.0.3  建筑基坑支护设计应综合考虑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开挖深度、降排水条件、基础类型、周边
环境对基坑侧壁变形控制的要求、基坑周边荷载、施工季节及施工条件、支护结构使用期限等因素，做到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 

1.0.4  建筑基坑支护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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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基坑  building foundation pit 
为进行建（构）筑物及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所开挖的地面以下空间。 

2.1.2  基坑工程  excavation engineering 
为保证地面向下开挖形成的地下空间的安全稳定而实施的支挡、地下水控制、土方开挖、检测、监测等工程措

施的总称。 

2.1.3  基坑支护  retaining and protecting for foundation excavations 
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基坑侧壁及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 

2.1.4  基坑周边环境  surroundings around foundation pit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既有建（构）筑物、道路、地下设施、地下管线、岩土体、地下水体及基坑周边临时堆载

等的统称。 

2.1.5  排桩  soldier piles 
以某种桩型按队列式布置组成的基坑支护结构。 

2.1.6  地下连续墙  diaphragm wall 
用机械施工方法成槽，并形成的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体。 

2.1.7  土钉墙  soil nailing wall 
采用土钉加固的基坑侧壁土体与喷射混凝土面层等组成的支护结构。 

2.1.8  土层锚杆  soil anchor 
设置于土层中由锚固段和自由段组成的抗拔构件。 

2.1.9  冠梁  capping beam 

设置在挡土构件顶部的将挡土构件连为整体的钢筋混凝土梁或型钢梁。 

2.1.10  腰梁  waling 
设置在挡土构件侧面传递锚杆拉力或内支撑轴力的钢筋混凝土梁或型钢梁。 

2.1.11  支点  fulcrum 

锚杆或支撑体系对支护结构的水平约束点。 

2.1.12  嵌固深度  embedded depth 
挡土构件在基坑开挖底面以下的配筋段的长度。  

2.1.13  劲芯水泥土搅拌墙  soil mixed wall 
通过搅拌切割形成的连续墙体内插入型钢、预制桩等芯体后形成的复合挡土隔水结构。 

2.1.14  地下水控制  groundwater controlling 
为保证支护结构、基坑开挖、地下结构的正常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安全而采取的排水、降水、隔水或回灌措

施。 

2.1.15  隔水帷幕  curtain for cutting off water 
用于阻隔或减少地下水流入基坑侧壁及基坑底而采用的连续截水体。 

2.1.16  抗震构造措施  details of seismic design 
除根据地震作用和承载力计算进行抗震验算以外的对支护结构必须采取的各种细部构造要求。 

2.1.17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  excavation engineering carbon emission 
基坑工程在建材生产阶段、运输阶段、施工阶段、使用阶段和拆除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

化碳当量表示。 
2.1.18  基坑工程碳排放因子  excavation engineering carbon emission factor 

根据工程预算定额，基坑工程中某一子目单位工程量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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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抗力和材料性能 

c ——土的黏聚力； 

φ ——土的内摩擦角； 

fy、fpy——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k——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fk ——支撑轴力标准值； 

k——土的渗透系数； 

Kai——第 i层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 

Kpi——第 i层土的被动土压力系数； 

q——单井出水量； 

Rk——土钉或锚杆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 

qsk——锚固体与土层之间的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МR——抗滑力矩标准值；  

γ——土的重度； 

γw——地下水重度。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pak——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ppk——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u——孔隙水压力； 

q0 ——均布附加荷载标准值； 

p0 ——基础底面附加压力标准值； 

МS ——滑动力矩标准值； 

M——弯矩设计值； 

Mk——弯矩标准值； 

N ——轴向拉力或压力设计值； 

Nk——轴向拉力或压力标准值； 

V——剪力设计值； 

Vk——剪力标准值； 

Q ——流量。 

2.2.3  几何参数 

A——截面面积； 

b——截面宽度； 

d——桩、锚杆、土钉的直径或基础埋置深度； 

h——基坑深度或截面高度； 

H ——潜水含水层厚度或承压水头高于含水层顶板的高度； 

l ——长度； 

ld——挡土构件的嵌固深度； 

lf ——锚杆非锚固段长度； 

sx——锚杆的水平间距； 

α ——土钉或锚杆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β ——土钉墙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R——影响半径。 

2.2.4  计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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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相对距离比； 

γo ——支护结构重要性系数； 

Kt——土钉或锚杆抗拔安全系数； 

Ke——嵌固稳定安全系数； 

Ks——圆弧滑动稳定安全系数； 

K se1——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 

Kse2 ——流土稳定性安全系数； 

η ——弯矩折减系数； 

ηj ——土钉轴向拉力调整系数。 

Cui ——与单位工程量对应的碳排放因子； 
βi ——单位工程量碳排放量计算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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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计原则 

3.1.1  设计文件应明确支护结构的设计使用期限。除有特殊要求外，本规程所列各种支护结构，均应按设计使用
年限不少于一年的临时性结构进行设计。 

3.1.2  基坑支护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3.1.3  当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判定为达到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1  支护结构构件或连接因应力超过材料强度而破坏，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 

2  支护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支护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 

3  支护体或土体因土中剪应力达到其抗剪强度而发生滑动、隆起、推移、倾覆、滑移； 

4  地下水渗流引起土体渗透破坏。 

3.1.4  当出现下列状态时，应判定为达到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支护结构的变形、基坑周边建筑物或地面沉降、地下水的状态已妨碍地下结构施工或影响基坑周边环境的正

常使用。 

3.1.5  基坑支护设计时，应根据基坑的开挖深度 h、邻近建（构）筑物及管线与坑边的相对距离比 α和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条件，按破坏后果的严重程度按表 3.1.5划分基坑侧壁的安全等级。对同一基坑的不同部位，可采用不同
的基坑侧壁安全等级。 

表 3.1.5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划分  

 

注：  1  h——基坑开挖深度。 

2  α——相对距离比     。x为管线、邻近建（构）筑物基础边缘（桩基础桩端）离坑口内壁的水平距离，ha为基础底面距基坑底垂直距离，

见图 3.1.5。 

3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分类： 

Ⅰ 复杂 ——土质差、地下水对基坑工程有重大影响； 

Ⅱ 一般——土质一般，基坑侧壁有易于流失的粉土、粉砂层，地下水对基坑工程有影响； 

Ⅲ 简单——土质好，且地下水对基坑工程影响轻微。  

坑壁为多层土时可经过分析按不利情况确定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类别。 

4  如邻近建（构）筑物为价值不高、待拆除或临时性的，管线为非重要干线，一旦破坏没有危险且易于修复，则α值可增大一个范围值；

当周边环境为变形特别敏感的邻近建（构）筑物或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物等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物，当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或三级

时，安全等级应提高一级；当既有基础（或桩基础桩端）埋深大于基坑深度时，应根据基础距基坑底的相对距离、基底附加应力、桩基础

形式以及上部结构对变形的敏感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α值及安全等级。 

5  当基坑支护结构作为地下建筑结构的一部分时，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应为一级。 

 
图 3.1.5  相邻建筑基础与基坑相对关系示意图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h＞15

10＜h≤15 二级 一级

h≤10 一级 二级 二级二级

一级

一级

三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α＜0.5 0.5≤α≤1.0 α＞1.0

一级

一级

环境条件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条件
开挖深度

h（m）

ah
x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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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支护结构设计应根据基坑侧壁安全等级确定结构重要性系数 γo，安全等级为一级时取 γo＝1.1；安全等级为
二级时取 γo＝1.0；安全等级为三级时取 γo＝0.9。 

3.1.7  支护结构变形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对变形的适应能力及土（岩）的性质等因素确定支护结构的水平变形控制值，
最大水平变形控制值应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2  周边地面竖向变形应根据邻近建筑结构形式及使用现状进行控制； 

3  当邻近有重要管线及地下建（构）筑物时，支护结构水平变形和竖向变形应按满足管线及地下建（构）筑
物正常工作的要求控制； 

4  当支护结构作为永久性结构时，支护结构的水平变形和竖向变形应按满足其永久使用工况的要求控制；  

5  当无明确要求时，最大水平变形控制值一级基坑宜取 0.002h，二级基坑宜取 0.004h，三级基坑宜取 0.006h。  

3.1.8  基坑支护地下水控制方法应以对地下水资源和环境影响最小为原则确定。 

3.1.9  基坑工程可根据工程需要考虑支护结构的抗震设计，抗震设计可按本规程附录 A进行。 
3.1.10  基坑工程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护结构体系的方案和技术经济比较； 
2  基坑支护体系的稳定性验算； 
3  支护结构的强度、稳定和变形计算； 
4  地下水控制设计； 
5  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设计；  
6  基坑土方开挖方案； 
7  基坑工程的监测要求。 

3.1.11  基坑支护设计、施工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料： 

1  建筑场地及其周边地表至基坑底面下规定深度范围内地层结构、土（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分布、
含水层性质、渗透系数和施工期地下水位可能的变化等资料； 

2  标有建筑红线、施工红线的总平面图及基础结构设计图； 
3  建筑场地内及周边的地下管线、地下设施的位置、深度、结构形式、埋设时间及使用现状； 
4  邻近已有建筑的位置、层数、高度、结构类型、完好程度、已建时间、沉降观测资料以及基础类型、埋置

深度、主要尺寸、基础距基坑侧壁的净距等； 
5  基坑周围的地面排水情况，地面雨水、污水、上下水管线排入或漏（渗）入基坑的可能性及其管理控制体

系资料； 
6  施工期间基坑周边的地面堆载及车辆、设备的动、静载情况等。 

3.1.12  土压力及水压力计算、土的各类稳定性验算时，土、水压力的分、合算方法及相应的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类
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地下水位以上的黏性土、黏质粉土，应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确定的抗剪强度指标 ccu、φcu或采

用直剪固结快剪试验确定的抗剪强度指标 ccq、φcq，对地下水位以上的砂质粉土、砂土、碎石土，土的抗剪强度指

标应采用有效应力强度指标 c´、φ´； 

2  对地下水位以下的黏性土、黏质粉土，可采用土压力、水压力合算方法；其中，对正常固结和超固结土，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确定的抗剪强度指标 ccu、φcu或采用直剪固结快剪方法确定的抗

剪强度指标 ccq、φcq；对欠固结土，宜采用有效自重压力下预固结的三轴不固结不排水试验确定的抗剪强度指标 cuu、

φuu； 

3  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质粉土、砂土和碎石土，应采用土压力、水压力分算方法，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
有效应力抗剪强度指标 c´、φ´；对砂质粉土，当缺少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时，也可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指
标 ccu、φcu或直剪固结快剪强度指标 ccq、φcq代替；对砂土和碎石土，有效应力抗剪强度指标 φ´可根据标准贯入试
验击数和水下休止角等物理力学指标取值；当采用土压力、水压力分算方法时，水压力可按静水压力计算；当存在

地下水渗流时，宜按渗流理论计算水压力和土的竖向有效应力；当存在多层地下水时，应根据地下水赋存条件，分

别计算与各层地下水相关的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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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工程经验时，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可根据室内或原位测试得到的其他物理力学指标，按经验方法确定。 

3.1.13  基坑支护设计应对施工质量检测及施工过程监控提出要求。 

3.1.14  基坑支护设计应选择符合支护结构实际条件的计算模型，并在确认参数的合理性、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后，
方可将计算结果用于设计。 

3.1.15  基坑支护设计应提出监测技术要求，包括监测项目、监测频率、监测点布置及监测控制值和预警值等。 

3.1.16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内容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的要求。 

3.1.17  基坑工程可综合考虑节能降碳，碳排放量计算可按本规程附录 C进行。 

3.2  支护结构选型 

3.2.1  支护结构应综合考虑基坑周边环境限制条件、开挖深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结构受力、变形控制
要求、工程造价、碳排放量、施工工艺及设备条件、周边相近条件基坑的工程经验、施工工期及施工季节等因素，

按表 3.2.1选型。 

表 3.2.1  各类支护结构的适用条件 

结构类型 

适用条件 

安全

等级 
基坑深度、环境条件、土质和地下水条件 

支

挡

式

结

构 

锚拉式结构 

一级 

二级 

适用于深基坑 1  排桩适用于地下水位以上、可降水
或结合截水帷幕的基坑 

2  地下连续墙宜同时用作主体地下结
构外墙，可同时用于截水 

3  锚杆不宜用在软弱土层和含有高水
头地下水的碎石土、砂土层中 

4  当邻近基坑有建筑物地下室、地下
构筑物等，锚杆的有效锚固长度不

足时，不应采用锚杆 

5  当锚杆施工会造成基坑周边建（构）
筑物的损害或违反城市地下空间规

划等规定时，不应采用锚杆 

支撑式结构 适用于深基坑 

悬臂式结构 适用于浅基坑 

双排桩 

当锚拉式、支撑式和

悬臂式结构不适用时，

可考虑采用双排桩 

逆作法 

适用于场地狭小且周

边环境复杂，常规顺作

实施难度大，工期及变

形控制要求高且需作为

主体地下结构一部分。 

土

钉

墙 

单一土钉墙 

二级 

三级 

适用于地下水位以上或可实施降水的基

坑，但基坑深度不宜大于 10m 

当基坑潜在滑动

面内有建筑物、

重要地下管线

时，不宜采用土

钉墙 

预应力锚杆复

合土钉墙 

适用于地下水位以上或可实施降水的基

坑，但基坑深度不宜大于 15m 

水泥土桩垂直

复合土钉墙 

基坑深度不宜大于 10m且不宜用在含有高
水头地下水的碎石土、砂土、粉土层中 

微型桩垂直复

合土钉墙 

适用于地下水位以上或可实施降水的基

坑，但基坑深度不宜大于 10m 

放坡 三级 
1  具有放坡的场地条件 

  2  可与上述支护结构形式结合 

注：1  当基坑不同部位的周边环境条件、土层性状、基坑深度等不同时，可在不同部位分别采用不同的支护形式。 

2  支护结构可沿开挖深度，对侧壁上、下部位采用不同结构类型组合的支护形式，其设计应按基坑侧壁的安全等级进行总体控制。 

3.2.2  支护结构选型应考虑结构的空间效应和受力特点，采用有利支护结构材料受力特性的形式。 

3.2.3  对于基坑上部采用放坡或土钉墙，下部采用支挡式结构的情况，放坡或土钉墙支护的高度（h1）大于基坑总

深度的 1/2时，应考虑桩（墙）顶部以上土体与桩（墙）支护结构间的相互影响，并应严格控制桩（墙）顶部的水
平位移。 

3.3  水平荷载 

3.3.1  支护结构设计时，所采用的作用效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护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时，取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的作用基本组合；当支护结构作为永久或临时支护时，
其作用基本组合的综合分项系数分别不应小于 1.35及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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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性计算时，取作用标准组合的效应； 

3  支护结构水平位移及周边地面沉降计算时，取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标准组合的效应。 

3.3.2  计算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基坑内外土的自重（包括地下水）；  

2  基坑周边既有和在建的建（构）筑物荷载； 

3  基坑周边施工材料和设备荷载； 

4  基坑周边车辆荷载； 

5  冻胀、温度变化等产生的作用。 

3.3.3  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支护结构外侧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支护结构内侧的被动土压力标准值宜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3.3.3）：  

1）对地下水位以上或水土合算的土层 

iii KcKp a,a,akak 2-= s                      （3.3.3-1） 

)
2

45(tan2
,a

i
iK j

-°=                         （3.3.3-2） 

ii KcKp ,pi,ppkpk 2+= s                       （3.3.3-3） 

)
2

45(tan2
,p

i
iK j

+°=                       （3.3.3-4） 

式中：pak——支护结构外侧，第 i层土中计算点的主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kPa）；当 pak <0时，应取 pak＝0； 

σak、σpk——分别为支护结构外侧、内侧计算点的土中竖向应力标准值（kPa），按本规程第 3.3.5条的规定计算； 

Ka,i、Kp,i ——分别为第 i层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被动土压力系数； 

ci、ji——第 i层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º）；按本规程第 3.1.12条的规定取值； 
ppk ——支护结构内侧，第 i层土中计算点的被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kPa）。 

2）对水土分算的土层 

( ) aa,a,aakak 2 uKcKup iii +--= s                    （3.3.3-5） 

( ) p,pi,pppkpk 2 uKcKup ii ++-= s                    （3.3.3-6） 

式中：ua、up——分别为支护结构外侧、内侧计算点的水压力（kPa）；对静止地下水，按本规程第 3.3.4条的规定
取值；当采用悬挂式截水帷幕时，应考虑地下水沿支护结构向基坑面的渗流对水压力的影响。 

pk

ak

0

 
图 3.3.3  土压力计算 

2  在支护结构土压力的影响范围内，存在相邻建筑物地下墙体等稳定界面时，可采用库仑土压力理论计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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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有限滑动楔体产生的主动土压力，此时，同一土层的土压力可采用沿深度线性分布形式。  

3.3.4  静止地下水的水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3.3.3）： 

wawa hu g=                           （3.3.4-1） 

wpwp hu g=                           （3.3.4-2） 

式中： wg ——地下水的重度（kN/m3），取 wg ＝10kN/m3； 

hwa——基坑外侧地下水位至主动土压力计算点的垂直距离（m）；对承压水，地下水位取测压管水位；当有
多个含水层时，应以计算点所在含水层的地下水位为准； 

hwp——基坑内侧地下水位至被动土压力计算点的垂直距离（m）；对承压水，地下水位取测压管水位。 

3.3.5  土中竖向应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å D+=
j,kacak sss                           （3.3.5-1） 

  pcpk ss =                                   （3.3.5-2） 

式中：σac——支护结构外侧计算点，由土的自重产生的竖向总应力（kPa）； 

σpc——支护结构内侧计算点，由土的自重产生的竖向总应力（kPa）； 

Δσk，j——支护结构外侧第 j个附加荷载作用下计算点的土中附加竖向应力标准值（kPa），应根据附加荷载类
型，按本规程第 3.3.6条、第 3.3.7条计算。 

3.3.6 均布附加荷载作用下的土中附加竖向应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图 3.3.6）： 

                      0,k qj =Ds                                （3.3.6） 

式中：q0——均布附加荷载标准值（kPa）。 

d

0

k,j

 
图 3.3.6  均布竖向附加荷载作用下的土中附加竖向应力计算 

3.3.7  局部附加荷载作用下的土中附加竖向应力标准值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对条形基础下的附加荷载（图 3.3.7a）： 

当 d＋a/tanθ≤za≤d＋（3a+b）/tanθ时 

ab
bp

j 2
0

,k +
=Ds                           （3.3.7-1） 

式中：p0 ——基础底面附加压力标准值（kPa）； 

d——基础埋置深度（m）； 

b——基础宽度（m）； 

a——支护结构外边缘至基础的水平距离（m）； 

θ——附加荷载的扩散角（º），宜取 θ＝45º； 

za——自然地面至土中附加竖向应力计算点的竖向距离。 

当 za<d＋a/tanθ或 za>d＋（3a+b）/tanθ时，取 Δσk，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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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矩形基础下的附加荷载（图 3.3.7a）： 

当 d＋a/tanθ ≤za≤d＋（3a+b）/tanθ时 

( )( )alab
blp

j 22
0

,k ++
=Ds                     （3.3.7-2） 

式中：b——与基坑边垂直方向上的基础尺寸（m）； 

l ——与基坑边平行方向上的基础尺寸（m）。 

当 za<d＋a/tanθ或 za>d＋（3a+b）/tanθ时，取 Δσk，j＝0。 

3  对作用在地面的条形、矩形附加荷载，按本条第 1款、第 2款计算土中附加竖向应力标准值 Δσk，j时，应

取 d＝0（图 3.3.7b）。 

d

k,j

 

0

d

k,j

 
（a）条形或矩形基础            （b）作用在地面的条形或矩形附加荷载 

图 3.3.7  局部附加荷载作用下的土中附加竖向应力计算 

3.3.8  当邻近基坑的建筑物基础低于基坑底面时，且外墙距支护结构净距 b<h×tan（45°-φk/2）时，可按下列方法
计算有限宽度土体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强度标准值 pak（图 3.3.8）： 

邻
近
建
筑
物

 
图 3.3.8  有限范围土体的土压力计算简图 

1  当 z≤ b×cot（45°-φk/2），或 z≥b×cot（45°-φk /2）+ dh时，按本规程第 3.3.3条～3.3.6条的规定计算； 

2  当 b×cot（45°-φk /2）< z < b×cot（45°-φk/2）+dh 时： 

1）对于地下水位以上或水土合算的土层 

iii KncKnnp a,ba,akbbak 2)2( ×-×-= s                    （3.3.8-1） 

2）对于水土分算的土层 

( )iiii KuKncKnnp a,aa,ba,akbbak 12)2( -+×-××-= s                 （3.3.8-2） 

式中：h——基坑深度（m）； 

φk——坑底以上各土层按厚度加权的内摩擦角； 

z——计算点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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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邻近建筑物基础埋置深度（m）； 

nb——系数，nb＝b/［h×tan（45°-jk/2）］。 

3.3.9  对于基坑上部采用放坡或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地下连续墙的情况，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宜按下列规
定计算： 

1  当上部放坡或土钉墙支护高度 h1等于或小于 0.5h时，将排桩桩顶或地下连续墙墙顶平面以上的土体自重
视为作用在该平面上的附加荷载，按照本规程第 3.3.4条～第 3.3.7条规定计算水平荷载； 

2  当 h1大于 0.5h时，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除应包括本条第 1款规定计算部分外，还应包括按照本规程第

3.3.4 条～第 3.3.7 条计算出桩顶或墙顶平面以上的水平荷载的合力，将该合力换算为作用在桩顶或墙顶到基底范
围内的倒三角形分布荷载。 

3.4  质量检测 

3.4.1  支护结构施工及使用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应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检验。 

3.4.2  支护结构应进行质量检测，检测方法及检测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3.4.3  检测工作结束后应提交包括下列内容的质量检测报告： 

1  检测点分布图； 

2  检测方法、仪器设备型号及有效计量周期； 

3  资料整理及分析的方法；  

4  结论及处理意见。 

3.4.4  土方开挖时，应对土层实际分层厚度、土性状态、地下水情况等与勘察报告的一致性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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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勘察与周边环境调查 

4.1 一般规定  

4.1.1  岩土工程勘察应包括基坑工程勘察的内容，并提供满足基坑工程设计要求的勘察成果。  
4.1.2  在拟建工程的初步勘察阶段，应搜集拟建场区及周围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进行工程地质调查，在
现场勘测与室内试验工作基础上，对岩土工程条件进行初步分析，预测基坑工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岩土工程问题。 
4.1.3  详细勘察成果应包括基坑工程设计施工所需的周边环境、岩土地层和地下水等基础资料，对基坑工程支护
和地下水控制方案提出建议。当已完成的详勘资料不能满足基坑工程设计和施工需要时，应为基坑设计专门进行

补充勘察或专项勘察。施工开挖揭露地质条件存在重大变化或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应进行施工勘察。 
4.1.4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对地下水进行控制，且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
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4.1.5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宜对场地地下水水位进行评价或复核： 

1  基坑工程开工时间距勘察时间超过 1年； 
2  地下水涵养造成地下水水位变化较大。 

4.1.6  基坑工程应开展周边环境调查工作。当环境条件复杂、保护要求高时，应开展周边环境专项调查。 

4.2 勘察 

4.2.1  岩土工程勘察的勘探范围应按场地和地基的复杂程度以及周边环境条件确定。对于水平方向分布稳定的地
层单元，勘探测试范围不应小于基坑周边范围。当地层空间分布不稳定、跨越工程地质单元或需查明专门问题时，

勘探范围应根据支护设计需要扩大，查明基坑影响范围内的不利岩土层的分布或查明锚杆设计所需的土层参数，

外扩范围宜为基坑深度的 1倍～2倍。 
4.2.2  岩土工程勘察的勘探点宜沿基坑边线布置，控制性勘探点不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3，且每一基坑侧边不宜少
于 2 个控制性勘探点。勘探点间距应按场地和地基的复杂程度确定，当地层水平方向变化大，有相对不利的岩土
层或软弱结构面，或遇古河道、沟坑、填土厚度或地层变化大时，应增加勘探点。 
4.2.3  岩土工程勘察的勘探孔深度应按场地和地基的复杂程度以及拟建物设计条件确定，并应满足设计计算的要
求，其深度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 2 倍。在基坑工程勘探深度内遇中等风化及微风化岩石时，可根据岩石类别及支
护要求减少深度，岩质基坑的钻孔深度应穿过潜在滑动面并进入稳定岩体 3m~5m。为满足地下水控制要求，控制
性勘探孔应穿透基底下方影响基坑稳定性最深含水层进入隔水层 2m~3m。 
4.2.4  岩土工程勘察应开展土的常规物理试验、抗剪强度试验、土的渗透性试验和其他基坑工程设计所需的试验。
必要时应进行回弹再压缩试验、基床系数试验、静止土压力系数等指标。对特殊性岩土应测定岩土的特性指标。 

4.2.5  抗剪强度指标可根据设计需要或工程经验，采用以下试验方法： 

1  对正常固结和超固结的黏性土、黏质粉土，可选择三轴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或直接剪切固结快剪试验，对
地下水位以下的欠固结黏性土、黏质粉土，宜采用有效自重压力下预固结的三轴不固结不排水试验； 

2  工况分析需要时，应做残余抗剪强度试验及侧压力系数试验； 

3  对岩质基坑，当存在顺层软弱结构面时，有条件时宜进行现场原位剪切试验或室内试验，且应合理确定结
构面的抗剪强度指标。 

4.2.6  针对地下水条件，勘察工作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查明地下水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层位、埋深和分布情况，分层量测地下水位，查明各含水层的补给条件和水
力联系； 

2 对于含水层以及截水帷幕涉及的主要隔水层，应分层提供渗透系数，必要时提供不同降深的涌水量和影响
半径； 

3  当地质条件复杂、基坑面积大、降水深时，宜采用现场抽水或注水试验方法确定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
抽水试验应合理布置水位观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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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施工过程中地下水位变化对支护结构和基坑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应采取的措施； 

5  当基坑附近有地表水体时，宜查明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 

6  需要回灌的工程，宜开展回灌试验。 

4.2.7  基坑内钻探孔进入开挖深度以下承压含水层且承压水对基坑工程有影响时，钻探结束后应及时用黏土球等
不透水材料封孔。 

4.2.8  勘察成果除应符合一般岩土工程勘察的要求外，针对基坑工程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提供基坑工程设计所需的地层结构、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以及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 

2  评价地下水对基坑工程的影响，提出地下水控制方法的建议； 

3  对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流砂、流土、管涌及整体失稳等现象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并提出预防措施；对特殊性岩
土，应分析其对基坑工程的影响，并提出对设计施工等相应措施的建议； 

4  对岩质边坡勘察，必要时应提供软弱结构面产状、夹泥情况及岩体结构类型等特征； 
5  评价基坑工程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并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事项和必要的保护措施的建议。 

4.3 周边环境调查 

4.3.1  周边环境调查范围应综合考虑基坑开挖深度、可能采用的支护结构的影响范围、施工降水影响范围等因素
确定，且不应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 2倍。对邻近铁路、地铁、高等级公路、文物或其他有特殊保护要求的工程，调
查范围的确定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4.3.2  应在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阶段各自开展周边环境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及工作深度应符合该阶段基
坑工程工作的要求，具体可参照本规程第 4.3.3条相关要求确定。 
4.3.3  周边环境专项调查工作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基坑工程影响范围内或有明确保护要求的既有建筑物的高度、结构类型、层数、基础（含桩基）型式、尺
寸、埋深、地基处理设计施工情况和建成时间、沉降变形、损坏情况等使用现状； 

2  保护范围内既有轨道交通工程、铁路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条件，包括车站及区间的埋深、尺寸、基础形式、
施工工法、损坏情况等，以及变形或受力控制要求； 

3  文物建筑等保护性建筑的平面位置、名称、保护等级、结构形式等； 
4  各类地下障碍物的情况及其对施工的影响； 
5  各类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及埋深、类型、材质、铺设方式、使用情况，对施工振动和变形的承受能力，各

类供水、雨水、污水管线的使用情况及其渗漏情况，并分析其对基坑工程的影响程度； 
6  施工可能使用的道路的类型、宽度、限高及最大的车辆载重情况； 
7  周边可能存在的垃圾填埋场、工业污染场地等污染源及其污染程度，了解污染土主要的污染成分及其可能

对施工人员产生的影响； 
8  邻近既有的、正在施工的或即将施工的基坑与地下工程的支护及地下水控制方案，以及其施工和使用对本

基坑工程的影响； 
9  地表水的汇集和排泄情况，雨季场地周围地表水汇流情况，周边的排水设施及其排放能力及其使用情况； 
10 基坑周边的各类附加荷载情况，地上高压线、结构外凸等情况对施工形成的限制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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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地下水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地下结构正常施工； 

2  地下工程周边环境不受损害； 

3  符合地下水资源保护法规规定。 

5.1.2  地下水控制方法分为截水、降水、集水明排和回灌等类型，可单独或组合使用，并宜按表 5.1.2选用。 

表 5.1.2  地下水控制方法及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 
方法 

土质类别 
渗透系数 
（m/d） 

降水深度 
（m） 

截    水 黏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岩石 不限 ─ 

降 
 
水 

真空井点 粉质黏土、粉土、细砂、中细砂 0.1～20.0 
单级＜6 
多级＜12 

喷射井点 粉土、砂土 0.1～20.0 ＜20 

管    井 粉质黏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岩石 ＞1 不限 

真空管井 粉质黏土、粉土、粉细砂 0.1～20.0 不限 

渗    井 粉质黏土、粉土、粉细砂、碎石土 ＞0.1 不限 

辐 射 井 
粉砂、细砂、中砂、粗砂、卵石和黏性

土 
＞0.1 不限 

潜 埋 井 黏性土、砂土、碎石土 0.1~20 ＜2 

集水明排 填土、黏性土、粉土、砂土 ＜20.0 ＜5 

回    灌 填土、粉土、砂土、碎石土 ＞1 ─ 

5.1.3  对于弱透水地层中的浅基坑，当基坑周边环境简单、含水层薄、水量小、降水深度小，且产生流砂、流土、
潜蚀、管涌、淘空、塌陷等风险小时，可考虑采用集水明排；在其他情况下宜采用帷幕截水方法、降水方法和帷幕

截水与降水结合方法。 

5.1.4  地下水控制宜选择帷幕截水方法，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DB11/1115
的规定。回灌、渗井不宜作为独立的地下水控制方法选用。 

5.1.5  当地下水位上升，既有地下水控制工程措施不能满足基坑正常施工，应在预测地下水位变化趋势后，对地
下水控制方案进行重新设计。 

5.1.6  地下水控制设计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含水层岩性、厚度及顶、底板标高；               

2  地下水类型、地下水位标高和地下水动态规律以及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 

3  与降水有关的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以及工程地质参数； 

4  基坑与附近大型地表水源的距离及其水力联系； 

5  各含水层的水质及地下水控制方法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6  降水对基坑周边环境的影响； 

7  基坑平面尺寸、基坑深度、支护结构类型等； 

8  基坑开挖和基础施工的工期安排及地下水控制维持时间。 

5.1.7  当工程降水影响基坑周边环境正常使用或对地下水资源产生较大影响时，宜采用截水方法。当需要减小基
坑周边地下水位下降量，且场地具备回灌条件时，可采用回灌方法，但回灌不得恶化地下水水质。  

5.1.8  当基坑底以下存在承压水含水层，且承压水头高于坑底，应依据本规程附录 D.0.1进行坑底抗突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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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截    水  

5.2.1  截水帷幕设计应根据场地及邻近场地的地层结构、水文地质特征分析地下水渗流规律和基坑支护形式进行，
并应在施工现场进行工艺性试验。 
5.2.2  落底式竖向截水帷幕应插入下卧隔水层，其插入深度宜按下式计算且不小于 1.5m。当帷幕进入下卧隔水层
深、隔水层之下承压水头高时，应验算帷幕底以下薄层隔水层的渗透稳定。 

l=0.2Δhw- 0.5b                        （5.2.2） 
式中：l ——帷幕插入隔水层的深度（m）；  

Δhw——基坑内外地下水位之差（m）； 
b——帷幕厚度（m）。 

5.2.3  截水帷幕的搭接宽度应考虑施工偏差以及施工深度，最小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150mm。 
5.2.4  当含水层厚度大时，可采用悬挂式竖向截水与坑内降水相结合或采用悬挂式竖向截水与水平封底相结合的
方案。悬挂式截水帷幕插入深度应根据涌水量及坑外水位降深控制目标确定，并应进行基坑渗流稳定分析或基坑

抗隆起分析。 
5.2.5  当坑底之下存在多层承压水含水层，且各承压水位高于坑底时，应分别评价承压水作用下坑底发生突涌的
风险。当不满足基坑底抗突涌稳定性要求时，可采用加深截水帷幕深度和减压井或采用单独的减压井控制地下水

位。 
5.2.6  截水帷幕可采用地下连续墙、等厚度水泥土墙和冻结法、搅拌桩、旋喷桩、旋喷搅拌桩、冲击旋喷桩、高能
超高压旋喷桩、咬合桩、三轴（多轴）搅拌桩、三轴（多轴）喷搅桩、钢板桩、注浆法等形成的帷幕。施工方法、

工艺和机具的选择应根据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及施工条件等综合确定。 

5.3  降    水  

5.3.1  降水井宜在基坑外采用封闭式布置，在地下水补给方向降水井间距应加密。当基坑面积大、开挖深时，可
在基坑内增设降水井。 

5.3.2  降水井的深度应根据设计降水深度、含水层的埋藏条件和降水井的出水量确定。设计降水深度在基坑范围
内不宜小于基坑底面以下 0.5m～1.0m。当主体结构有加深的电梯井、集水井时，宜采取局部地下水控制措施。位
于基底之上的含水层的设计降水深度宜按疏干考虑。 

5.3.3  降水井的数量（n）、井点间距（a）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进行降水方案优化。 

q
Qmn =                        （5.3.3-1） 

线形基坑： a
n-1
L

=                     （5.3.3-2） 

圆形基坑： a
n
L

=                     （5.3.3-3） 

式中：Q——基坑总涌水量（m3），均质无界含水层可按表 5.3.3计算； 

q——设计单井出水量（m3/d），可按本规程第 5.3.4条确定； 

L——沿基坑周边布置降水井的总长度（m）； 

  ｍ——调增系数，可根据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水头降深和周边环境条件按 1.0～1.2取值。 

表 5.3.3  基坑涌水量计算表 

基坑 

类型 

降水井 

类别 
涌水量公式 

圆形 

基坑 

潜水 

完整井 

( )
( )[ ]00 /lg

2366.1
rrR

ssHkQ
+

-
=

 

承压水 

完整井 ( )[ ]00 /lg
73.2

rrR
kMs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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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转无压完整井 
( )

( )[ ]00

22
0

/lg
2366.1

rrR
hMMHkQ

+
--

=
 

潜水 

非完整井 

( )
( )[ ] ( ) ( ) 2

，
/2.01lg//lg

366.1

000

22 hH
h

rhllhrrR

hHk
Q m

mm

+
=

+´-++
-

=  

承压水 

非完整井 ( )[ ] ( ) ( )000 /2.01lg//lg
s73.2

rMllMrrR
kMQ

+´-++
=

 

条形 

基坑 

潜水 

完整井 

( ) ( )

2
lglg

2366.122

BR

ssHk
R

hHkLQ
-

-+-=

 

承压水 

完整井 
2

lglg

73.22
BR

kMs
R

kLMsQ
-

+=

 

线形 

基坑 

潜水 

完整井 

( )
R

hHkLQ
22 -=  

承压水 

完整井 R
kLMsQ 2

=  

注：1 式中：Q——基坑计算涌水量（m3/d）； 

k ——含水层的渗透系数（m/d）； 

H——潜水含水层厚度（m）； 

H0——承压水头与承压含水层厚度之和（m）； 

M ——承压水含水层厚度（m）； 

s ——设计水位降深（m）； 

R ——引用影响半径（m），对于潜水含水层，R=2S kh ，对于承压含水层，R=10S k ； 

h ——基坑动水位至含水层底板的深度（m）；             

l ——滤管有效工作部分长度（m）； 

L——基坑长度（m）； 

B——条形基坑宽度（m）； 

r0——基坑等效半径（m），矩形或不规则形状基坑 0 0.565r F= ，F 为基坑面积（m2），如已确定井位布置， 0 1 2
n

nr r r r= × ×L ，

1 2 nr r r× ×L 为各降水井至基坑中心的距离，n为井数。 

2  基坑长宽比小于等于 20时，可采用圆形基坑大井公式计算基坑涌水量；基坑长宽比大于 20小于等于 50时，可采用条形基坑涌水量公式计
算基坑涌水量；基坑长宽比大于 50时，可采用线形基坑涌水量公式计算基坑涌水量。 

3  当场区水文地质条件明确时，可以采用数值法进行设计。 
5.3.4  设计单井出水量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真空井点出水量可按 36m3/d～60m3/d确定； 

2  喷射井点出水量可按表 5.3.4确定； 

表 5.3.4  喷射井点设计出水量 

型号 

外管 

直径
（mm
） 

喷射管 

工  作 

水压力 

（MPa） 

工  作 

水流量 

（m3/d） 

设计单井 

出水流量 

（m3/d） 

适用含水层 

渗透系数 

（m/d） 

喷嘴 

直径
（mm
） 

混合室

直径
（mm） 

1.5型并列式 38 7 14 0.6～0.8 112.8～163.2 100.8～138.2 0.1～5.0 

2.5型圆心式 68 7 14 0.6～0.8 110.4～148.8 103.2～138.2 0.1～5.0 

4.0型圆心式 100 10 20 0.6～0.8 230.4 259.2～388.8 5.0～10.0 

6.0型圆心式 162 19 40 0.6～0.8 720 600～720 10.0～20.0 

3  当管井的出水量相等、影响半径一致时，干扰井群的单井出水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承压水完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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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1

1w
0

2

ln ln
2 sin

n

j

kMsq
R R

jr r
n

p

p

-

=

=
+ å

                   （5.3.4-1） 

2）潜水完整井

                        

 

( )w w
1

1w
0

2

ln ln
2 sin

n

j

k H s s
q

R R
jr r
n

p

p

-

=

-
=

+ å
                   （5.3.4-2） 

式中：q ——单井出水量（m3/d）； 

r0——大井等效半径（m）； 

rw——降水井半径（m）； 

M——承压水含水层的厚度（m）； 

H ——潜水含水层的厚度（m）； 

sw——设计水位降深（m）； 

n——降水井数量。 

4 管井出水量应小于过滤管的进水能力。过滤管的进水能力应按照下式计算： 

ggg lvnDq p=                    （5.3.4-3） 

式中：qg——过滤管的进水能力（m3/s）； 
ｎ——过滤管进水面层有效孔隙率，宜按过滤管面层孔隙率的 

50％计算； 
vg ——允许过滤管进水流速（m/s），不得大于0.03m/s； 
Ｄg——过滤管外径（m）； 

l——过滤管有效进水长度（m），宜按过滤管进水长度的85％计算。 
5  松散层管井的单井出水量，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5.3.4条第 4款的规定外，应以下式进行允许井壁进水流速

复核： 

jv
lD

q
≤

kp
                    （5.3.4-4） 

式中：q——单井出水量（m3/s）； 
Ｄk——过滤器处的井径（m）； 

l——过滤器长度（m）； 
vj ——允许井壁进水流速（m/s）。允许井壁进水流速宜按下式计算： 

15kv j =                        （5.3.4-5） 

式中：k——含水层的渗透系数（m/s）。 
6  辐射井的出水量 q（m3

/d）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承压水： w

0

2.73 M

lg

k sq R
r

=                       （5.3.4-6） 

潜水：
( )w w

0

1.366 2

lg

k H s s
q R

r

-
=                     （5.3.4-7） 

式中：k——含水层的渗透系数（m/d）； 
sw ——辐射井井内水位降深（m）； 
M ——承压水含水层的厚度（m）； 

H——潜水含水层的厚度（m）； 
R ——影响半径（m）； 

r0 ——引用半径（m），
1

0 0
A0.25nr L r
p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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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辐射管根数； 
A——辐射管控制面积（m2）。 

5.3.5  过滤器长度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真空井点和喷射井点的过滤器长度不宜小于含水层厚度的 1/3； 
2  管井过滤器长度对承压水含水层宜与含水层厚度一致，对潜水含水层宜不小于动水位至含水层底板的厚度； 
3  对非完整井的过滤器长度可根据设计单井抽水量按公式 5.3.4-3确定。 

5.3.6  管井降水水位降深可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当水位降深不满足本规程第 5.3.2条时，可通过调整井数、布井
方式，使降深满足降水设计要求。 

1  基坑降水深度稳定流计算方法： 

1）潜水完整井 

÷
ø
ö

ç
è
æ ---= nrrr

n
R

k
QHHs L21

2 lg1lg
366.1

                    （5.3.6-1） 

2）承压完整井 

÷
ø
ö

ç
è
æ -= nrrr

n
R

kM
Qs L21lg1lg366.0                            （5.3.6-2） 

式中：s ——任意点处的地下水位降深（m）； 

nrrr L21 ——任意点距各井中心处的距离（m）。 

2  基坑降水深度非稳定流计算方法：  

1） 潜水完整井 

k
rrr

atQ

HHs
n

n
t p2

25.2ln
22

2
2

12
,r

L×
--=                         （5.3.6-3） 

2）承压完整井 

kM
rrr

atQ

s
n

n
t p4

25.2ln
22

2
2

1
,r

L×
=                             （5.3.6-4） 

式中：sr,t——任意时间任意点处的地下水位降深（m）； 

ɑ——含水层的导水系数（m2/d）； 

t ——抽水时间（d）。 

3  对水文地质条件和基坑形状复杂的工程，可采用数值法计算降水深度，并对降水方案进行优化。 

5.3.7  当采用井点或辐射井技术进行降水，井点、辐射井的总出水能力大于计算基坑涌水量一倍以上时，可不进
行基坑降水水位预测。 

5.3.8  当基坑开挖遇多层含水层时，应分层进行地下水控制。当基坑开挖深度不同时，应分区进行地下水位控制。
当线状工程分段开挖时，降水工程应根据开挖进度分段抽水。 

5.3.9  采用渗井降水工程，除渗井引渗能力满足基坑实际出水量外，尚应确定下部含水层水位上升高度满足基坑
开挖要求。当下部含水层水位上升高时，可采用抽渗结合的方法。利用渗井或抽渗结合井时应避免上层水导入下

层水造成下层水水质的劣化。 

5.3.10  在降水漏斗范围内因降水引起的地层沉降量可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评价。 

5.3.11  真空井点结构和施工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1  滤管直径可采用 38mm～110mm的金属管，管壁上渗水孔直径为 12mm～18mm，呈梅花状排列，孔隙率
应大于 15%；管壁外应设两层滤网，内层滤网宜采用 30 目～80 目的金属网或尼龙网，外层滤网宜采用 3 目～10
目的金属网或尼龙网；管壁与滤网间应采用金属丝绕成螺旋形隔开，滤网外应再绕一层粗金属丝； 

2  当一级井点降水不满足降水深度要求时，亦可采用多级井点降水方法； 

3  井点管的设置可采用射水法、钻孔法和冲孔法成孔，井孔直径不宜大于 300mm，孔深宜比滤管底深 0.5m～
1.0m；成孔后应冲洗钻孔，稀释泥浆；在井管与孔壁间及时用洁净中粗砂填灌密实均匀，投入滤料的数量应大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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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值的 85%；用高压水反冲洗后，再进行黏土封孔；黏土封孔厚度应不小于 1m； 

4  井点使用前，应进行试抽水，当确认无漏水、漏气等异常现象后，应保证连续不断抽水； 

5  在抽水过程中应定时观测水量、水位、真空度，并应使真空度保持在 55kPa以上。 

5.3.12  喷射井点的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井点的外管直径宜为 73mm～108mm，内管直径为 50mm～73mm，过滤器直径为 89mm～127mm，井孔直
径不宜大于 600mm，孔深应比滤管底深 1m以上；过滤器的结构与真空井点相同；喷射器混合室直径可取 14mm，
喷嘴直径可取 6.5mm，工作水箱不应小于 10m3； 

2  工作水泵水压宜大于 0.75MPa； 
3  井孔的施工与井管的设置方法与真空井点相同； 
4  井点使用时，正常工作水压力宜为 0.25H（H为扬程）；正常工作水流量宜取单井排水量。 

5.3.13  管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井施工宜根据地层条件选用冲击钻、正循环或反循环、风动潜孔锤等方法钻进； 

2  管井成孔直径宜选择 600mm～700mm；管井井管直径应根据含水层的富水性及水泵性能选取，且井管外
径不宜小于 200mm，井管内径宜大于水泵外径 50mm； 

3  沉砂管长度不宜小于 1m； 
4  管井过滤管、砾料、泥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水管井技术规范》GB 50296的规定； 

5  管井成孔宜用干孔或清水钻进。若采用泥浆护壁管井，成井后必须及时充分洗井，保持管井与含水层的畅
通。 

5.3.14  渗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渗井施工宜采用螺旋钻、工程钻成孔，对易缩易塌地层可用套管法成孔，宜清水钻进； 

2  渗井成孔直径宜选择 200mm～500mm，可直接填入洗净的砂、砾或砂砾混合料，并同时下入注浆管，在降
水结束后封闭上下层水联系； 

3  当孔内置入无砂混凝土滤水管、钢筋骨架管、铁滤水管、U-PVC管等，应在对应隔水层井周填入膨润土球
或黏土球止水，在对应含水层的井周填入适当砾料； 

4  渗井应进入下部含水层中不小于 2.0m。 

5.3.15  辐射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集水井施工宜采用沉井法或反循环钻机钻进，预留辐射管位置应对应相应含水层； 

2  辐射管施工宜采用顶管机、水平钻机，也可采用千斤顶法； 
3  集水井直径宜大于 2.0m，以能满足井内辐射管施工为准；辐射管的直径宜为 50mm～150mm； 
4  集水井宜封底，且可随钻进抽排水。 

5.3.16  观测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观测井施工应符合本规程第 5.3.13条第 1款和第 5.3.14条的规定； 
2  观测井成孔直径宜选择 130mm～600mm，可置入无砂混凝土滤水管、铁滤水管、U-PVC 管等，并在井周

填入适当洗净的砂、砾或砂砾混合料或砾料； 

3  不同含水层的分层观测井应采用黏土球对含水层之间进行封填止水。 
5.3.17  管井和辐射井抽水设备应选用深井泵或深井潜水泵，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应根据井的出水量和下泵深度选
用，并应大于设计值的 20%～30%。水泵应置于设计深度，水泵吸水口应始终保持在动水位以下。 

5.3.18  降水过程中，抽排水的含砂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井抽水半小时内含砂量小于 1/10,000； 
2  管井正常运行时含砂量小于 1/50,000； 
3  辐射井抽水半小时内含砂量小于 1/20,000； 
4  辐射井正常运行时含砂量小于 1/200,000。 

5.3.19  降水过程中的抽排水应有序排放，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应大于基坑降水的涌水量。排水管路宜架设于地面，
以便检查维修；当排水管路置于地下时，排水管路不得出现渗漏。排水管路应进行必要的防护，保证畅通。 

5.3.20  当基础施工完成，且建筑荷载满足施工期抗浮要求，则可以停止工程降水。降水工程结束后，位于基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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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降水井应采取可靠措施封堵井孔，并满足基础防水要求，其他降水井应采取恰当措施进行封填。 

5.4  集水明排 

5.4.1  排水沟和集水井可按下列规定布置: 

1  排水沟和集水井宜布置在拟建建筑基础边净距 0.5m以外，排水沟边缘离开边坡坡脚不宜小于 0.3m；在基
坑四角或每隔 30m～40m应设一个集水井； 

2  排水沟一般深 0.3m～0.6m，底宽不小于 0.3m，沟底坡度不宜小于 0.3%，底面应比挖土面低 0.3m～0.4m，
集水井底面应比沟底面低 0.5m以上； 

3  当基坑面积较大时，坑内可设置多条纵横向排水明沟或盲沟以及集水井。 
5.4.2  排水沟、集水井截面应根据设计排水量确定，设计排水量 Q’应满足下列要求： 

Q’≥1.5Q                           （5.4.2） 

式中：Q——设计流量（m3/d）。 

5.4.3  抽水设备应根据设计排水量大小及基坑深度确定。 

5.4.4  当基坑侧壁出现分层渗水时，可按不同高程设置导水管、导水沟等构成明排系统。当基坑侧壁渗水量较大
或不能分层明排时，宜采用导水降水方法。基坑明排尚应考虑地表排水。当地表水对基坑侧壁产生冲刷时，宜在基

坑外采取截水、封堵、导流等措施。 

5.4.5  基坑明排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分层渗水（或导水管引水）过程中带走含水层中的细颗粒土。 

5.5  回  灌  

5.5.1  当施工降水影响区域已有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对地面沉降有严格要求和施工降水对地下水资源有影响
时，可采用回灌措施。回灌可采用管井、砂井、砂沟等。 

5.5.2  回灌井（砂井、砂沟）的数量、深度、间距及与降水井（砂井、砂沟）的距离可根据计算和经验确定。同层
回灌的回灌井与降水井的距离不宜小于 6m，可根据回灌区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当回灌对降水井抽水影响大时，基
坑地下水控制宜采用截水帷幕或悬挂式帷幕结合回灌的方式。 

5.5.3  为保护已有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设置的回灌井，其间距和位置应根据降水井的间距和被保护物的平面
位置确定。 

5.5.4  同层回灌时回灌井宜进入稳定水面下不小于 lm，并保证滤水管长度满足回灌井的回灌能力。滤水管应位于
渗透性较好的土层中。 

5.5.5  异层回灌可在场区内进行，但不得劣化地下水环境质量。回灌井的数量、直径、回灌方式可根据场区水文
地质条件和基坑出水量综合确定。回灌井的结构和施工可参照本规程第 5.3.13条的要求。   

5.5.6  为保护已有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进行的回灌，在回灌井的附近应设置水位观测孔。根据工程周边环境
安全的要求，回灌水量可通过水位观测孔中水位变化进行控制和调节。回灌层位的水位不宜超过原水位标高。 

5.5.7  当基坑周边存在资源性地下水回灌时，应评估其对基坑工程降水的影响，并根据其影响程度，采取相应的
工程措施。 
5.5.8  当进行地下水回灌时，应监测回灌区及其影响范围内的地下水位变化，并监测被保护建（构）筑物和地下管
线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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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    坡  

6.1  放坡设计 

6.1.1  当场地具备放坡开挖条件，且放坡开挖不会妨碍地下结构施工或影响基坑周边环境的正常使用功能时，可
采用放坡支护。 
6.1.2  对于基坑周边开挖影响范围内存在对变形敏感的地下管线或对变形控制要求严格的建（构）筑物，不宜采
用放坡支护。 

6.1.3  应合理确定放坡坡度，保证坡壁的稳定性和减少土方开挖量。 

6.1.4  对深度大于 5m的土质边坡，应设置分级过渡平台，各级过渡平台的宽度不宜小于 1.5m，多级放坡基坑开
挖深度不宜大于 10m。岩石边坡过渡平台的宽度不应小于 1m。有台阶形的边坡，应在过渡平台上设置防渗排水措
施。 
6.1.5  当不具备全深度放坡开挖条件时，放坡可以与其他支护形式结合使用。 

6.1.6  放坡设计应包括坡面防护措施。 

6.1.7  放坡设计应进行边坡整体稳定性验算，土质边坡可按平面问题考虑，采用瑞典条分法计算整体稳定性。对
于多级边坡，应验算不同工况的各级边坡和多级边坡整体稳定性，坡脚附近有局部坑内深坑时，应按深坑深度验

算边坡稳定性。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各危险滑裂面均应满足下式要求： 

                                    МR /МS≥1.2             （6.1.7） 

式中：МR——作用于危险滑裂面上的抗滑力矩标准值（kN·m）； 

      МS ——作用于危险滑裂面上的滑动力矩标准值（kN·m）。 

6.1.8  基坑开挖时，坡顶应设置有效的安全围护措施，场地内应设置人员及设备上下的坡道。严禁在坡壁掏坑攀
登上下。 

6.2  放坡施工 

6.2.1  在基坑周围影响边坡稳定的范围内，应对地面采取防水、排水、截水等保护措施。 

6.2.2  对于土质边坡或易于软化的岩质边坡，在开挖时应采取相应的排水和坡脚、坡面防护措施。基底设置排水
沟时，应距离坡脚不少于 300mm，并排除积水。 

6.2.3  基坑周边堆置土方、建筑材料或沿基坑边缘移动运输工具和其他机械设备时，距基坑上部边缘不应小于 2.0m
或满足设计要求，堆置高度及堆置荷载应满足设计要求。对于侧壁土含水量丰富地段，不应在基坑边堆置弃土或

施加其他附加荷载。 

6.2.4  放坡施工时应对坡面平整度、坡底标高、坡率、平台宽度、坡脚线偏位进行检测，质量检测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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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挡式结构 

7.1  一般规定  

7.1.1  支挡式结构的选型应符合本规程第 3.2节的规定。 

7.1.2  支挡式结构的挡土构件采用排桩时，桩型与成桩工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基坑深度、变形要求、设备性能及环境条件等选择适合的桩型及施工工
艺； 

2  当支护桩施工影响范围内存在对地基变形敏感、结构抗裂性能差的建（构）筑物或地下管线时，不应采用
挤土、易塌孔、易缩径或震动大的桩型和施工工艺。 

7.1.3  基坑支护采用锚拉式结构时，锚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拉结构宜采用钢绞线锚杆；基坑安全等级为三级且锚杆承载力要求低时，也可采用钢筋锚杆；当锚杆可
能影响周边地下空间后期使用或有环保等要求时，应采用可拆卸钢绞线锚杆； 

2  在易塌孔的松散或稍密的砂土、碎石土、粉土、填土层，高液性指数的饱和黏性土层，高水压力的各类土
层中，锚拉结构应采用套管护壁成孔工艺；  

3  锚杆注浆宜采用二次压力注浆工艺，对于作用于软弱地层或承载力设计值较高的锚杆，宜采用劈裂注浆工
艺或旋喷锚杆工艺； 

4  锚杆锚固段不应设置在淤泥、淤泥质土及松散填土层内； 

5  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锚杆的适用性及设计参数。 

7.1.4  基坑支护采用支撑式结构时，支撑结构的设计、施工、检测、监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基坑工程内支撑技
术规程》DB11T/ 940的规定。 

7.1.5  基坑支护设计应根据基坑深度、周边环境、地质条件、变形要求和地面荷载等因素不同划分计算剖面，对
每一个计算剖面，应取最不利条件下的计算参数。 

7.2  结构分析 

7.2.1  基坑分层开挖时，应对实际开挖过程的各工况分别进行结构计算，并应按各工况结构计算的最不利值进行
支护结构设计。当支护结构的锚杆或临时支撑需要在地下结构的施工过程中拆除时，宜利用地下结构形成替换支

撑，并对锚杆或临时支撑拆除及地下结构形成支撑作用后的各工况分别进行结构计算与验算。 

7.2.2  支挡式结构应根据基坑深度和规模、基坑周边环境条件和地质条件、基坑侧壁安全等级等因素，按下列方
法进行计算： 

1  挡土结构宜采用平面受力条件的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 

2  内支撑结构可采用平面受力条件的杆系有限元法； 

3  符合空间受力条件时，可用符合实际边界条件的空间结构分析方法。 

7.2.3  当采用平面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进行结构计算时，结构的支点的边界条件、弹性支点刚度系数、支护结
构嵌固段土的水平反力计算宽度和水平反力系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有关规定
确定。 

7.2.4  按本规程第 7.2.1条～第 7.2.3条计算时，水平荷载按本规程第 3.3节的有关规定确定；计算的每个工况下
挡土构件嵌固段上的水平土反力合力，不应大于按本规程第 3.3节计算的该工况时嵌固段的被动土压力合力，否则
应调整嵌固深度重新计算。 

7.3  基坑稳定性验算 

7.3.1  悬臂式支挡结构的嵌固深度 ld应符合下式嵌固稳定性要求（图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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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1ak

p1pk K
aE
aE
≥                        （7.3.1） 

式中：Ke——嵌固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时，Ke分别取 1.25、1.2、1.15； 

Eak、Epk ——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标准值（kN）； 

ɑa1、ɑp1——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挡土构件底端的距离（m）。 

 
图 7.3.1  悬臂式支挡结构嵌固稳定性验算 

7.3.2  单层支点支挡式结构的嵌固深度 ld应符合下式嵌固稳定性要求（图 7.3.2）： 

e
a2ak

p2pk K
aE
aE
≥                      （7.3.2） 

式中：Ke——嵌固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时， Ke分别取 1.25、1.2、1.15； 

ɑa2、ɑp2——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至支点的距离（m）。 

 
图 7.3.2  单层支点支挡式结构嵌固稳定性验算 

7.3.3  锚拉式、悬臂式及双排桩支挡式结构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 

1  整体滑动稳定性可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进行验算； 

2  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滑动稳定性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7.3.3）： 

{ } sisss KKKK ≥LL ,,,,min ,2,1,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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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s——圆弧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时，Ks分别取 1.35、1.3、1.25； 

Ks,i——第 i个圆弧滑动体的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的比值；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之比的最小值宜通过搜索不同
圆心及半径的所有潜在滑动圆弧确定； 

cj、jj ——第 j土条滑弧面处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º），按本规程第 3.1.12条的规定取值； 

bj——第 j土条的宽度（m）； 

θj ——第 j土条滑弧面中点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º）； 

lj ——第 j土条的滑弧长度（m），取 lj＝bj/cosθj； 

qj——第 j土条上的附加分布荷载标准值（kPa）； 

ΔGj——第 j土条的自重（kN），按天然重度计算； 

uj——第 j 土条滑弧面上的水压力（kPa）；采用落底式截水帷幕时，对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砂
质粉土，在基坑外侧，可取 uj＝γwhwa，j，在基坑内侧，可取 uj＝γwhwp，j；滑弧面在地下水位以上或对地下水位以下

的黏性土，取 uj＝0； 

γw——地下水重度（kN/m3）； 

hwa,j——基坑外侧第 j土条滑弧面中点的压力水头（m）； 

hwp,j——基坑内侧第 j土条滑弧面中点的压力水头（m）； 

kR ,k
' ——第 k层锚杆在滑动面以外的锚固段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与锚杆杆体受拉承载力标准值（fptkAp）的

较小值（kN）；锚固段的极限抗拔承载力应按本规程第 7.6.3条的规定计算，但锚固段应取滑动面以

外的长度；对悬臂式、双排桩支挡结构，不考虑 ( )[ ] ksvkkkR ,x/cos,k'å ++ yaq 项； 

αk——第 k层锚杆的倾角（º）； 

θk——滑弧面在第 k层锚杆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º）； 

SX,k ——第 k层锚杆的水平间距（m）；  

Ψv——计算系数；可按 Ψv＝0.5sin（θk＋αk）tanj取值； 

j——第 k层锚杆与滑弧交点处土的内摩擦角（º）。 

3  当挡土构件底端以下存在相对软弱的土层时，整体稳定性验算滑动面中应包括由圆弧与软弱土层层面组成
的复合滑动面。 

d

k, x,

 
图 7.3.3  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1－任意圆弧滑动面；2－锚杆 

7.3.4  支挡式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坑底隆起稳定性要求： 

1  有支点的支挡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7.3.4-1）： 

     b
0d1m

cqd2m

)(
K

qlh
cNNl

≥
++

+

g

g
                   （7.3.4-1）                        

jpj tan2
q )

2
45(tan eN += °                     （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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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an/)1( qc -= NN                   （7.3.4-3） 

式中：Kb——隆起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时，Kb分别取 1.8、1.6、1.4； 

γm1、γm2——基坑外、基坑内挡土构件底面以上土的天然重度（kN/m3）；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

重度； 

ld ——挡土构件的嵌固深度 （m）； 

h——基坑深度（m）； 

q0 ——地面均布荷载（kPa）；  

Nc、Nq ——承载力系数； 

c、j——挡土构件底面以下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º），按本规程第 3.1.12条的规定取值。 

0

m2

m1 0

d d

d

 
图 7.3.4-1  挡土构件底端平面下土的隆起稳定性验算 

2  当挡土构件底面以下有软弱土层时，坑底隆起稳定性的验算部位尚应包括软弱土层。软弱土层的隆起稳定
性可按公式（7.3.4-1）验算，但式中的 γm1、γm2应取软弱土层顶面以上土的重度（图 7.3.4-2），ld应以 D代替。 

注：D为基坑底面至软弱土层顶面的土层厚度（m）。 

0

m2
m1 0

 
图 7.3.4-2  软弱土层的隆起稳定性验算 

3  悬臂式支挡结构可不进行隆起稳定性验算。 

7.3.5  采用悬挂式截水帷幕或坑底以下存在水头高于坑底的承压水含水层时，应按本规程附录 D的规定进行地下
水渗透稳定性验算。 

7.3.6  挡土构件的嵌固深度除应满足本规程第 7.3.1条～第 7.3.5条的规定外，对悬臂式结构，不宜小于 0.8h；对
单支点支挡式结构，不宜小于 0.3h；对多支点支挡式结构，不宜小于 0.2h。 

7.4  双排桩设计 

7.4.1  双排桩结构可采用图 7.4.1所示的平面刚架结构模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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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4.1  双排桩计算       图 7.4.2  双排桩桩顶连梁及计算宽度 

1－前排桩；2－后排桩；3－刚架梁     1－前排桩；2－后排桩；3－排桩对称中心线；                  

                                4-桩顶冠梁；5-刚架梁 

7.4.2  采用图 7.4.1的结构模型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有关规定计算。 

7.4.3  双排桩结构的嵌固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规定（图 7.4.3）： 

e
aak

ppk K
zE
GzzE G
≥

+
                       （7.4.3） 

式中：Ke——嵌固稳定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时，Ke分别取 1.25、1.2、1.15； 

Eak、Epk——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的标准值（kN）； 

za、zp——分别为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的合力作用点至挡土构件底端的距离（m）； 

G ——双排桩、桩顶连梁和桩间土的自重之和（kN）； 

zG ——双排桩、桩顶连梁和桩间土的合力重心至前排桩边缘的水平距离（m）。 

pk

p

y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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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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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pk

 

图 7.4.3 双排桩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1－前排桩；2－后排桩；3－刚架梁 

7.4.4  双排桩排距宜取 2d～5d。刚架梁的宽度不应小于 d，高度不宜小于 0.8d，刚架梁高度与双排桩排距的比值
宜取 1/6～1/3。 

7.4.5  双排桩结构的嵌固深度，对淤泥质土，不宜小于 1.0h；对淤泥，不宜小于 1.2h；对一般黏性土、砂土，不宜
小于 0.6h。前排桩桩端宜处于桩端阻力较高的土层。采用泥浆护壁灌注桩时，施工时的孔底沉渣厚度不应大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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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应采用桩底后注浆加固。 

7.4.6  双排桩应按偏心受压、偏心受拉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刚架梁应根据其跨高比按普通受弯构件或深受
弯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双排桩结构的截面承载力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7.4.7  双排桩与刚架梁节点处，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的 1.5倍。其节点构造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对框架顶层端节点的有关规定。 

7.5  截面承载力计算 

7.5.1  进行支挡式结构的截面设计时，截面弯矩设计值 M、剪力设计值 V、轴力设计值 N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γF γ0 ηMk                          （7.5.1-1） 

V=γF γ0Vk                          （7.5.1-2） 

N=γF γ0Nk                             （7.5.1-3） 

式中：γF——综合分项系数，按本规程第 3.3.1条确定； 

γ0——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按本规程第 3.1.6条确定； 

η——支护桩弯矩折减系数，当采用截水帷幕或悬臂式支挡结构时，η 取值不应小于 0.9，其他情况 η 取值
不应小于 0.8； 

Mk——截面弯矩标准值（kN·m），按本规程第 7.2节规定计算； 

Vk——截面剪力标准值（kN），按本规程第 7.2节规定计算； 

Nk——截面轴力标准值（kN），按本规程第 7.2节规定计算。 

7.5.2  挡土构件的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圆形截面混凝土支护桩，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规
定计算，斜截面承载力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计算； 

2  地下连续墙或矩形截面混凝土支护桩，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计算，并应符合其有关构造要求； 

3  型钢桩、钢管桩、钢板桩排桩的截面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进行计算； 

4  预制管桩截面承载能力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JGJ/T 406 的有关规定。其他

预制空心或实心矩形桩截面承载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5  当预制桩接桩需达到等强要求且无工程经验或试验数据时，接桩部位承载力应通过试验验证确定；当采用

焊接连接时，接桩部位承载力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JGJ/T 406 的相关规定计算确定；  

6  其他材料、形状的挡土构件，其截面承载力计算按国家现行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7.6  锚杆计算 

7.6.1  确定锚杆杆体截面面积时，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 N应按式 7.5.1-3计算。 

7.6.2  锚杆的极限抗拔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tK
N
R
≥

k

k
                                   （7.6.2） 

式中：Kt——锚杆抗拔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时，Kt分别取 1.8、1.6、1.4；  

Rk——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kN），按本规程第 7.6.3条的规定确定； 

Nk——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kN），按本规程第 7.2节的规定计算。 

7.6.3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应通过抗拔试验确定，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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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的规定； 

2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也可按下式估算，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的
有关规定进行锚杆验收试验。 

                  iilqdR å= ,skk p                     （7.6.3） 

式中：d——锚杆的锚固体直径（m）； 

li——锚杆的锚固段在第 i 土层中的长度（m）；锚固段长度为锚杆在理论直线滑动面以外的长度，理论直
线滑动面按本规程第 7.6.5条的规定确定； 

qsk,i——锚固体与第 i土层之间的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kPa），应根据工程经验并结合表 7.6.3取值。 

3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三级时，可按公式 7.6.3确定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 

表 7.6.3  土体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 qsk标准值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qsk（kPa） 

填    土 － 16～20 

淤    泥 － 10～16 

淤泥质土 － 16～20 

黏 性 土 

IL＞1 
0.75＜IL≤1 

0.50＜IL≤0.75 
0.25＜IL≤0.50 
0.0＜IL≤0.25 

IL≤0 

18～30 
30～40 
40～53 
53～65 
65～73 
73～80 

粉    土 
e＞0.90 

0.75＜e≤0.90 
e≤0.75 

22～44 
44～64 

64～100 

粉砂、细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22～42 
42～63 
63～85 

中    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54～74 
74～90 

90～120 

粗    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90～130 
130～170 
170～220 

砾    砂 中密、密实 190～260 

卵    石 中密、密实 200～300 

注：表中 qsk系采用直孔一次常压注浆工艺的经验值，当采用二次注浆、扩孔工艺时可根据试验确定。 

7.6.4  锚杆杆体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1  普通钢筋： 

y
s f

NA ≥                         （7.6.4-1） 

2  预应力钢筋： 

                                            
yp

p f
NA ≥                                   （7.6.4-2） 

式中：N——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kN），按本规程第 7.6.1条的规定确定； 

As、Ap ——锚杆杆体的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m2）； 

fy、fp y——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kN/m2）。 

7.6.5  锚杆的非锚固段长度应按下式确定，且不应小于 5.0m（图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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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式中：lf——锚杆非锚固段长度（m）； 

α——锚杆倾角（º）； 

ɑ1——锚杆的锚头中点至基坑底面的距离（m）； 

ɑ2——基坑底面至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强度与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强度等值点 O 的距离（m）；对成层土，
当存在多个等值点时应按其中最深的等值点计算； 

d ——挡土构件的水平尺寸（m）； 

φm ——O点以上各土层按厚度加权的等效内摩擦角（º）。 

- m

f

 
图 7.6.5  锚杆非锚固段长度计算 

1－挡土构件；2－锚杆；3－理论直线滑动面 

7.6.6  锚杆锁定值应根据支护结构变形要求及锚固段地层条件确定，宜取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 0.75倍～0.9倍。 
7.6.7  锚杆腰梁的内力应按受弯构件设计，当锚杆锚固在混凝土冠梁上时，冠梁应按受弯构件设计。其内力应根
据实际约束条件按连续梁或简支梁计算，锚杆腰梁的内力设计值根据本规程第 7.5.1条确定，腰梁正截面、斜截面
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或《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无特
殊要求时，锚杆腰梁型号可按本规程附录 E选择。 

7.6.8  当锚杆倾角较大时，应计算腰梁与挡土构件之间的连接在锚杆垂直分力作用下的受剪承载力与挡土结构的
竖向承载力。 

7.6.9  对压力型锚杆，应验算锚固体的受压承载力。 

7.7  构造要求 

Ⅰ  排桩 

7.7.1  钢筋混凝土排桩间距应根据排桩受力及桩间土稳定条件确定，排桩间距宜取 1.5d～2.5d（d为桩径）；桩径
大时宜取大值，反之宜取小值；黏性土宜取大值，砂土宜取小值。 

7.7.2  钢筋混凝土排桩的钢筋配置及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 HRB400、HRB500钢筋，数量不宜少于 8根，净间距不应小于 60mm； 

2  箍筋宜采用 HPB300钢筋，并宜采用螺旋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最大直径的 1/4，且不应小
于 6mm；箍筋间距宜取 100mm～200mm, 且不应大于 400mm及桩的直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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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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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笼宜配置加强筋，加强箍筋应满足钢筋笼起吊安装要求，宜选用 HPB300、HRB400钢筋，间距宜取
1000mm～2000mm；  

4  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mm，水下灌注混凝土时，不宜小于 50mm； 

5  当采用沿截面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钢筋时，受压区的纵向钢筋根数不应少于 5根； 

6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5； 

7  其他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7.7.3  预制混凝土桩支护结构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桩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60； 
   2  桩身纵向钢筋宜采用预应力钢筋和非预应力钢筋混合配筋； 
   3  预应力纵向钢筋宜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GB/T 
5223.3的相关规定； 
   4  非预应力纵向钢筋宜采用热轧带肋钢筋，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的相关规定； 
   5  预制桩桩身与腰梁不宜采用钻孔植筋的形式连接； 

   6  当采用多节预制桩时，接桩位置不宜设在计算弯矩或剪力大的位置；  
   7  预制混凝土桩嵌入冠梁长度不应小于100mm； 
   8  空心预制桩宜采用填芯钢筋笼形式与冠梁连接，填芯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5，填芯长度应满足设计
要求，且不宜小于1500mm； 
   9  实心预制桩宜采用桩顶端板焊接锚固筋或桩顶预埋套筒后设锚固筋的形式与冠梁连接；  

10  当支护结构有止水要求时，预制混凝土桩宜采用搅拌桩或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内植桩、墙背高压旋喷等方
式止水。 

7.7.4  排桩采用素混凝土（或水泥土）桩与钢筋混凝土桩间隔布置的钻孔咬合桩形式时，支护桩的桩径可取

800mm～1500mm，相邻桩咬合长度不宜小于 200mm。素混凝土桩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C15 的超缓凝混凝土或

塑性混凝土，超缓凝混凝土的初凝时间不宜小于 60h，水下灌注时坍落度宜取 160mm～200mm，干孔灌注时宜取

100mm～140mm，且混凝土的 3天强度不宜大于 3MPa。水泥土桩可采用搅拌桩、旋喷桩或搅喷桩，水泥土 28天

桩体抗压强度宜不小于 0.8MPa。  

7.7.5  排桩顶部应设钢筋混凝土冠梁与桩身连接，冠梁高度（水平方向尺寸）不宜小于桩径或截面高度，厚度（竖

直方向尺寸）不宜小于桩径或截面高度的 0.6倍，且不得小于 400mm。  

7.7.6  基坑开挖后，应及时对排桩的桩间土采取防护措施，可采用内置钢丝网或钢筋（板）网的喷射混凝土护面等

处理方法，喷射混凝土面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钢筋（丝）网或钢板网宜采用

横向拉筋与两侧桩体连接，拉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拉筋锚固在桩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100mm。基坑底面以上有

含水层或土质较差时，应采用钢筋网及竖向加强钢筋。 

7.7.7  当存在地下水且不设截水帷幕时，应在含水层部位的基坑侧壁设置泄水孔，泄水孔应采取防止土颗粒流失

的反滤措施。 

Ⅱ  地下连续墙 

7.7.8  悬臂式地下连续墙厚度不宜小于 600mm，锚拉式或支撑式地下连续墙的墙厚不宜小于 400mm。地下连续墙
槽段长度应根据槽壁稳定性及钢筋笼起吊能力划分，宜为 4m～8m。 

7.7.9  地下连续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5，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室外墙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
定。 

7.7.10  地下连续墙的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 HRB400、HRB500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20mm，净间距不宜小于 75mm；  

2  水平钢筋及构造钢筋宜采用 HPB300、HRB400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间距宜为 200mm～400mm； 

3  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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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纵向受力钢筋可按内力大小沿墙体纵向分段配置，但通长配置的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总量的 50％； 
5  其他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7.7.11  地下连续墙墙段之间的连接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宜采用圆形锁口管、波纹管、楔形、工字形钢或预制混凝土等柔性接头； 

2  当地下连续墙作为主体地下结构外墙，且对其整体性要求高时，宜采用刚性接头；刚性接头可采用一字形
或十字形穿孔钢板接头、钢筋承插式接头等；当采取地下连续墙顶设置通长冠梁、槽段接缝处设置结构壁柱、基础

底板与地下连续墙刚性连接等措施时，也可采用柔性接头。 

7.7.12  钢筋笼端部与槽段接头之间、钢筋笼端部与相邻墙段混凝土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150mm，纵向钢筋下
端 500mm长度范围内宜按 1:10的斜度向内收口。 

7.7.13  地下连续墙顶部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冠梁，冠梁高度（水平方向尺寸）不宜小于地下连续墙厚度，冠梁厚度
（竖直方向尺寸）不宜小于墙厚的 0.6倍，且不应小于 400mm。 

7.7.14  当地下连续墙用作地下室外墙时，与地下室结构的连接可采用在地下连续墙内预埋钢筋、接驳器、钢板等，
预埋钢筋宜采用 HPB300级钢筋，连接钢筋直径大于 20mm时，宜采用接驳器连接。 

Ⅲ  冠    梁 

7.7.15  冠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冠梁仅按构造设置时，排桩或地下连续墙受力主筋锚入冠梁的长度可取冠梁厚度与 30倍主筋直径的较小
值。冠梁按结构受力构件设置时，排桩或地下连续墙受力主筋在冠梁内的锚固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对钢筋锚固的有关规定；  

2  冠梁按构造设置时，可按构造配筋；支护结构计算中冠梁作为受力构件时，应按实际受力情况配筋，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3  冠梁的主筋应位于排桩或地下连续墙受力主筋的外侧。 

Ⅳ  锚    杆 

7.7.16  锚杆尺寸、布置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锚杆自由段长度不宜小于 5m，且不应小于本规程第 7.6.5条确定的非锚固段长度，土层锚杆锚固段长度不
宜小于 4m，拉力型锚杆杆体与注浆体的粘结段长度不宜小于 4m，荷载分散型锚杆锚固段每个单元的长度不宜小
于 4m； 

2  锚杆杆体外露长度应满足锚杆底座、腰梁尺寸及张拉作业要求； 

3  锚杆成孔直径宜为 120mm～150mm； 

4  锚杆杆体安装时，应设置定位支架，定位支架间距宜为 1.5m～2.0m； 

5  锚杆上下排垂直间距不宜小于 2.0m，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1.5m； 

6  锚杆锚固体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4.0m； 

7  锚杆倾角宜为 15º～25º，且不宜大于 45º。 

7.7.17  锚杆注浆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体宜采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其试块抗压强度标准值不宜低于 20MPa； 

2  注浆宜采用二次压力注浆工艺。 

7.7.18  锚杆腰梁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锚杆腰梁宜选用钢筋混凝土腰梁，当腰梁采用型钢组合腰梁梁时，可选用双槽钢或双工字钢，两型钢之间
应用缀板连接，连接焊缝应采用贴角焊；两型钢之间的净间距应满足锚杆杆体平直穿过的要求； 

2  型钢组合腰梁应满足在锚杆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局部受压稳定与受扭稳定的要求，当需要增加局部受压和受
扭稳定性时，可在型钢翼缘端口处设置加劲肋板。 

Ⅴ  冠梁上部挡土墙 

7.7.19  支挡式结构冠梁以上可设置砖砌、混凝土薄板或预制构件挡土墙，当采用砖砌挡土墙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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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挡土高度小于 2.5m时，可按以下构造要求配置： 

1）挡土墙厚度可取 240mm或 370mm； 
2）挡土墙应设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间距不大于 3.2m，截面高度宜与挡土墙同厚，截面宽度宜取

200mm～300mm；纵向受力钢筋宜取 4根～6根，锚入冠梁内应不小于 500mm； 
3）挡土墙顶应设压顶梁； 
4）挡土墙体与构造柱之间应咬合砌筑。 

2  当挡土高度大于 2.5m时，挡土墙厚度宜取 370mm,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尺寸和配筋应按计算确定；宜在墙

高中部加设圈梁，圈梁截面尺寸可取 370mm×240mm； 

3  挡土墙高度不宜大于 4.0m。 

7.8  施    工 

7.8.1  排桩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设计无要求时，桩位施工偏差不宜大于 50mm，桩的垂直度偏差不宜大于 1.0%，咬合桩的垂直度偏差应
符合本规程第 7.8.3条的规定，且不应影响地下结构的施工； 

2  当排桩不承受垂直荷载时，钻孔灌注桩桩底沉渣不宜超过 200mm；双排桩前排桩孔底沉渣厚度不应大于
50mm。当兼作承重结构时，桩底沉渣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的有关要求执行； 

3  排桩宜采取隔桩施工的成桩顺序，采用灌注桩工艺时应在灌注混凝土 24h后进行邻桩成孔施工； 

4  钢筋笼纵向钢筋不均匀配制的排桩，钢筋笼在制作和安装完成时，纵向钢筋的平面角度偏差不应大于 10
º； 

5  排桩支护采用预制混凝土桩时，可采用锤击法、静压法、振动法或植入法。当用锤击法、静压法、振动法
沉桩困难或邻近建（构）筑物或地下管线受挤土效应的影响敏感时，可采用引孔辅助； 

6  排桩施工的其他要求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执行；对排桩施工有特殊要求时，尚
应按其特殊要求施工。 

7.8.2  预制混凝土桩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桩混凝土强度达到 70%后方可起吊，桩起吊时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安全平稳，保护桩身质量。预制
桩的混凝土强度达到 100%后方可运输和沉桩； 

2  沉桩施工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噪声、振动、挤土等效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  锤击法沉桩时，应采用重锤低击，并设置桩帽桩垫。最大锤击压应力不应超过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

值，最大锤击拉应力不应超过混凝土的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4  静压法沉桩时，设备的最大压力应满足预制桩沉入设计标高，且设备的接地压强应小于场地表层土的承载

力特征值； 
5  振动法沉桩时，振动锤的选型应与被振沉构件相匹配，夹具夹持力应满足施工要求，且夹具外形应与板桩

外形紧密贴合，在施工时应设置缓冲措施，防止桩头破坏； 
6  植入法沉桩时，可采用搅拌桩、旋喷桩、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等先行成桩（墙），搭接处最小距离应大于

200mm，成桩直径或成墙厚度宜比预制桩厚度（直径）大 30mm~100mm，连续搭接部位最小宽度不应小于预制桩
厚度（直径），深度宜比预制桩嵌固深度深 0.5m~1.0m。预制桩宜依靠自重插入，当预制桩插入有困难时可采用辅
助措施下沉。严禁采用多次重复起吊预制桩并松钩下落的插入方式； 

7  预制桩的插入应采用定位导向架，在插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证预制桩垂直度和防止滑落。预制桩插入到
位后应用悬挂构件控制桩顶标高，并应与已插好的预制桩牢固连接。 
7.8.3  钢筋混凝土桩与素混凝土（水泥土）咬合桩的施工，宜采用全套管钻机，其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桩顶应设置定位板，板宽应取 3m～4m，板厚宜取 0.3m～0.5m； 

2  相邻咬合桩应按先施工素混凝土桩、后施工钢筋混凝土桩的顺序进行；钢筋混凝土桩应在素混凝土初凝后，
通过成孔时切割部分素混凝土桩身形成与素混凝土桩的互相咬合，但应避免过早切割； 

3  套管垂直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0.5%；取土面与套管底部距离应大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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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内虚土和沉渣应清除干净；灌注混凝土时，套管应随混凝土浇筑逐段提拔；套管应垂直提拔，阻力过大
时应转动套管同时缓慢提拔； 

5  钢筋混凝土桩施工亦可采用旋挖钻机、机械冲抓钻机。水泥土桩可采用搅拌桩机、旋喷桩机或搅喷桩机。 
7.8.4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前宜进行地下连续墙成槽试验，并应根据试验结果确定施工工艺和技术参数； 
2  成槽施工前，应沿地下连续墙两侧设置导墙；导墙应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厚度不应小于 200mm，导墙宜采用倒 L形，导墙应能承受施工设备荷载；导墙埋深不宜小于 1.5m，厚度不宜小于
0.2m； 

3  槽段的长度、厚度、深度、倾斜度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槽段长度（沿轴线方向）允许偏差±50mm； 
2）槽段厚度允许偏差±10mm； 
3）槽段倾斜度≤0.5%。 

4  钢筋笼制作时应预留导管位置，钢筋笼应设保护层垫块，纵向间距 3m～5m，横向宜设置 2～3块，异形槽
段钢筋笼起吊前应对转角处进行加强处理； 

5  水下混凝土应采用导管法连续浇筑，导管水平布置距离不宜大于 3m，距槽段两侧端部不宜大于 1.5m，导
管下端距离槽底宜为 300mm～500mm，槽内混凝土灌注速度不宜小于 3m/h； 

6  地下连续墙施工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的有
关规定； 

7  对地下连续墙施工有特殊要求时，应按其特殊要求施工。 
7.8.5  劲芯水泥土搅拌墙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前应通过成墙试验确定固化液、水灰比等工艺参数及成墙工艺；成墙工艺应保证水泥土强度和芯体较
易插入。当地下水有侵蚀性时，宜通过试验选用水泥； 

2  根据劲芯水泥土搅拌墙的轴线开挖导向沟（或槽），应在沟槽边设置搅拌桩定位型钢，并应在定位型钢上
标出搅拌桩和芯体插入位置；采用现浇的钢筋混凝土导墙时，导墙应筑于密实的土层上，并高出地面 100mm，导
墙净距应比水泥土搅拌桩设计直径宽 40mm～60mm； 

3  工法机就位，平面允许偏差应为±20mm，垂直度不应大于 1/250； 

4  多轴搅拌工法机下沉速度宜取在 0.5m/min～lm/min，提升速度宜取 1m/min～2m/min，并保持匀速下沉或
提升；当邻近保护对象时，搅拌下沉速度宜取 0.5m/min～0.8m/min，提升速度宜取 lm/min内；喷浆压力不宜大于
0.8MPa；双轮铣深搅宜采用硬铣工法，接头套铣不宜小于 100mm，下切速度不宜大于 1.5m/min，上铣速度不宜大
于 2.0m/min（根据固化液流量选择）；渠式切割时，步进距离不宜大于 50mm； 

5  浆液泵送流量应与喷浆搅拌下沉速度和提升速度相匹配，应确保墙体中水泥掺量的均匀性； 
6  因故搁置超过 2h的拌制浆液，应作为废浆处理，严禁再用； 
7  施工时如因故停浆，多轴搅拌机应恢复压浆前提升或下沉 0.5m 再注浆搅拌施工，双轮铣搅拌设备宜向下

硬铣不少于 0.5m； 
8  深搅形成的桩与桩的搭接时间不宜大于 24h，因故超时，搭接施工中应放慢搅拌速度保证搭接质量；若因

时间长无法搭接或搭接不良，应作为冷缝记录，并在搭接处采取补做搅拌桩或旋喷桩等技术措施； 
9  劲芯水泥土搅拌墙施工的其他要求及劲芯的插入与回收宜按现行行业标准《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技术规程》

JGJ/T 199、《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规程》JGJ/T 303等有关规定执行。 
7.8.6  锚杆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锚杆施工时，不得损害支挡结构、周边构筑物和管线等。在易塌孔地层或易受钻孔扰动导致水土流失而危
及周边建（构）筑物的安全时，应采用跟管护壁钻成孔； 

2  锚杆孔位中心垂直方向偏差不宜大于 50mm 偏斜角度不应大于 2º；锚杆孔深和杆体长度不应小于设计值； 
3  锚杆注浆时，一次注浆管距孔底距离宜为 100mm～300mm； 
4  一次注浆采用水泥浆时，水泥浆的水灰比宜为 0.50～0.55；采用水泥砂浆时，宜选用灰砂比 0.50～1.00、

水灰比 0.40～0.45的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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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次高压注浆宜使用水灰比 0.50～0.55 的水泥浆；二次高压注浆的终止注浆压力不应小于 1.5MPa，注浆
时间可根据注浆工艺试验确定或一次注浆锚固体强度达到 5MPa后进行； 

6  锚杆张拉与锁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锚固体强度应大于 15MPa或达到设计强度的 75%后方可进行张拉； 
2）对于相同条件的锚杆，应首先张拉设有轴力计的锚杆，对比千斤顶油泵压力值和轴力计显示值，确定锚
杆的张拉和锁定控制标准； 

3）锚杆张拉顺序应考虑对邻近锚杆的影响，处于一根腰梁上的锚杆，应首先张拉位于腰梁中部的锚杆或从
一个支护段的中间开始张拉； 

4）锚杆正式张拉前，应按 0.1～0.2倍轴向拉力标准值预张拉 1～2次； 
5）锚杆张拉时，应均匀加载至该根锚杆的检测值，该检测值依据锚杆所在部位基坑侧壁安全等级确定：一

级 1.4Nk、二级 1.3Nk、三级 1.2Nk，观察 5min并稳定后，可判定该锚杆承载力合格； 
6）拉力、压力分散型锚杆，宜对各个锚固单元分别张拉，各个锚固单元的张拉力值，宜按锚杆正常使用状

态下各锚固单元杆体钢筋应力相等的原则确定； 
7）锚杆锁定时，应按照锁定控制标准进行，无锁定控制标准时，锁定时的锚杆拉力可取锁定值的 1.5倍； 
8）当锚杆预应力损失严重时，应及时进行修复并对其进行再次张拉锁定；再次张拉锁定时，锚具外杆体的
长度和完好程度应满足张拉要求。 

7.8.7  冠梁、腰梁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型钢腰梁、双排桩刚架梁的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有关规定

执行；混凝土冠梁、混凝土锚杆腰梁的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
有关规定执行； 

2  腰梁垂直方向误差应小于 50mm，且应保证锚杆杆体不与腰梁相接触。 

7.9  质量检测 

7.9.1  钢筋混凝土排桩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采用低应变动测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检测桩应随机抽取，且应尽量分布在所有剖面和施工段，检测数量
不宜少于总桩数的 20%，且不得少于 5根； 

2  当根据低应变动测法判定的桩身缺陷可能影响桩的水平承载力时，应对缺陷桩同一施工段或检验批的排桩
采用钻芯法补充检测，检测数量不宜少于该施工段或检验批总桩数的 2%，且不得少于 3根； 

3  对排桩、冠梁等现场浇筑的混凝土构件，应进行混凝土试块的抗压强度试验，每台班或每 50m3混凝土的

取样数量应不少于 1组。 

7.9.2  地下连续墙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下连续墙宜采用声波透射法检测墙身结构质量，检测槽段数应不少于总槽段数的 20%，且不应少于 3个
槽段，每个检测墙段的预埋超声波管数不应少于 4个，且宜布置在墙身截面的四边中点处； 

2  应进行槽壁垂直度检测，检测数量不得小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 20%，且不宜少于 10 幅；当地下连续墙
作为主体地下结构构件时，检测数量应满足结构设计要求； 

3  当根据声波透射法判定的墙身质量不合格时，应采用钻芯法进行验证； 

4  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抗压强度和抗渗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墙身混凝土抗压强度试块每 100m3混凝土不应少

于 1组，且每幅槽段不应少于 1组，每组为三件；墙身混凝土抗渗试块每 5幅槽段不应少于 1组，每组为 6件。
作为永久结构的地下连续墙，其抗渗质量标准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的规定
执行。 
7.9.3  锚杆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锚杆抗拔力检测应随机抽样，抽样应能代表不同地层土性和不同抗拔力要求，宜分层检测； 
2  锚杆抗拔力检测数量应取每层锚杆总数的 5%，且不少于 3根； 
3  应在锚杆锚固体强度达到 15MPa或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以上时，方可进行锚杆抗拔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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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锚杆抗拔力检测试验最大试验荷载下的杆体应力不应超过其极限强度标准值的 0.85倍； 
5  锚杆锚固体强度检验用试块的数量每 30根锚杆不应少于一组，每组试块不应少于 6件标养试块。 

7.9.4  劲芯水泥土搅拌墙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采用开挖方法检测成桩直径、搭接长度和位置偏差； 

2  宜采用钻芯法检测桩的单轴抗压强度、完整性、深度；单轴抗压强度试验的芯样直径不应小于 80mm；检
测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2%，且不应少于 3根；采用渠式切割工艺的连续墙每 50延米不应少于 1个取芯点，且
总数不应少于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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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钉墙  

8.1  一般规定 

8.1.1  土钉墙适用于开挖深度不大、地层条件一般、地下水位（或经人工降水措施后）低于基坑底面、影响范围内

无重要建筑或地下管线、对基坑变形控制要求不严、地下空间允许施作土钉的基坑。 

8.1.2  当场地土质不均匀、开挖深度深、周边建（构）筑物变形控制要求严时，宜采用土钉墙与预应力锚杆、支护

桩、超前微型桩、小直径预制桩等一种或几种联合支护。 

8.1.3  土钉墙设计施工应考虑施工作业周期和季节、振动等环境因素对陡坡开挖面上暂时裸露土体稳定性的影响。 

8.1.4  土钉可采用钻孔、打入等方式设置。 

8.1.5  土钉墙用于基坑阳角部位时，应分析土钉交叉作用对稳定性的不利影响。 

8.2  设    计 

8.2.1  根据工程经验，可采用工程类比方法，初步确定土钉墙设计基本参数。 

8.2.2  土钉墙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土钉墙的平面、剖面尺寸及分层施工高度； 

2  确定土钉的类型、布置方式和间距； 

3  确定土钉的直径、长度和倾角； 

4  确定土钉钢筋或钢管的类型、直径和构造； 

5  确定注浆参数与注浆方式； 

6  确定土钉与面层的连接构造； 

7  混凝土面层与坡顶防护设计； 

8  土钉抗拉拔承载力计算； 

9  土钉墙整体稳定、抗隆起稳定分析验算； 

10 当与截水帷幕结合时的地下水渗透稳定性验算； 

11 坡顶和槽内排水系统设计以及遇滞水排水措施； 

12 提出质量控制及施工与监测要求。 
8.2.3  土钉锚固体与岩土体极限粘结强度参数宜以现场测试结果为依据进行取值。 

8.2.4  土钉锚固体与土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qsk可取现场实测平均值的 0.8倍。进行初步设计或无现场实测资料
时，可按表 8.2.4的数据取值，施工过程中应按本规程第 8.4节的规定进行验证、调整。 

表 8.2.4  土钉锚固体与土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qsk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qsk（kPa） 

填土 － 16～20 

淤泥 － 10～16 

淤泥质土 － 16～20 

黏性土 

IL>1 
0.75<IL≤1 

0.50<IL≤0.75 
0.25<IL≤0.50 
0.0<IL≤0.25 

IL≤0.0 

18～30 
30～40 
40～53 
53～65 
65～73 
73～80 

粉土 e>0.9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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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e≤0.90 
e≤0.75 

40～60 
60～90 

粉细砂 
稍密 
中密 
密实 

20～40 
40～60 
60～80 

中砂 
稍密 
中密 
密实 

40～60 
60～70 
70～90 

粗砂 
稍密 

中密 

密实 

60～90 
90～120 

120～150 

砾砂、卵石 中密、密实 130～160 

注：表中数据为常压注浆值，当采用高压注浆时可按试验确定或按经验适当提高；当采用打入式钢管土钉时，表中数值可上调 15%～20%。 

8.2.5  土钉墙设计的计算可取单位支护长度并按平面应变问题进行分析。 

8.2.6  单根土钉极限抗拔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式规定： 

t
k

k K
N
R

j

j ≥
,

,
                            （8.2.6） 

式中：Kt ——土钉抗拔安全系数；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土钉墙，Kt分别不应小于 1.6、1.4； 

Nk,j ——第 j层土钉轴向拉力标准值（kN），可按本规程第 8.2.7条确定； 

Rk,j ——第 j层土钉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kN），可按本规程第 8.2.10条确定。 

8.2.7  单根土钉的轴向拉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jjjj
j

j sspN ,z,x,ak,k αcos
1

zh=                 （8.2.7） 

式中：αj ——第 j层土钉与水平面的夹角（º）； 

   ζ——坡面倾斜时的主动土压力折减系数，根据本规程第 8.2.8条确定； 

ηj——第 j层土钉轴向拉力调整系数，根据本规程第 8.2.9条确定； 

pak，j ——第 j层土钉处的主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kPa）； 

sx,j、sz,j ——第 j层土钉与相邻土钉的水平间距、垂直间距（m）。 

8.2.8  坡面倾斜时的主动土压力折减系数 ζ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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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β ——土钉墙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º）； 

φm——基坑底面以上各土层按厚度加权的等效内摩擦角平均值（º）。 

8.2.9  土钉轴向拉力调整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h
z j

j )( baa hhhh --=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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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2） 

式中：zj ——第 j层土钉至基坑顶面的垂直距离（m）； 

h ——基坑深度（m）； 

ΔEaj——作用在以 sx,j、sz,j为边长的面积内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kN）； 

ηa ——计算系数； 

ηb ——经验系数，可取 0.6～1.0； 

n ——土钉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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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0  单根土钉的极限抗拔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单根土钉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可按下式估算，并通过土钉抗拔试验进行验证： 

å= iijj lqdR ，， skk p                 （8.2.10） 

式中：Rk,j ——第 j层土钉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kN）； 

dj ——第 j层土钉的锚固体直径（m）；对成孔注浆土钉，按成孔直径计算，对打入钢管土钉，按钢管直径
计算； 

qsk，i——第 j 层土钉在第 i 层土的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kPa）；应由土钉抗拔试验确定，无试验数据时，
可根据工程经验并结合本规程表 8.2.4取值； 

li ——第 j 层土钉滑动面以外的部分在第 i 土层中的长度（m）；计算单根土钉极限抗拔承载力时，取图
8.2.10所示的直线滑动面，直线滑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取      。 

2  对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土钉墙，可按公式（8.2.10）确定单根土钉的极限抗拔承载力； 

3  当按本条第 1款、第 2款确定的土钉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大于 fykAs时，应取 Rk，j＝fykAs。 

k,

m  

图 8.2.10  土钉抗拔承载力计算简图 

1—土钉；2—喷射混凝土面层；3—滑动面 

8.2.11  土钉墙应根据施工期间不同开挖深度及可能滑动面（图 8.2.11）采用圆弧滑动简单条分法按下列公式进行
整体稳定性验算： 

k, x,

 

图 8.2.11  整体稳定性验算简图 
1－滑动面；2－土钉；3－喷射混凝土面层 

{ } s,s2,s1,s ,,,min KKKK i ≥LL                       （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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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s ——圆弧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土钉墙，Ks分别不应小于 1.3、1.25； 

Ks,i——第 i 个滑动圆弧的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的比值；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之比的最小值宜通过搜索不同

2
mj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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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心及半径的所有潜在滑动圆弧确定； 

cj、jj——分别为第 j土条滑弧面处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º），按本规程第 3.1.12条的规定取值； 

bj——第 j土条的宽度（m）； 

θj——第 j土条滑弧面中点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º）； 

lj ——第 j土条的滑弧长度（m），取 lj＝bj/cosθj； 

qj——第 j土条上的附加分布荷载标准值（kPa）； 

ΔGj——第 j土条的自重（kN），按天然重度计算； 

R’
k,k——第 k 层土钉或锚杆在滑动面以外的锚固段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与杆体受拉承载力标准值（fykAs

或 fptkAp）的较小值（kN）；第 k层土钉在圆弧滑裂面外锚固体与土体的极限抗拔承载力可按本规程
第 8.2.10条和第 7.6.3条的规定计算； 

αk——第 k层土钉或锚杆的倾角（º）； 

θk——滑弧面在第 k层土钉或锚杆处的法线与垂直面的夹角（º）； 

sx,k ——第 k层土钉或锚杆的水平间距（m）； 

ψv——计算系数；可取 ψv＝0.5sin（θk＋αk）tanj； 

j ——第 k层土钉或锚杆与滑弧交点处土的内摩擦角（º）。 

8.2.12  基坑底面下有软土层的土钉墙结构应进行坑底抗隆起稳定性验算，验算可采用下列公式（图 8.2.12）。 

γm2D
q1

q2

q0

D
h

b2b1

 

图 8.2.12 基坑底面下有软土层的土钉墙隆起稳定性验算 

m2 q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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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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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q b q b b b

g +
≥

( + )/( +
                  （8.2.12 -1） 

2 πtan
q tan

2
N e jj°= （45 + ）                （8.2.12 -2） 

c q 1 tanN N j=（ -）/                     （8.2.12 -3） 

1 m1 m20.5q h Dg g+=                   （8.2.12 -4） 

2 m1 m2 0q h D+qg g+=                   （8.2.12 -5） 

式中：Kb ——抗隆起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土钉墙，Kb分别不应小于 1.6、1.4； 

q0 ——地面均布荷载（kPa）； 

ϒm1 ——基坑底面以上土的天然重度（kN/m³）；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重度； 

h——基坑深度（m）； 

ϒm2 ——基坑底面至抗隆起计算平面之间土层的天然重度（kN/m³）；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均重



 

40 
 

度； 

D ——基坑底面至抗隆起计算平面之间土层的厚度（m）；当抗隆起计算平面为基坑底平面时，取 D=0； 

Nc、Nq——承载力系数； 

c、j——分别为抗隆起计算平面以下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按本规程第 3.1.12条的规定取值； 

b1——土钉墙坡面的宽度（m）；当土钉墙坡面垂直时取 b1=0； 

b2——地面均布荷载的计算宽度（m），可取 b2=h。 

8.2.13  土钉杆体的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sj AfN y≤                     （8.2.13） 

式中： Nj——第 j层土钉的轴向拉力设计值（kN），按式 7.5.1-3计算，但式中的 Nk应按第 8.2.7条确定； 

fy ——土钉杆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kPa）； 

As——土钉杆体的截面面积（m2）。 

8.2.14  微型桩、水泥土桩复合土钉墙，当滑弧穿过其嵌固段时，可考虑桩的抗滑作用。 

8.2.15  土钉墙与截水帷幕结合时，应按本规程附录 D的规定进行地下水渗透稳定性验算。 

8.2.16  土钉墙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钉墙墙面坡度宜为 1:0.2～1:0.5，一般不宜大于 1:0.1； 

2  土钉必须和混凝土面层有效连接，应设加强钢筋等构造措施； 

3  土钉的长度宜为土钉墙支护高度的 0.5倍～1.2倍，密实砂土和坚硬黏土可取低值；对软塑黏性土不应小于
1.0倍。顶部土钉的长度宜加长； 

4  土钉间距宜为 1.2m～2.0m，局部软弱土中可小于 1.2m； 

5  土钉与水平面夹角宜为 5º～20º。当用压力注浆且有可靠排气措施时倾角可接近水平。当上层土较软弱时，
可适当增大倾角。当遇有局部障碍物时，允许调整钻孔位置和方向； 

6  土钉钢筋不应低于 HRB400级，钢筋直径宜为 16mm～32mm，钻孔直径宜为 80mm～150mm； 

7  应沿土钉全长设置对中定位支架，其间距宜取 1.5m～2.5m，土钉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20mm； 

8  土钉注浆材料宜采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20MPa； 

9  喷射混凝土面层的厚度宜为 80mm～1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混凝土面层内应配置钢筋网
和通长的加强钢筋，钢筋网宜采用 HPB300级钢筋，钢筋直径宜为 6mm～10mm，间距宜为 150mm～300mm；加
强钢筋的直径宜取 14mm～20mm，当充分利用土钉杆体的抗拉强度时，加强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土钉杆体截
面面积的 1/2。当面层厚度大于 120mm时，宜设置双层钢筋网； 

10 钢筋网搭接长度应大于 300mm； 

11 土钉与加强钢筋宜采用焊接连接，其连接应满足承受土钉拉力的要求； 
12 当采用钢管土钉时，钢管外径不宜小于 48mm，壁厚不宜小于 3mm；钢管注浆孔应设置在钢管里端 1/2~2/3

总长范围内。注浆孔孔径宜取 5mm~8mm，均匀对称分布。 

8.2.17  当基坑开挖深度大、基坑侧壁土质差或变形控制较严格时，可在土钉支护中局部采用预应力锚杆与土钉的
联合支护方法。  

8.2.18  局部预应力锚杆长度不宜小于按常规设计土钉长度的 1.35倍。当设置两排及以上预应力锚杆时，其竖向间
距应为原土钉间距的 2倍～3倍。 

8.2.19  采用预应力锚杆复合土钉墙时，预应力锚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采用钢绞线锚杆； 

2  当预应力锚杆用于减小地面变形时，锚杆宜布置在土钉墙的较上部位；用于增强面层抵抗土压力的作用时，
锚杆应布置在土压力大及墙背土层软弱的部位； 

3  锚杆的拉力设计值不应大于土钉墙墙面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4  预应力锚杆自由段长度应超过土钉墙坡体的潜在滑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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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锚杆与土钉墙的喷射混凝土面层之间应设置腰梁连接，腰梁可采用槽钢腰梁或钢筋混凝土腰梁，腰梁与喷
射混凝土面层应紧密接触，腰梁规格应根据锚杆拉力设计值确定； 

6  除应符合上述规定外，锚杆的构造尚应符合本规程第 7.7节有关构造的规定。 

8.2.20  当基坑侧壁由于土质差、侧壁土坡自稳性差时，可采用超前微型桩局部补强。 

8.2.21  超前微型桩的直径宜取 108mm～150mm，间距宜为 500mm～1000 mm。 

8.2.22  钢筋网混凝土面层宜伸入坡底以下不小于 100mm。 

8.2.23  采用微型桩垂直复合土钉墙时，微型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微型桩施工工艺对土层特性和基坑周边环境条件的适用性选用微型钢管桩、型钢桩、预制混凝土桩
或灌注桩等桩型； 

2  采用微型桩时，宜同时采用预应力锚杆； 

3  微型桩的直径、规格应根据对复合墙面的强度要求确定；采用成孔后插入微型钢管桩、型钢桩的工艺时，
成孔直径宜取 130mm～300mm，对钢管，其直径宜取 48mm～250mm，对工字钢，其型号宜取Ⅰ10～Ⅰ22；孔内
应灌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并充填密实；采用微型混凝土桩时，其直径宜取 200mm～300mm； 

4  微型桩的间距应满足土钉墙施工时桩间土的稳定性要求； 

5  微型桩伸入基坑底面的长度宜大于桩径的 5倍，且不应小于 1m； 

6  微型桩宜与喷射混凝土面层贴合。 

8.2.24  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墙时，水泥土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水泥土桩施工工艺对土层特性和基坑周边环境条件的适用性选用搅拌桩、旋喷桩等桩型； 

2  伸入基坑底面的长度宜大于桩径的 2倍，且不应小于 1m； 

3  水泥土桩应与喷射混凝土面层贴合； 

4  桩身 28d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宜小于 1MPa； 

5  水泥土桩兼作截水帷幕时，应符合本规程第 5.2节对截水的要求。 

8.3  施    工 

8.3.1  土钉墙可按下列流程施工： 

1  应按设计要求开挖工作面，修整边坡、埋设喷射混凝土厚度控制标志； 

2  施工土钉，包括成孔、安放土钉杆体钢筋、注浆等； 
3  铺设面层钢筋网，安设压网拉结筋、排水管及钢筋保护层垫块； 
4  设置坡顶、坡面和坡脚的排水系统。 

8.3.2  基坑开挖和土钉墙施工应按设计要求竖向分层水平分段进行，在上层土钉锚固体及喷射混凝土面层达到设
计强度的 70％后方可开挖下层土方。 

8.3.3  在机械进行土方作业时，严禁坡壁出现超挖或扰动坡面土体。坡面宜采用小型机具辅以人工修整，在坡面
喷射混凝土支护前，应清除坡面虚土。 

8.3.4  支护分层开挖深度应符合设计工况，不应超挖。 

8.3.5  裸露坡面应及时支护。软弱、松散等自稳能力差的土体应采用以下措施： 
1  对修整后的坡面宜预先喷射 30mm～50mm厚混凝土或喷洒一层水泥浆，待凝结后再进行成孔； 
2  在水平方向分小段间隔开挖并进行支护； 
3  先将作业深度上的坡壁做成较缓斜坡，待土钉设置后再清坡； 
4  在开挖前进行超前支护或加固土体。 

8.3.6  土钉墙施工应采取下列排水措施： 

1  基坑周边地表应设置防渗排水沟和地表硬化等疏排水措施，排水沟宜远离坡肩； 
2  坡肩设高度不小于 20cm挡水墙，宽度不小于 80cm的散水，防止地表水入渗； 
3  当地层中含有滞水时，坡面应插入长度为 400mm～600mm，直径不小于 40mm 的排水管进行导排； 
4  坡脚宜设置排水盲沟、集水井等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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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不宜在冬施条件下进行土钉墙施工。必须在冬期进行施工时，应采取冬施措施，水泥浆注浆时温度不应低
于 5℃，喷射面层后应及时使用保温材料覆盖养护。 

8.3.8  土钉墙宜采用先成孔的钢筋土钉。对易塌孔的松散或稍密的砂土、稍密的粉土或填土，或易缩径的软土宜
采用打入式钢管土钉。对先成孔或钢管土钉打入困难的土层，宜采用机械成孔的钢筋土钉。 

8.3.9  钢筋土钉成孔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土钉成孔范围内存在地下管线等设施时，应在查明其位置并避开后，再进行成孔作业； 

2  应根据土层的性状选择螺旋钻、冲击钻、地质钻、洛阳铲等成孔方法，采用的成孔方法应能减小对孔壁的
扰动、保证孔壁的稳定性； 

3  当成孔遇不明障碍物时，应停止成孔作业，在查明障碍物的情况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后方可继续成孔； 

4  对易塌孔的松散土层宜采用机械成孔工艺；成孔困难时，可采用压注水泥浆或跟管钻进等方法进行护壁。 
8.3.10  钢筋土钉制作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土钉杆体钢筋使用前应调直、除锈和除油； 

2  当钢筋需要连接时，宜采用搭接焊，或机械连接；焊接应采用双面焊，双面焊的搭接长度或帮条长度不应
小于主筋直径的 5倍，焊缝高度不应小于主筋直径的 0.3倍； 

3  土钉杆体钢筋应在孔内居中设置，定位器间距不应大于 2m； 

4  对中支架的断面尺寸应符合土钉杆体保护层厚度要求，对中支架可选用直径 6mm～8mm的钢筋焊制； 

5  土钉成孔后应及时插入土钉杆体，遇塌孔、缩径时，应在处理后再插入土钉杆体。 

8.3.11  钢筋土钉的制浆与注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材料宜用水泥浆，水泥浆水灰比宜为 0.5～0.6； 

2  应采用专用机械设备进行浆液拌制及储备，随用随制备，在初凝前使用； 
3  注浆前，应将孔内残留及松动的废土清除干净； 

4  注浆时，注浆管应插至距孔底不大于 250mm 处，在孔口部位宜设置止浆塞及排气管，应在新鲜浆液从孔
口溢出后停止注浆；注浆后，当浆液液面明显下降时，应及时补浆；对于容易渗漏浆液的杂填土、砂卵石等地层应

采取间隔注浆、多次补浆，保证注浆饱满； 

5  注浆开始或中途停止超过 30min时，应用水或稀水泥浆润滑注浆泵及其管路。 

8.3.12  打入式钢管土钉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管端部应制成尖锥状；顶部宜设置防止钢管顶部施打变形的加强构造；钢管应按设计要求钻设注浆孔、
焊接倒刺； 

2  注浆材料应采用水泥浆；水泥浆的水灰比宜取 0.5～0.6； 

3  注浆压力不宜小于 0.6MPa；应在注浆至管顶周围出现返浆后停止注浆；当不出现返浆时，可采用间歇注浆
的方法。 

8.3.13  面层钢筋网铺设应遵守下列规定： 

1  钢筋网与土层坡面净距不应小于 30mm； 
2  采用双层钢筋网时，第二层钢筋网应在第一层钢筋网被喷射混凝土覆盖后铺设； 
3  钢筋网应与土钉或其他锚定装置连结牢固，喷射混凝土时钢筋不得晃动； 
4  当与排桩、地下连续墙等联合使用时，面层钢筋应与排桩冠梁、地下连续墙进行连接； 
5  按设计间距绑扎钢筋网片，应避免在同一截面位置搭接钢筋；水平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300mm，垂向搭接宽

度不宜小于 0.5m，钢筋搭接宜采用弯钩或焊接形式。 
8.3.14  喷射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喷射混凝土的原材料应满足下列规定： 
1）水泥宜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P·O42.5； 
2）砂采用中、粗砂； 
3）碎石粒径不宜大于 15mm； 

4）速凝剂使用前，应做与水泥的相容性试验及水泥净浆凝结效果试验。 
2  喷射混凝土施工机具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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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凝土喷射机应密封性良好，输料连续均匀，允许输送骨料最大粒径为 25mm，输送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100m，垂直距离不宜小于 30m； 

2）选用的空压机应满足喷射机工作风压和耗风量的要求，一般选用 9m3/min以上的空压机； 
3）输料管应能承受 0.8MPa以上的压力，并应有良好的耐磨性能； 
4）供水设施应保证喷头处足够的水压，即水压应大于 0.2MPa。 

3  混合料的配比与拌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泥与砂石之重量比宜为 1:4～1:4.5，砂率宜为 45％～55％，水灰比宜为 0.40～0.45； 
2）原材料称量允许偏差，水泥和速凝剂为±2％，砂石材料为±5％； 

3）混合料应拌合均匀，搅拌机拌合时间不少于 2min。不掺速凝剂时，存放时间不应超过 2h。 
4  喷射混凝土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喷射作业应分层分段依次进行，同一分段内喷射顺序应自下而上，一次喷射厚度宜为 40mm～70mm； 
2）喷射时，喷头与受喷面宜垂直，距离宜保持 0.6m～1.0m； 

3）喷射混凝土终凝 2h后，应喷水养护，养护时间，根据气温环境等条件，一般为 3d～7d。冬季施工时，

不应喷水养护，应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 
8.3.15  土钉墙的施工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孔深允许偏差为+50mm； 

2  孔径允许偏差为±5mm； 

3  土钉孔位允许偏差为±100mm； 

4  成孔倾角偏差为±3º； 

5  钢筋网间距的允许偏差应为±30mm。 

8.3.16  复合土钉墙中预应力锚杆的施工应符合本规程第 7.8节的有关规定。微型桩的施工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建
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的有关规定。 

8.3.17  土钉墙施工过程中，应结合施工过程中的基坑监测成果，进行信息化施工。 

8.3.18  施工期间坡顶应按设计要求控制坡顶荷载。 

8.4  质量检测 

8.4.1  土钉墙和复合土钉墙的质量检测内容应包括土钉（锚杆）的承载力检验、喷射混凝土面层的抗压强度试
验、喷射混凝土面层厚度检查、锚固体强度等。 
8.4.2  土钉墙应对土钉抗拔承载力进行检测，同一条件下，检测数量不宜少于土钉总数的 1％，且不宜少于 3根。
土钉抗拔试验宜分层、分区段进行，土钉试验应有代表性和针对性。土钉验收合格标准为：对安全等级为二级、三

级土钉墙，抗拔承载力检测值分别不应小于土钉轴向拉力标准值的 1.3倍、1.2倍。 
8.4.3  土钉墙面层喷射混凝土厚度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厚度可采用钻孔法或其他方法检查； 
2  检查数量宜为每 500m2取一组，每组不少于 3个点； 
3  合格条件为，全部检查孔处厚度的平均值应大于设计厚度，最小厚度不小于设计厚度的 80％，并不应小于

50mm。 
8.4.4  面层喷射混凝土应进行抗压强度试验，试块数量宜为每 500m2取 1组，每组试块不得少于 3件；对于单次
喷射面积小于 500m2的，取样不少于 1组。 
8.4.5  注浆锚固体应进行强度检验，宜为每 60 根土钉或锚杆制作 1 组试件；宜采用从孔口收集的返浆制作试件。 
8.4.6  复合土钉墙中的预应力锚杆，应按本规程第 7.9节的规定进行抗拔承载力检测。 
8.4.7  复合土钉墙中的水泥土搅拌桩或旋喷桩用作帷幕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的规定进行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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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坑开挖与回填  

9.1  一般规定 

9.1.1  应根据基坑支护结构设计要求、地下水控制方法及周边环境条件，确定基坑开挖方案。 

9.1.2  基坑土方开挖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不得超挖。基坑周边堆载不得超过设计规定。土方开挖完成后应减
少暴露坑底时间和防止浸泡，并应按基坑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进行垫层与地下结构施工。 

9.2  开    挖 

9.2.1  基坑开挖前，应根据工程的结构型式、基础设计深度、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周围环境、设计工况、施工方
法、施工工期和地面附加荷载等有关资料，进行基坑开挖方案设计。 

9.2.2  基坑开挖方案内容应包括：基坑工程概况及编制依据、开挖方法、土方开挖平面布置、机械选择、开挖工
期、土方开挖顺序和流程、坡道位置设定、运输车辆行走路线、开挖监测方案、绿色文明施工方案，以及对支护结

构及周边环境需采取的保护措施、应急处置措施、相关计算书及施工图纸等。 

9.2.3  基坑开挖前应保证相应部位的支护结构施工完毕，且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应完成排水系统的设置。 

9.2.4  土方开挖过程中，特别是在冬季、雨季施工时，应根据开挖阶段实际天气情况，采取针对性的安全、环境
防护措施。 

9.2.5  支护结构、周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地面变形和位移超过控制值或发生异常情况，以及基坑侧
壁或坑底发生涌水涌砂，应立即停止土方开挖，并采取相应措施。 

9.2.6  当坑内地下水位低于开挖标高 0.5m以上时，方可进行土方开挖。 

9.2.7  基坑土方开挖时，应对平面控制桩、水准点、基坑平面位置、开挖面标高、边坡坡度等进行经常性复测检
查。 

9.2.8  开挖过程中，不得碰撞或损害测量定位桩、监测点、降水井、工程桩、支护结构等设施，禁止扰动基底原状
土。当采用机械开挖土方时，应在基坑底预留 300mm～500mm厚的土层，由人工挖掘修整至设计标高。 

9.2.9  当基坑支护结构未达到设计强度要求时，严禁向下超挖土方。 
9.2.10 基坑开挖宜采取信息化施工方法，监测信息应及时进行反馈，对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9.2.11 土方开挖应与支护结构施工相协调，按照设计工况要求分层开挖，严禁超挖。对于采用内支撑的基坑，应按
照先撑后挖的原则进行施工。  

9.3  基坑防排水 

9.3.1  对基坑边界周围地面、槽底应采取截排水措施，基坑内不应积水。放坡开挖时，应对坡顶、坡面、坡脚采取
保护措施，防止冲刷和浸泡。 

9.3.2  土方开挖过程中发现基坑侧壁出现渗水或漏水时，应立即停止开挖，查明原因，采取封堵、疏排等措施。 

9.3.3  当基坑内有疏干井、减压井时，应按照设计要求做好封井施工。 

9.4  封底及回填 

9.4.1  基坑开挖完成后，应组织清底验槽，减少地基土暴露时间，地基土不应长期暴露或积水浸泡。 

9.4.2  基坑验槽后，应及时浇注垫层封闭基坑，并进行基础工程施工。 

9.4.3  地下结构完成后，应对施工肥槽和结构顶板进行回填，回填材料及施工方法应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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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监    测  

10.1  一般规定 

10.1.1  基坑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及第三方监测单位应依据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编制监测方案。 

10.1.2  基坑各监测项目采用的监测仪器的精度、分辨率及测量精度应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况，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的有关规定。条件允许时，宜采用自动化实时监测手段。 

10.1.3  对基坑监测有特殊要求时，各监测项目的测点布置、量测精度、监测频率等应根据实际要求确定。  

10.1.4  监测单位应严格实施监测方案。当基坑工程设计或施工有实质变更时，施工单位及第三方监测单位应根据
设计文件要求及时调整监测方案。  

10.1.5  监测单位应及时处理、分析监测数据，并将监测结果和评价及时反馈建设单位及相关单位，当监测数据达
到监测预警值时必须立即通报建设单位及相关单位。  

10.1.6  基坑工程的现场监测应采用仪器监测与巡视检查相结合的方法。  

10.1.7  基准点应定期复测，不应低于 6个月复测一次，当使用工作基点时应与基准点进行联测。 

10.2  监测项目 

10.2.1  基坑工程监测项目应依据基坑支护类型、施工方案、工程周边环境条件等综合确定，并应符合表 10.2.1的
要求。 

表 10.2.1  基坑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基坑周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沉降 应测 应测 可测 

基坑周边地面沉降 应测 应测 可测 

支护结构顶部竖向位移 应测 应测（土钉墙及复合土钉墙） 应测（土钉墙及复合土钉墙） 

支护结构深部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可测 

锚杆轴力 应测 应测（锚拉式） — 

支撑轴力 应测 应测（支撑式） — 

挡土构件内力 可测 可测 可测 

支撑立柱竖向位移 应测 宜测 — 

地下水位 应测 应测 应测 

土压力 可测 可测 可测 

孔隙水压力 可测 — — 

立柱内力 可测 可测 — 

注：基坑设计图纸中未对地下水位有监测要求时，可以不做地下水位监测。 

10.2.2  当基坑周围有地铁、隧道或其他对位移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物及设施时，监测项目应与有关管理部门
或单位协商确定。  

10.3  巡视检查 

10.3.1  基坑工程施工和使用期间，应有专人按要求进行巡视检查。 

10.3.2  基坑工程巡视检查宜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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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护结构 
1）支护结构成型质量； 
2）冠梁、支撑、腰梁裂缝情况； 
3）挡土构件变形、开裂情况及其变化量； 
4）锚杆锚头松动情况，锚具夹片滑动情况，腰梁及支座变形情况，连接处破损情况； 
5）土钉墙面层及桩间土面层开裂和错动情况； 
6）基坑侧壁和截水帷幕渗水、漏水、流砂等情况。 

2  施工工况 
1）开挖后暴露的土质与岩土勘察报告差异情况； 
2）基坑开挖分段长度及分层厚度是否与设计要求一致； 
3）场地地表水、地下水排放状况是否正常，基坑降水、回灌设施是否运转正常； 
4）基坑周围地面堆载情况。 

3  基坑周边环境 
1）地下管道破损、泄漏情况； 
2）周边建（构）筑物变形或裂缝情况； 
3）周边道路（地面）裂缝、沉陷情况； 
4）邻近基坑及建（构）筑物的施工情况。 

4  监测设施 
1）基准点、工作基点、测点完好状况； 
2）是否存在影响监测工作的障碍物； 
3）监测元件的完好及保护情况。 

5  根据设计要求或经验确定的其他巡视检查内容。 
10.3.3  巡视检查应对进行详细记录，如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建设方及相关单位。 

10.4  监测点布置 

10.4.1  监测点的布置应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其变化趋势，监测点应布置在受力及变形关键部位或监测量
变化敏感部位，并应满足安全控制要求。  
10.4.2  各类水平位移监测、沉降监测的基准点数量不应少于 3点，且应设在影响范围以外。 
10.4.3  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监测点的间距不宜大于 20m，土钉墙顶部水平位移监测点的间距不宜大于 15m，且
基坑各边的监测点不应少于 1个；水平和竖向监测点宜同点同测。 
10.4.4  基坑周边建（构）筑物沉降监测点应设置在结构墙、柱上，并应分别沿平行、垂直于坑边的方向上布设，在
邻近、平行于坑边方向上的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15m；垂直于坑边方向上的测点，宜设置在柱、隔墙与结构缝部位，布
点范围应能反映建筑物基础的沉降差。 
10.4.5  当采用测量地面沉降的间接方法监测地下管线沉降时，其测点应布设在管线正上方；当管线上方为刚性路
面时，宜将测点设置于刚性路面之下；对于直埋的刚性管线，应在管线节点、检查井及其两侧等易破裂处设置测

点，测点水平间距不宜大于 20m。 
10.4.6  道路沉降监测点的间距不宜大于 30m，且每条道路的监测点不应少于 3个；必要时，沿道路方向可布设多
排测点。 
10.4.7  坑边地面沉降监测点应设置在支护结构外侧的土层表面或柔性地面上，与支护结构的水平距离宜在基坑深
度的 0.2倍范围以内，可沿坑边垂直方向在基坑深度的 1倍～2倍范围内设置多测点的监测断面，每个监测断面的
测点不宜少于 5个。 
10.4.8  采用测斜管监测支护结构深部水平位移时，对于现浇混凝土挡土构件，测斜管应设置在挡土构件内，测斜
管深度不应小于挡土构件的深度；对土钉墙，测斜管应设置在紧邻坡面的土体内，测斜管深度不宜小于基坑深度

的 1.5倍；监测点水平间距宜为 20m～60m，宜布置在基坑周边中部、阳角处或周边代表性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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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  锚杆拉力监测宜采用测量锚头处的锚杆杆体总拉力的锚头压力传感器，对多层锚杆支护结构，宜在同一断
面的每层锚杆上设置测点；每层锚杆内力监测点数量不少于本层锚杆总根数的 1%，且基坑每侧边不应少于 1个监
测断面。 
10.4.10  支撑轴力监测点宜设置在主要支撑构件、受力复杂和影响支撑结构整体稳定性的支撑构件上，对多层支
撑结构，每层监测点不宜少于 3个且宜在同一监测断面上设置测点；每一类型的设计剖面不应少于 1个监测断面，
同一基坑不宜少于 4个监测断面。 
10.4.11  挡土构件内力监测点应设置在最大弯矩截面处的纵向受拉钢筋上，当挡土构件采用沿竖向分段配置钢筋
时，应在钢筋截面面积减小且弯矩较大部位的纵向受拉钢筋上设置测点。 
10.4.12  当挡土构件下部为软弱持力土层，或采用大倾角锚杆时，宜在挡土构件顶部设置沉降监测点。 
10.4.13  支撑立柱沉降监测点宜设置在基坑中部、支撑交汇处及地质条件差的立柱上；监测点不应少于立柱总根
数的 5%，逆作法施工时不少于 10%，且均不应少于 3根。 
10.4.14  当监测地下水位下降对基坑周边建筑物、道路、地面等沉降的影响时，地下水位监测点应设置在降水井或
截水帷幕外侧且靠近被保护对象；当有回灌井时，地下水位监测点应设置在回灌井外侧；水位监测管的滤管应设

置在所测含水层内；监测点间距宜为 20m～50m。 

10.5  监测频率 

10.5.1  基坑工程监测频率应能及时反映监测内容的变化过程和实现信息化施工的要求。  

10.5.2  监测频率应依据基坑监测项目和不同施工阶段确定，对于应测项目，在无数据异常的情况下，施工监测频
率宜按表 10.5.2确定；对于具有超前支护的锚拉式支护、内支撑支护等支护形式，基坑开挖深度小于总深度的 1/2
时，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基坑周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沉降、基坑周边地面沉降可适当降低监测频

率。 

表 10.5.2  监测频率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一级基坑 二级基坑 

基坑周边建（构）筑物、 
地下管线、道路沉降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2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基坑周边地面沉降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2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支护结构顶部水平、竖向位移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2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支护结构深部水平位移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1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1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锚杆拉力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2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支撑轴力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2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挡土构件内力 依据设计文件 依据设计文件 

支撑立柱沉降 依据设计文件 依据设计文件 

地下水位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7d 

基坑开挖至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7天：1次/d； 
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7～28天：1次/3d； 
结构底板浇注完成 28天后：1次/10d 

土压力 依据设计文件 依据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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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水压力 依据设计文件 依据设计文件 

立柱内力 依据设计文件 依据设计文件 

注：1  基坑长期停工（超过 1个月）状态下，基坑开挖深度小于设计深度一半时，监测频率按 1次/30d；基坑开挖深度大于设计深度一半时，监测频率
按 1次/15d。 

2  当基坑设计安全等级为三级时，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况适当降低。 
3  支撑结构开始拆除到拆除完成后 3d内监测频率加密为 1次/d。 

10.5.3  基坑周边环境沉降监测在基坑工程开工前应测得初始值，其他监测项目应依据设计要求在基坑开挖前测得
初始值，取连续 3次稳定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10.5.4  当出现监测数据异常时，应加密监测，并分析异常原因。 

10.6  监测预警 

10.6.1  基坑工程监测必须确定监测控制值和预警值，控制值和预警值的确定应满足对基坑支护结构以及周边环境
中被保护对象的控制要求。 

10.6.2  基坑支护结构及周边地面监测控制值、预警值应根据支护类型、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因素
确定。当无工程经验时，控制值可按表 10.6.2 确定，预警值宜取控制值的 80%，其中锚杆轴力低限预警值宜为锁
定值的 1.25倍。 

表 10.6.2  基坑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监测控制值   

序号 监测 
项目 支护结构类型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累计值 
变化 
速率

（mm/d） 

累计值 
变化 
速率

（mm/d） 

累计值 
变化 
速率

（mm/d） 
绝对值

（mm） 

相对基

坑深度

（h） 

绝对值

（mm） 

相对基

坑深度

（h） 

绝对值

（mm） 
相对基坑深

度（h） 

1 支护结构顶部

水平位移 

放坡、土钉墙、复合

土钉墙、悬臂桩 
— — — 50 4‰ 10 60 6‰ 15 

支护桩+锚杆、地下
连续墙+锚杆、内支

撑 
— 2‰ 5 — 4‰ 10 — — — 

2 支护结构顶部

竖向位移 

放坡、土钉墙、复合

土钉墙、悬臂桩 
— — — 40 3‰ 10 50 5‰ 15 

支护桩+锚杆、地下
连续墙+锚杆、内支

撑 
20 — 5 30 — 10 — — — 

3 基坑周边地面

沉降 

放坡、土钉墙、复合

土钉墙、悬臂桩 
— — — 40 3‰ 10 50 5‰ 15 

支护桩+锚杆、地下
连续墙+锚杆、内支

撑 
— 2‰ 5 — 3‰ 10 — — — 

4 支护结构深层

水平位移 

放坡、土钉墙、复合

土钉墙、悬臂桩 
— — — 50 4‰ 10 60 6‰ 15 

支护桩+锚杆、地下
连续墙+锚杆、内支

撑 
— 3‰ 5 — 4‰ 10 — — — 

5 支撑立柱竖向位移 25 — 5 35 — 10 — — — 

6 锚杆轴力 
最大值：0.8Rk 

最小值：锁定值 
5% Rk 

最大值：0.8Rk 

最小值：锁定值 
5% Rk — — 

注：1  累计值取绝对值和相对基坑深度（h）值两者的小值。 

2  对于复合型支护结构的变形监控值，可按不同支护形式叠加考虑。 

10.6.3  基坑周边环境监测预警值应根据设计文件的要求确定，如无具体规定，可按表 10.6.3采用。 

表 10.6.3  建筑基坑工程周边环境监测预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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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监测对象 

累计值 
（mm） 

变化速率 
（mm/d） 

备注 

1 地下水位变化 2000（常年变幅以外） 500 水位标高距离基坑底小于 1m时应预警 

2 
管线位

移 

刚性 
管道 

压力 10～20 2 
直接观察点数据 

非压力 10～30 2 

柔性管线 10～40 3～5 — 

3 
道路路

基沉降 

高速公路、道路主干 10～30 3 — 

一般城市道路 20～40 3 — 

4 邻近建（构）筑物 10～30 2～3 — 

5 裂缝宽度 
建筑 0.2～3 持续发展 — 

地表 10～15 持续发展 — 

注：建筑整体倾斜度累计值达到 2/1000或倾斜速度连续 3d大于 0.0001H/d（H为建筑承重结构高度）时应预警。 

10.6.4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施工单位、第三方监测单位必须进行危险报警，并向建设方报告： 

1  当监测数据的累计值达到监测预警值，监测项目的变化速率连续 2d达到预警值； 

2  基坑支护结构或周边土体的位移值突然增大或基坑出现流砂、管涌、隆起、陷落或严重的渗漏等； 

3  基坑支护结构的支撑或锚杆体系出现过大变形、压屈、断裂、松弛或拔出的迹象； 

4  周边建（构）筑物的结构部分出现突发裂缝或危害结构的变形； 

5  周边管线变形突然增长或出现裂缝、泄漏等； 

6  发生基坑设计提出的其他危险预警情况，或根据当地工程经验判断其他必须进行危险预警的情况。 

10.7  监测成果 

10.7.1  监测成果资料应完整、清晰、签字齐全并加盖成果章，监测单位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责。 

10.7.2  监测单位取得现场监测资料后，应及时整理、分析和校对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分析原因，必要时应进
行复测。 

10.7.3  监测项目数据分析应结合施工工况、地质条件、环境条件、其他监测项目的监测数据、巡视检查情况及以
往数据进行，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10.7.4  外业监测及巡视检查的原始记录不得涂改、伪造和转抄，采用电子方式记录的数据，应完整存储于可靠介
质上；监测记录应有相关责任人签字。 

10.7.5  监测成果应包括当日报表、阶段性分析报告和总结报告；监测成果报告宜用文字阐述与绘制变化曲线或图
形相结合的形式表达；成果报告应按时报送相关单位。 

1  日报表应包括以下内容： 

1）气象情况和施工现况； 
2）各监测点的本次监测值、单次变化值、变化速率、累计值等，必要时绘制有关曲线图； 
3）现场巡视检查信息包括巡查照片、记录等； 
4）对监测项目应有正常或异常、危险的判断性结论； 
5）对达到或超过监测预警值的监测点应有报警标示，并有分析与建议； 
6）对巡视检查发现的异常情况应有详细描述，危险情况应有报警标识，并有分析与建议； 
7）结论与建议。 

2  阶段性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及施工进度； 
2）现场巡查信息包括巡查照片、记录等； 
3）监测数据图表包括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过程曲线、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 
4）各监测项目监测值的变化分析、评价及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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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与建议。 
3  总结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 
2）监测目的、监测项目和监测依据； 
3）监测点布置； 
4）监测设备和监测方法； 
5）监测频率； 
6）监测控制值与预警值； 
7）现场巡查信息包括巡查照片、记录等； 
8）监测数据图表包括监测值、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时程曲线、监测点平面布置图等； 
9）监测数据、巡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10）监测过程中与相关单位的联系文件与记录； 
11）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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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抗震设计 

A.1  一般规定 

A.1.1  抗震设计宜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 增大支护结构与既有建筑物基础的水平距离，使既有建筑物基础位于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基坑潜在滑动面

以外； 

2 采用地下结构逆作施工法； 

3 采用其他具有合理的地震作用传递路径、足够的延性和必要的耗能能力的支护结构。 

A.1.2  本市各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应取 8度，相应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应取 0.20g。当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提供的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有调整时，本市各地区的支护结构抗

震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应相应进行调整。 

A.2  抗震验算 

A.2.1  支护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公式（A.2.1-1）计算，为简化计算，也可按公式（A.2.1-3）确定。（图

A.2.1） ���� = �（������,� − 2�� �������� �(�������)）               （A.2.1-1） 

���,� = ����（����）���� �∙���������∙���（����）���� ��                 （A.2.1-2） 

�aEk = �（�ak�aE,� − 2����aE,�）                  （A.2.1-3） ���,� = ����（ 45° − ����� ）                  （A.2.1-4） 

式中：paEk——支护结构外侧，第 i层土中计算点的地震主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kPa）；当���� < 0时，应取���� = 0； 

σak——支护结构外侧计算点的土中竖向应力标准值（kPa），按本规程第 3.3.5条的规定计算； 

KaE,i——第 i层土的地震主动土压力系数； 

ci、ji——分别为第 i层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角（º）；按本规程第 3.1.12条的规定取值； 

ξ——高度增大系数，基坑开挖深度 h≤5m取 1.4，h≥25m取 1.6，其间采用插值法确定；  �——地震角（º），可按表 A.2.1取值。 

表 A.2.1  地震角� 

计算采用的地震烈度 7度 8度 9度 

计算采用的地震加速度 0.10g 0.15g 0.20g 0.30g 0.40g 

地震角θ 水上 1.5 2.3 3.0 4.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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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 3.0 4.5 6.0 9.0 10.0 

s

Ek

0

第  层土

 

图 A.2.1  地震土压力计算 

支护结构的地震被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可按公式（A.2.1-5）或（A.2.1-7）确定： ���� = ������,� + 2�� �������� �(�������)                     （A.2.1-5） 

���,� = ����（����）���� �∙���������∙���（����）���� ��                  （A.2.1-6） 

�pEk = �pk�pE,� + 2����pE,�                        （A.2.1-7） ���,� = ����（ 45° + ����� ）                     （A.2.1-8） 

式中：ppEk  ——支护结构内侧，第 i层土中计算点的地震被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kPa）； 

σpk——支护结构内侧计算点的土中竖向应力标准值（kPa），按本规程第 3.3.5条的规定计算； 

KpE,i——第 i层土的地震被动土压力系数。 

A.2.2  按地震设计状况设计时，支护结构构件在水平、竖向地震作用下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标准值，应按本规

程第 7.2节的规定计算，但土压力荷载应按本规程第 A.2.1条的水平地震作用公式计算。计算多遇地震作用下支

护结构构件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标准值时，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的多遇地震加速度可取 0.10g；计算

罕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构件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标准值时，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的罕遇地震加速

度可取 0.40g。公式（A.2.1-1）、公式（A.2.1-2）、公式（A.2.1-4）、公式（A.2.1-5）、公式（A.2.1-6）、公式

（A.2.1-8）中的地震角 θ应根据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相应的多遇地震和罕遇地震加速度按表 A.2.1取值。 

有经验时，宜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地震设计状况的补充计算。支护结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计算结果宜取

本规程第 7.2节的弹性支点法与时程分析法的较大值。 

A.2.3  多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构件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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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γEhSEhk +γEvSEvk + γGSGEk                       （A.2.3） 
式中：S——多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构件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设计值； 

γEh、γEv——分别为水平、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取 γEh = 1.3；采用内支撑结构时，对无立柱且长度大于
20m或立柱间距大于 20m的支撑构件，取 γEv = 0.5，否则，取 γEv = 0； 

SEhk、SEvk——分别为支护结构构件在水平、竖向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标准值； 
γG——对支撑结构，其自重产生的竖向荷载的分项系数，取 γG = 1.2；对锚拉结构，取 γG = 0； 
SGEk——支撑结构在重力荷载作用下的弯矩、剪力和轴向力标准值。 

A.2.4  多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式规定： 

S ≤ R /γRE                              （A.2.4） 
式中： S ——多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构件的弯矩、剪力或轴向力设计值； 

       R ——支护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γ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对混凝土或型钢挡土结构、混凝土支撑取 γRE = 0.75；对钢支撑取 γRE 

=0.80。 

A.2.5  罕遇地震作用下，内支撑、锚杆和挡土构件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SEhk ≤ R                              （A.2.5） 
式中：SEhk ——按罕遇地震水平向荷载标准值计算的内支撑和挡土构件的轴向力、弯矩、剪力值或锚杆拉力值； 

      R ——按实际截面和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的受压、受弯、受剪、受拉承载力；其中，钢筋与型钢取材料的

屈服强度标准值。 

A.2.6  按地震设计状况设计时，锚拉式、悬臂式及双排桩结构应进行地震组合下的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地震组

合下的整体滑动稳定性安全系数可按下列公式确定（图 A.2.6-1）： 

{ } sisEsEsE KKKK ≥LL ,,,,min ,2,1,                  （A.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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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6-2） 

���,� = �������/�                         （A.2.6-3） 

式中：KsE——地震组合的整体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可取 KsE = 1.15； 
KsE,i——地震组合的第 i个圆弧滑动体的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的比值；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之比的最小值宜

通过搜索不同圆心及半径的所有潜在滑动圆弧确定； ���,�——作用于第 j土条质心的水平地震惯性力（kN）； ���,�——作用于第 j土条质心的竖向地震惯性力（kN），可仅取作用方向向下的竖向地震惯性力，且���� = 0.5����； ��——该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对应的罕遇地震水平向加速度值； �——水平向地震系数，取 0.25； 
ξ——高度增大系数，按图 A.2.6-2的规定取值； Δ��,�——水平地震惯性力���,�对第 j土条滑弧中心的力矩（kN·m）；取Δ��,� = ���,� hEh； 

hEh —— 第 j土条质心至滑动圆弧圆心的垂直距离（m）； ��——第 j土条滑动圆弧半径。 



 

54 
 

d

k, x,

Eh

 

图 A.2.6-1  地震工况下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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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6-2  高度增大系数取值 

有经验时，宜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整体滑动稳定性的补充计算，地震组合的整体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宜取公

式（A.2.6-1）与时程分析法的较小值。 

存在强烈、中等全新活动断裂的场地，竖向地震惯性力 FEv,j应根据场地情况、地质条件等因素适当提高。 

当挡土结构底端以下存在相对软弱的土层时，整体稳定性验算的滑动面中尚应包括由圆弧与软弱土层面组

成的复合滑动面。 

A.2.7  按地震设计状况设计时，悬臂式支挡结构、单层支点支挡结构、双排桩结构的嵌固深度尚应分别符合按本

规程公式（7.3.1）、公式（7.3.2）和公式（7.4.3）计算的嵌固稳定性要求，但公式中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Eak、被

动土压力标准值 Epk 相应的合力作用点应按公式（A.2.1-1）或（A.2.1-3）、公式（A.2.1-5）或（A.2.1-7）计算的地

震主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地震被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确定，相应的嵌固稳定安全系数 Ke可取 1.15。 

A.2.8  当基坑周边或基底下存在严重、中等液化土层时，公式（A.2.1-1）~ 公式（A.2.1-8）和公式（A.2.6-2）

中相应土层的抗剪强度指标应根据场地情况、液化土层分布和液化程度等因素调整。 



 

55 
 

A.3  抗震构造措施 

A.3.1  钢筋混凝土冠梁及腰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2  腰梁钢筋应锚入挡土结构，锚固直径及数量根据计算确定，锚固长度不小于 35d。 

A.3.2  钢筋混凝土挡土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2  受力主筋宜沿构件通长配置； 

3  挡土构件的嵌固深度应满足抗震计算要求； 

4  内支撑或锚索等水平支护构件作用处，箍筋加密区长度、箍筋的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梁的有关规定。 

A.3.3  考虑地震作用的预埋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直锚钢筋截面面积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的有关规定计算并增加 25%；且应适当增加

锚板厚度； 

2  钢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的有关规定并增加 10%；当不能满足时，应

采取有效措施。在靠近锚板处，宜设置一根直径不小于 10mm的封闭箍筋； 

3  预埋件不宜设置在塑性铰区；当不能避免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A.3.4  基坑支护采用内支撑式结构时，内支撑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基坑工程内支撑技术规

程》DB11/T94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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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内容  

B.0.1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周边环境条件； 

3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4  设计方案选择； 

5  支护结构设计； 

6  地下水控制设计； 

7  试验与检验要求； 
8  监测设计与要求； 

9  计算书； 

10 施工图。 

B.0.2  基坑工程概况部分应明确下列内容： 

1  拟建场地位置、建筑物概况、基坑周长、面积、开挖深度、设计使用年限； 

2  ±0.00标高、自然地面标高及其相互关系。 

B.0.3  基坑周边环境条件部分应明确下列内容： 

1  邻近建（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与基坑的位置关系； 

2  邻近建（构）筑物的工程重要性、层数、结构形式、基础形式、基础埋深、桩基础或复合地基增强体的平
面布置、桩长等设计参数、建设及竣工时间、结构完好情况及使用状况； 

3  邻近道路的重要性、道路特征、使用情况；   

4  地下管线（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的重要性、规格、埋置深度、走向、使
用情况以及废弃的供、排水管线情况； 

5  环境平面图应标注与基坑之间的平面关系及尺寸；条件复杂时，还应画剖面图并标注剖切线及剖面号；剖
面图应标注邻近建（构）筑物的埋深、地下管线的用途、材质、规格尺寸、埋深等； 

6  邻近河、湖、管渠、水坝等位置，应查阅历史资料，明确汛期水位高度，并分析对基坑可能产生的影响； 
7  相邻区域内正在施工或使用的基坑工程状况； 

8  邻近高压线铁塔、信号塔等构筑物及其对施工作业设备限高、限接距离等情况。 

B.0.4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部分应明确下列内容： 

1  与基坑有关的地层描述，包括岩性类别、厚度、工程地质特征等； 

2  含水层的类型，含水层的厚度及顶、底板标高，含水层的富水性、渗透性、补给与排泄条件，各含水层之
间的水力联系，地下水位标高及动态变化； 

3  地层简单且分布稳定时，可绘制一个概化剖面；对于地层变化较大的场地，宜沿基坑周边绘制地层展开剖
面图。图中标明基坑支护设计所需的各有关地层物理力学性质参数如：γ、сk、φk、k等。 

B.0.5  设计方案应明确下列内容： 

1  分析工程地质特征，指明应重点注意的地层； 

2  分析地下水特征，明确需进行降水或隔水控制的含水层； 

3  分析基坑周边环境特征，预测基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明确需保护的邻近建（构）筑物、管线、道路等，
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4  结合上述分析，划分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基坑周边条件差异较大者，应分段划分其安全等级，各分段可采
用不同的支护方式； 

5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可行的支护和地下水控制设计方案。 

B.0.6 常见支护结构形式的设计内容应包括： 

1  排桩：桩型、桩径、桩间距、桩长、嵌固深度及桩顶标高；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配筋情况；冠梁的截面
尺寸、配筋及顶面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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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锚杆：锚杆直径、自由段、锚固段及锚杆总长；锚杆间距、倾角、标高及数量；锚杆杆体材质、注浆材料
及其强度等级，锚杆与腰梁或压板的连接；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锁定值、极限承载力； 

3  土钉墙：边坡开挖坡率，各层土钉的设置标高，水平、竖向间距；各层土钉直径、长度、倾角、杆体材料
规格、注浆材料及其强度等级；面层钢筋网、加强筋、混凝土强度、厚度、土钉与面层的连接方式等。 

B.0.7 试验与检测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 

护坡桩桩身完整性的低应变检测；锚杆抗拔承载力验收试验，关键部位验收数量的特殊要求；土钉墙面层厚

度检验与土钉抗拔承载力验收试验；新型支护结构（如异形桩、非常规材料锚拉构件）的检验验收标准。 

B.0.8  地下水控制设计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基坑降水设计：论证帷幕隔水方法不可行；降水方法的比较与选择；水位降深计算、井数、井身结构设计
和抽水设备能力的选择、抽水持续时间的估计；降水井施工质量检验及井孔回填要求；降水影响范围建（构）筑物

及地面沉降、地下水位等监测要求；水资源计量及综合利用措施；降水设备及连接管线；坑内降水时，降水井与地

下室底板的连接方式及防渗处理措施、降水结束后的封井要求等； 

2  基坑帷幕截水设计：截水范围、方法及其工艺参数等。 

B.0.9  监测要求应包括下列内容： 

基坑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监测点平面布置图，监测项目及变形控制值、预警值、监测频率等。 

B.0.10 常见支护结构计算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基坑支护设计参数：基坑深度、地下水位深度、土钉墙放坡角度、超载类型及超载值，基坑侧壁重要性系
数等； 

2  基坑相关土层名称及其参数取值，如土层厚度 γ、сk、φk、k 等，土压力计算模式，水土合算或水土分算； 
3  当采用计算软件计算时，应注明所采用的软件名称； 

4  计算结果应包括的内容： 

1）排桩：桩径、桩间距、桩长及嵌固深度；最大弯矩及其位置；最大位移及其位置；配筋量及配筋方式；
支护结构受力简图； 

2）锚杆：自由段、锚固段长度；直径、倾角及杆体材料、数量；轴向拉力标准值、极限承载力； 

3）土钉墙：土钉位置及长度；水平向及垂直向间距、直径、倾角及杆体材料及规格；受拉荷载标准值、极
限承载力；土钉墙整体稳定分析验算；必要时进行变形计算。 

B.0.11 常见支护结构施工图应包括： 

1  设计说明：设计使用年限、周边环境设计条件及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2  基坑周边环境条件图：建（构）筑物的平面分布、尺寸、基底埋深、使用状况等。道路与基坑之间的平面
关系、尺寸，地下管线的用途、材质、管径尺寸、埋深等； 

3  基坑支护平面布置图： 

1）支护桩平面布置，应标明桩的编号、桩径、桩间距及平面位置，桩中心线与建筑物边轴线及基础承台或
底板外边线的位置关系； 

2）锚杆平面布置标明锚杆编号、锚杆间距及平面位置； 

3）土钉墙平面布置标明建筑物边轴线、基础边承台或底板边线、基坑开挖上边线、下边线及其与建筑物边
轴线的位置关系。 

4  基坑支护结构立面图： 

1）排桩立面图标明排桩的布置、冠梁标高、冠梁与上部结构的关系（如土钉墙、砖墙）、锚杆布置及其标
高等； 

2）土钉墙立面图标明面层钢筋网、加强筋、土钉的间距及连接方式。 

5  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及局部详图： 

1）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应标明自然地面标高、槽底标高、桩顶桩底标高、周围建构筑物管线等情况。支护
桩的竖向、横向截面配筋图，配筋图应标明配筋数量、钢筋布置形式、钢筋规格、级别、保护层厚度等，非对称配

筋时应在配筋图上明确标示方向； 

2）冠梁施工图包括梁的截面尺寸、梁顶标高，混凝土强度及配筋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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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挖孔桩应提交护壁设计施工图。当采用钢筋混凝土护壁时，应标明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配筋； 

4）锚杆剖面详图标明锚杆设置标高，锚杆自由段、锚固段长度及总长，锚杆直径、倾角及杆体材料、数量，
锚杆与腰梁或压板的连接等； 

5）锚杆施工说明应对锚杆浆体材料、配比、浆体设计强度、注浆压力及轴向拉力标准值、极限承载力等加
以说明；对锚杆的基本试验及验收提出具体要求； 

6）土钉墙剖面图标明自然地面标高，边坡开挖坡率，各层土钉设置标高，各层土钉直径、长度、倾角、杆
体材质及面层混凝土强度、厚度等； 

7）土钉与面板连接大样图应采用可靠的连接构造形式，依据土钉受力大小，土钉与加强筋宜采用“ ”

字型或“L”型焊接，或其他可靠连接形式； 

8）土钉墙施工说明应对土钉浆体材料、配比、浆体设计强度、注浆要求等加以说明。 

6  基坑降水平面布置图：标明井的类型、编号、井间距、排水系统及供电系统布设等； 

7  降水井、观测井构造大样图：降水井及观测井结构图标明井的直径，实管、滤水管的长度，井的深度，滤
料及黏土球的回填深度和标高； 

8  基坑监测点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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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 

C.0.1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应以基坑支护设计方案为对象，在设计阶段完成，计算范围应从开工起至基槽回填

完工止，包括支护施工、土方开挖、地下水控制、基坑维护、基槽回填和支护结构拆除。 

C.0.2  基坑工程的碳排放量包括计算范围内工程使用的机械、材料和人工产生的碳排放量。 

C.0.3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宜按本规程提供的方法和数据进行计算。 

C.0.4  基坑工程设计应采用就地取材、可回收材料、多功能构件等减碳措施。 

C.0.5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βiCuiMi                                        （C.0.5） 
式中： 

S ——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总和（kgCO2e）； 
Mi —— 基坑工程依据现行定额计算的单位工程量总量，按表 C.0.7-1~C.0.7-5 中“定额编号”相应的编号计

算取值； 
Cui —— 与单位工程量对应的碳排放因子，按表 C.0.7-1~C.0.7-5取值，表 C.0.7-1~C.0.7-5中未包含的特殊施

工过程，其碳排放因子可按第 C.0.7条计算； 
βi —— 调整系数，与地层岩性、构件重复利用等因素相关，按表 C.0.7-1~C.0.7-5取值； 
i —— 对基坑工程施工过程进行分部分项后计入总体碳排放量计算的各分项序号。 

C.0.6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结果应包括总碳排放量、支护结构碳排放量、土方工程碳排放量、地下水控制碳排

放量等，并应符合表 C.0.6。 

表 C.0.6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成果表 

工程名称  

支护形式  

设计成果 

支护面积（m2） 
基坑体积

（m3） 

混凝土支撑量

（m3） 
钢支撑量（t） 

土方工程量

（m3） 
地下水控制面积（m2） 

      

总 碳 排 放 量

（kgCO2e） 
 其中 

分部分项工程 
碳排放量

（kgCO2e） 
总占比 

支护结构   

土方工程   

地下水控制   

监测工程   

其他   

计算人：                                                                                       审核人： 

C.0.7  基坑工程碳排放因子应按照式 C.0.7计算，包括：建材生产阶段、建材运输阶段、施工阶段、使用阶段、拆

除阶段。基坑工程常用碳排放因子列入表 C.0.7-1~C.0.7-5。 C� = C�� + C�� + C�� + C�� + C��                            （C.0.7） 
式中：Cu——基坑工程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Cup——建材生产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按 C.0.10计算； 
Cut——建材运输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按 C.0.11计算； 
Cuc——施工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按 C.0.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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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o——基坑使用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按 C.0.13计算； 
Cud——支护结构拆除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按 C.0.14计算。 

C.0.8  表 C.0.7-1~C.0.7-5中单位工程量材料消耗按照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中规定的预算消耗量标准进行计算。 

C.0.9  基坑工程碳排放因子计算中取用的碳排放因子源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常

用碳排放因子列入表 C.0.9。 
C.0.10  建材生产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Cup）计算应包含支护结构材料、止水结构材料、支撑与换撑结构材

料、拉锚结构材料、冠梁腰梁材料、护坡护面材料、降水结构材料、附属设施材料的碳排放量。建筑材料消耗量包

括净用量和损耗量，损耗量包括从工地仓库、现场集中堆放地点或现场加工地点至操作或安装地点的运输损耗、

施工操作损耗和施工现场堆放损耗。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因子应按下式计算： C�� = ∑ m� × EF�����                                                （C.0.10） 

式中：Cup ——建材生产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mi——单位工程量第 i种建材消耗量（参见工程预算定额）； 
EFi—— 第 i种建材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建材数量），按表 C.0.9取值。  

C.0.11  建材运输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Cut）计算应包含成品、半成品材料运输的碳排放量。主要建材的运

输距离宜优先采用实际的建材运输距离。当建材实际运输距离未知时，混凝土的默认运输距离应为 40km，其他建

材的默认运输距离值应为 500km，或根据具体支护工程估计。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因子应按下式计算： C�� = ∑ m� × D� × T�����                                           （C.0.11） 
式中：Cut——建材运输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mi  ——单位工程量第 i种建材消耗量（t）（参见工程预算定额）； 
Di  ——单位工程量第 i种建材平均运输距离（km）； 
Ti  ——第 i种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kgCO2e/t·km）。 

C.0.12  施工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Cuc）计算应包含施工产生的碳排放与临时设施产生的碳排放量。若定额

中缺乏施工机械的能源数据，可使用施工机械台班数量和单位台班能耗的乘积。基坑施工阶段碳排放因子应按下

式计算： C�� = ∑ ������ × EF� + ����                                   （C.0.12-1） �� = ∑ T� × R�����                                            （C.0.12-2） 

式中： Cuc——施工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ej  ——单位工程量第 j类施工机械能源投入量（kw·h或 kg）； 
EFj——第 j类施工机械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计量单位），按表 C.0.9取值； 
Cucl——施工阶段单位工程量临时设施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可依据临时设施类型，

根据定额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计算； 

Tj  ——单位工程量第 j类施工机械的台班数量（台班）； 

Rj  ——第 j类施工机械单位台班能耗（kw·h或 kg/台班）。 

C.0.13  基坑使用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Cuo）计算应包含运行产生的碳排放量。若没有使用阶段产生的能

源数据，可选择使用阶段机械台班数量和单位台班能耗的乘积。基坑使用阶段碳排放因子应按下式计算： 
       C�� = ∑ ������ × EF�                                               （C.0.13-1） 

       �� = ∑ T� × R�����                                                    （C.0.13-2） 

式中： Cuo——基坑使用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ej——基坑使用阶段单位工程量 j类施工机械能源投入量（kw·h或 kg）； 
EFj——单位工程量 j类施工机械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计量单位），按表 C.0.9取值； 

Tj——单位工程量第 j类施工机械的台班数量（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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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第 j类施工机械单位台班能耗（kw·h或 kg/台班）。 

C.0.14  支护结构拆除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Cud）计算应包含支护结构拔除与外运、支撑结构拆除与外运

和拆除临时设施产生的碳排放量。支撑爆破拆除、静力破损拆除及机械整体性拆除的能源用量应根据拆除专项方

案确定。拆除后的垃圾外运产生的能源用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相关规定计

算。若没有拆除机械所产生的能源数据，可使用拆除机械台班数量和单位台班能耗的乘积。基坑支护结构拆除阶

段碳排放因子应按下式计算： 
       C�� = ∑ ������ × EF� + ����                               （C.0.14-1） 

 �� = ∑ T� × R�����                                      （C.0.14-2） 

式中： Cud——支护结构拆除阶段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ej  ——单位工程量拆除阶段 j类施工机械能源投入量（kw·h或 kg）； 
EFj——j类施工机械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能源计量单位），按表 C.0.9取值； 
Cudl——支护结构拆除阶段单位工程量临时设施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可依据临时

设施类型，根据定额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计算； 

Tj  ——单位工程量第 j类施工机械的台班数量（台班）； 

Rj  ——第 j类施工机械单位台班能耗（kw·h或 kg/台班）。  

 
表 C.0.7-1  土方工程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表 

序号 定额编号 项目 特征 

单位工程量碳

排放因子

（Cui） 

单位 
调整系数

（βi） 
备注 

1 1-2 

平整场地 

机械平整场地 0.25  kgCO2e/m2 1.00  

2 1-3 场地碾压 0.02  kgCO2e/m2 1.00  

3 1-4 原土打夯 0.09  kgCO2e/m2 1.00  

4 1-5 

挖一般土方 

人工挖土方（一、二类

土） 
0.35  kgCO2e/m3 1.00  

5 1-6 人工挖土方（三类土） 0.43  kgCO2e/m3 1.00  

6 1-7 人工挖土方（四类土） 0.50  kgCO2e/m3 1.00  

7 1-8 机挖独立土方 0.76  kgCO2e/m3 

1.50 

（石方） 

 

8 1-9 机挖土方（槽深≤5m） 0.76  kgCO2e/m3  

9 1-10 机挖土方（槽深≤13m） 0.85  kgCO2e/m3  

10 1-11 机挖土方（槽深≤21m） 0.95  kgCO2e/m3  

11 1-12 机挖土方（槽深≤30m） 1.11  kgCO2e/m3  

12 1-13 挖桩间土 2.83  kgCO2e/m3 1.00  

13 1-14 机挖渣土 2.81  kgCO2e/m3 1.00  

14 1-15 

挖沟槽、基坑土方 

人工挖沟槽（一、二类

土） 
0.35  kgCO2e/m3 1.00  

15 1-16 人工挖沟槽（三类土） 0.43  kgCO2e/m3 1.00  

16 1-17 人工挖沟槽（四类土） 0.50  kgCO2e/m3 1.00  

17 1-18 机挖沟槽 1.04  kgCO2e/m3 
1.50（石

方） 
 

18 1-19 挖基坑土方 
人工挖基坑（一、二类

土） 
0.35  kgCO2e/m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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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20 人工挖基坑（三类土） 0.43  kgCO2e/m3 1.00  

20 1-21 人工挖基坑（四类土） 0.50  kgCO2e/m3 1.00  

21 1-22 机挖基坑 1.04  kgCO2e/m3 
1.50 

（石方） 
 

22 1-23 

挖内支撑土方 

挖掘机挖内支撑土方（槽

深≤5m） 
3.59  kgCO2e/m3 

1.50 

（石方） 

 

23 1-24 
挖掘机挖内支撑土方（槽

深≤13m） 
4.32  kgCO2e/m3  

24 1-25 
挖掘机挖内支撑土方（槽

深≤21m） 
5.00  kgCO2e/m3  

25 1-26 
挖掘机挖内支撑土方（槽

深≤30m） 
6.01  kgCO2e/m3  

26 1-34 

基础回填 

回填土（松填） 4.57  kgCO2e/m3 1.00  

27 1-35 回填土（夯填） 5.79  kgCO2e/m3 1.00  

28 1-36 灰土（2:8） 534.43  kgCO2e/m3 1.00  

29 1-37 灰土（3:7） 801.16  kgCO2e/m3 1.00  

30 1-38 级配碎石 5.41  kgCO2e/m3 1.00  

31 1-39 混凝土 231.52  kgCO2e/m3 1.00  

32 1-40 泡沫混凝土 231.52  kgCO2e/m3 1.00  

33 1-41 固化土 5.18  kgCO2e/m3 1.00  

34 1-42 房心回填土 5.29  kgCO2e/m3 1.00  

35 1-43 地下室内回填（回填土） 5.29  kgCO2e/m3 1.00  

36 1-44 
地下室内回填（钢渣混凝

土） 
231.52  kgCO2e/m3 1.00  

37 1-45 

场地回填 

素土 5.72  kgCO2e/m3 1.00  

38 1-46 灰土（2:8） 538.43  kgCO2e/m3 1.00  

39 1-47 灰土（3:7） 804.78  kgCO2e/m3 1.00  

40 1-48 天然级配砂石 7.10  kgCO2e/m3 1.00  

41 1-49 车库顶板回填 6.23  kgCO2e/m3 1.00  

42 1-50 

土方运输 

土方装车 0.73  kgCO2e/m3 

1.10 

（淤泥、泥

浆） 

 

43 1-51 
土方运输（运距 1km以

内） 
0.67  kgCO2e/m3  

44 1-52 
土方运输（运距每增

1km） 
0.30  kgCO2e/m3  

 

表 C.0.7-2锚拉式支护工程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表 

序号 
定额 

编号 
项目 特征 

单位工程量碳排放

因子（Cui） 
单位 

调整系数

（βi） 
备注 

1 
3-25 

3-28 

灌注桩 螺旋钻成孔 

≤400mm 359.36 kgCO2e/m3 

1.00 钢筋另计 
2 

3-26 

3-28 
600mm 351.83 kgCO2e/m3 

3 3-27 ≥800mm  348.60 kgCO2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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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4 
3-18 

3-24 泥浆护壁 

（旋挖） 

≤800mm 400.46 kgCO2e/m3 
1.30~1.60 

（岩层） 
钢筋另计 

5 
3-19 

3-24 
＞800mm  390.99 kgCO2e/m3 

6 
3-20 

3-24 泥浆护壁 

（冲击钻） 

≤800mm  432.39 kgCO2e/m3 
1.30~1.60 

（岩层） 
钢筋另计 

7 
3-21 

3-24 
＞800mm 423.58 kgCO2e/m3 

8 
3-22 

3-24 泥浆护壁 

（回旋钻） 

≤800mm 406.84 kgCO2e/m3 
1.30~1.60 

（岩层） 
钢筋另计 

9 
3-23 

3-24 
＞800mm 402.34 kgCO2e/m3 

10 
5-120 

5-121 

钢筋笼 

≤15m 2500.04 kgCO2e/t 

1.00 

 

11 
5-120 

5-122 
≤25m 2507.14 kgCO2e/t  

12 
5-120 

5-123 
＞25m 2512.21 kgCO2e/t  

13 2-38 

锚杆 

（锚

索） 

土层 

锚杆钻机 

钢绞线 56.57 kgCO2e/m 1.10 

D≤150 

mm 

14 2-39 钢筋 78.79 kgCO2e/m 1.08 

15 2-40 土层 

套管钻机 

钢绞线 67.13 kgCO2e/m 1.05 

16 2-41 钢筋 89.33 kgCO2e/m 1.02 

17 2-42 
岩层 

钢绞线 101.66 kgCO2e/m 1.05 D≤200 

mm 18 2-43 钢筋 123.84 kgCO2e/m 1.02 

19 2-44 钢腰梁 ─ 356.41 kgCO2e/m 1.00  

20 5-12 

冠梁 

冠梁（不含钢筋） 299.43 kgCO2e/m3 

1.00 

 

21 
5-112 

5-115 
冠梁钢筋 

≤Φ10 2447.31 kgCO2e/t  

22 
5-113 

5-116 
＞Φ10 2450.48 kgCO2e/t  

23 2-46 

喷射混

凝土 

80mm厚 

钢板网 34.87 kgCO2e/m2 
1.09 

（垂直

面） 

 

24 2-47 钢筋网 53.37 kgCO2e/m2  

25 2-48 素喷 27.06 kgCO2e/m2  

26 2-49 每增减 10mm 2.91 kgCO2e/m2  

注：1  岩层灌注桩调整系数，桩径小时取大值，桩径大时取小值。 

2  锚杆（锚索）的调整系数为考虑未计材料及锚头的碳排放量，如为岩层，还需再乘以 1.3的调整系数。 

3  钢筋混凝土腰梁可按照冠梁取值。 

4  锚拉式支护喷射混凝土为垂直面，调整系数取 1.09。 

5  表中项目采用的混凝土，除“喷射混凝土”采用 C20豆石混凝土外，其余均按照 C30混凝土计算，工程中应按照实际采用的混凝土标号进行调

整。 

表 C.0.7-3 内支撑工程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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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定额编号 项目 特征 

单位工程量碳

排放因子

（Cui） 

单位 
调整系数

（βi） 
备注 

1 3-25 

3-28 

灌注桩 

螺旋钻成

孔 

≤400mm 359.36 kgCO2e/m3 

1.00 钢筋另计 

2 

3 3-26 

3-28 
600mm 351.83 kgCO2e/m3 

4 

5 3-27 

3-28 
≥800mm 348.60 kgCO2e/m3 

6 

7 3-18 

3-24 泥浆护壁

（旋挖） 

≤800mm 400.46 kgCO2e/m3 
1.30~1.60

（岩层） 
钢筋另计 

8 

9 3-19 

3-24 
>800mm 390.99 kgCO2e/m3 

10 

11 3-20 

3-24 
泥浆护壁

（冲击

钻） 

≤800mm 432.39 kgCO2e/m3 
1.30~1.60

（岩层） 
钢筋另计 

12 

13 3-21 

3-24 
>800mm 423.58 kgCO2e/m3 

14 

15 3-22 

3-24 
泥浆护壁

（回旋

钻） 

≤800mm 406.84 kgCO2e/m3 
1.30~1.60

（岩层） 
钢筋另计 

16 

17 3-23 

3-24 
>800mm 402.34 kgCO2e/m3 

18 

19 5-120 

5-121 

钢筋笼 

≤15m 2500.04 kgCO2e/t 

1.00  

20 

21 5-120 

5-122 
≤25m 2507.14 kgCO2e/t 

22 

23 5-120 

5-123 
>25m 2512.21 kgCO2e/t 

24 

25 2-28 

2-35 

2-36 

地连墙 

履带式液

压抓斗成

槽 

≤15m 528.58 kgCO2e/m3 

1.00 钢筋另计 

26 

27 

28 2-29 

2-35 

2-36 

≤25m 544.03 kgCO2e/m3 29 

30 

31 2-30 

2-35 

2-36 

>25m 560.45 kgCO2e/m3 32 

33 

34 2-31 

2-35 

二钻一抓

成槽 
≤25m 536.85 kgCO2e/m3 1.00 钢筋另计 

35 



 

65 
 

36 2-36 

37 2-32 
锁口管吊

拔 

≤15m 406.83 kgCO2e/m3 

1.00  38 2-33 ≤25m 480.06 kgCO2e/m3 

39 2-34 >25m 623.50 kgCO2e/m3 

40 5-125 

钢筋笼 

≤15m 2711.16 kgCO2e/t 

1.00  41 5-126 ≤25m 2704.58 kgCO2e/t 

42 5-127 >25m 2699.68 kgCO2e/t 

43 2-19 

导墙 

导墙开挖 2.17 kgCO2e/m3 1.00  

44 5-21 导墙混凝土 291.48 kgCO2e/m3 1.00  

45 5-112 

5-115 
导墙钢筋 

≤Φ10 2519.06 kgCO2e/t 

1.00  
46 

47 5-113 

5-116 
>Φ10 2543.75 kgCO2e/t 

48 

49 2-44 钢腰梁 ─ 356.41 kgCO2e/m 1.00  

50 5-12 

冠梁 

冠梁（不含钢筋） 299.43 kgCO2e/m3 1.00  

51 5-112 

5-115 
冠梁钢筋 

≤Φ10  2519.06 kgCO2e/t 

1.00  
52 

53 5-113 

5-116 
>Φ10 2543.75 kgCO2e/t 

54 

55 2-46 

2-47 喷射 

混凝土 

80mm厚 

钢板网 34.87 kgCO2e/m2 1.09（垂直

面） 
 

56 钢筋网 53.37 kgCO2e/m2 

57 2-48 素喷 27.06 kgCO2e/m2 1.00  

58 2-49 每增减 10mm 2.91 kgCO2e/m2 1.00  

59 5-12 

混凝土支撑 

支撑（不含钢筋） 299.43 kgCO2e/m3 1.00  

60 5-112 

5-115 
支撑钢筋 

≤Φ10 2519.06 kgCO2e/t 

1.00  
61 

62 5-113 

5-116 
>Φ10 2543.75 kgCO2e/t 

63 

64 2-90 
钢支撑 

制作 2836.04 kgCO2e/t 0.05（重复

利用时） 
 

65 2-92 安装及拆除 75.54 kgCO2e/t 

 
表 C.0.7-4 基坑监测工程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表 

序号 定额编号 项目 特征 
单位工程量碳排

放因子（Cui） 
单位 

调整系数

（βi） 
备注 

1 11-1 
基准点布设 

深埋钢管 366.10  kgCO2e/点 1.00  

2 11-2 钢筋混凝土 277.04  kgCO2e/点 1.00  

3 11-3 
地表沉降与位移测点布

设 

混凝土结构 75.65  kgCO2e/点 1.00  

4 11-4 沥青混凝土结构 75.65  kgCO2e/点 1.00  

5 11-5 其他地面 75.18  kgCO2e/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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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6 
建筑物变形测点布设 

沉降 1.70  kgCO2e/点 1.00  

7 11-7 倾斜 148.50  kgCO2e/点 1.00  

8 11-8 

土体分层沉降测点布设 

土体分层沉降（深

10m以内） 
480.40  kgCO2e/孔 1.00  

9 11-9 
土体分层沉降（深

20m以内） 
961.22  kgCO2e/孔 1.00  

10 11-10 
土体分层沉降（深

30m以内） 
1443.23  kgCO2e/孔 1.00  

11 11-11 
土体分层沉降（每

增 1m） 
48.53  kgCO2e/孔 1.00  

12 11-12 

桩体变形测点布设 

桩体变形（深 10m

以内） 
16.91  kgCO2e/孔 1.00  

13 11-13 
桩体变形（深 20m

以内） 
31.80  kgCO2e/孔 1.00  

14 11-14 
桩体变形（深 30m

以内） 
46.70  kgCO2e/孔 1.00  

15 11-15 
桩体变形（每增

1m） 
1.55  kgCO2e/孔 1.00  

16 11-16 

孔隙水压力测孔布设 

孔隙水压力（深

10m以内） 
16.42  kgCO2e/孔 1.00  

17 11-17 
孔隙水压力（深

20m以内） 
32.11  kgCO2e/孔 1.00  

18 11-18 
孔隙水压力（深

30m以内） 
47.88  kgCO2e/孔 1.00  

19 11-19 
孔隙水压力（每增

1m） 
1.61  kgCO2e/孔 1.00  

20 11-20 
水位观察孔（深

10m以内） 
228.39  kgCO2e/孔 1.00  

21 11-21 
水位观察孔（深

20m以内） 
447.91  kgCO2e/孔 1.00  

22 11-22 
水位观察孔（深

30m以内） 
683.77  kgCO2e/孔 1.00  

23 11-23 
水位观察孔（每增

1m） 
22.80  kgCO2e/孔 1.00  

 
表 C.0.7-5 土钉和土钉墙工程单位工程量碳排放因子表 

序号 定额编号 项目 特征 

单位工程量

碳排放因子

（Cui） 

单位 
调整系数

（βi） 
备注 

1 1-2 平整土地 机械平整土地 0.26 kgCO2e/m2 1.00  

2 2-16 深层搅拌桩 
下钻、 水泥浆制作、 喷浆

搅拌提升成桩、 材料运输
253.15 kgCO2e/m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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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2-19 高压喷射混凝土桩（定喷） 
钻孔、 水泥浆制作、 高压

喷射注浆、 材料运输等。 
295.46 kgCO2e/m 1.00  

4 2-20 高压喷射混凝土桩（摆喷） ─ 350.29 kgCO2e/m 1.00  

5 2-21 高压喷射混凝土桩（钻孔） ─ 18.58 kgCO2e/m 1.00  

6 2-22 旋喷桩（单重管） ─ 317.55 kgCO2e/m 1.00  

7 2-23 旋喷桩（双重管） ─ 395.94 kgCO2e/m 1.00  

8 2-24 旋喷桩（三重管） ─ 515.23 kgCO2e/m 1.00  

9 2-25 旋喷桩（钻孔） ─ 19.19 kgCO2e/m 1.00  

10 2-38 
土层锚杆（锚杆钻机成孔-

钢绞线） 

1 .钻孔、浆液制作、运输、

压浆。2.锚杆（锚索） 安

装。3.锚头安装、张拉锚固

等。 

56.57 kgCO2e/m 1.10 

D≤150 

mm 
11 2-39 

土层锚杆（锚杆钻机成孔-

钢筋） 
─ 78.79 kgCO2e/m 1.08 

12 2-40 
土层锚杆（套管钻 102机成

孔-钢 124绞线）356 
─ 67.13 kgCO2e/m 1.05 

13 2-41 
土层锚杆（套管钻机成孔-

钢筋） 
─ 89.33 kgCO2e/m 1.02 

14 2-42 岩层锚杆（钢绞线） ─ 101.66 kgCO2e/m 1.05 D≤200 

mm 15 2-43 岩层锚杆（钢筋） ─ 123.8 kgCO2e/m 1.02 

16 2-44 钢腰梁 钢腰梁制作、 安装。 356.41 kgCO2e/m 1.00  

17 2-45 土钉支护 

1.钻孔、浆液制作、运输、 

压浆。2.土钉制作、安装。

3.土钉施工平台搭设、拆

除。 

42.83 kgCO2e/m 1.00  

18 2-46 
喷射混凝土（80mm，钢板

网） 
─ 34.87 kgCO2e/m2 1.00  

19 2-47 
喷射混凝土（80mm，钢筋

网） 
─ 53.37 kgCO2e/m2 1.00  

20 2-48 
喷射混凝土（80mm，素

喷） 
─ 27.06 kgCO2e/m2 1.00  

21 2-49 
喷射混凝土（每增减

10mm） 
─ 2.91 kgCO2e/m2 1.00  

22 2-50 
喷射水泥砂浆（50mm，钢

板网） 
─ 16.50 kgCO2e/m2 1.00  

23 2-51 
喷射水泥砂浆（50mm，钢

筋网） 
─ 15.47 kgCO2e/m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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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2 
喷射水泥砂浆（50mm，素

喷） 
─ 21.23 kgCO2e/m2 1.00  

25 2-53 
喷射水泥砂浆（每增减

10mm） 
─ 2.75 kgCO2e/m2 1.00  

26 暂无 降水 ─ 0.88 kgCO2e/kwh 1.00 

依据电力

碳排放因

子计算 

 
表 C.0.9  常用碳排放因子  

序号 材料/能源 碳排放因子 单位 

1 C30混凝土 295 kgCO2e/m3 

2 C20豆石混凝土 250 kgCO2e/m3 

3 C15素混凝土 227.5 kgCO2e/m3 

4 C25素混凝土 295 kgCO2e/m3 

5 钢渣混凝土 227.5 kgCO2e/m3 

6 泡沫混凝土 227.5 kgCO2e/m3 

7 水泥 0.735 kgCO2e/kg 

8 石灰生产 1.19 kgCO2e/kg 

9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0.747 kgCO2e/kg 

10 级配砂石 0.00218 kgCO2e/kg 

11 膨润土 0.00269 kgCO2e/kg 

12 固化土 0.00269 kgCO2e/kg 

13 页岩砖 292 kgCO2e/m3 

14 热轧碳钢钢筋 2.340 kgCO2e/kg 

15 钢绞线 2.375 kgCO2e/kg 

16 热轧碳钢中厚板 2.4 kgCO2e/kg 

17 工字钢 2.350 kgCO2e/kg 

18 钢护筒 2.400 kgCO2e/kg 

19 钢板网 1.025 kgCO2e/m2 

20 镀锌铁丝 3.110 kgCO2e/kg 

21 火烧丝 2.375 kgCO2e/kg 

22 导向铝管 28.5 kgCO2e/kg 

23 泥浆护壁 0.374 kgCO2e/m3 

24 预埋铁件 2.310 kgCO2e/kg 

25 槽钢 2.310 kgCO2e/kg 

26 自来水 0.168 kgCO2e/t 

27 柴油 3.096 kgCO2e/kg 

28 电 0.8843 kgCO2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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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渗透稳定性验算 

D.0.1  坑底以下有水头高于坑底的承压水含水层，且未用截水帷幕隔断其基坑内外的水力联系时，承压水作用下
的坑底突涌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规定（图 D.0.1）： 

( ) se1K
Dh

D

w

³
+D g

g                          （D.0.1） 

式中：K se1 ——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 K se1不应小于 1.1；  
D——承压含水层顶面至坑底的土层厚度（m）； 
γ——承压含水层顶面至坑底土层的天然重度（kN/m3）；对成层土，取按土层厚度加权的平均天然重度； 
Δh——基坑内外的水头差（m）； 
γw——水的重度（kN/m3）。 

 

图 D.0.1  坑底土体的突涌稳定性验算 

1－截水帷幕；2－基底；3－承压水测管水位； 

4－承压水含水层；5－隔水层 

D.0.2  悬挂式截水帷幕底端位于碎石土、砂土或粉土含水层时，对均质含水层，地下水渗流的流土稳定性应符合
下式规定（图 D.0.2），对渗透系数不同的非均质含水层，宜采用数值方法进行渗流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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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18.02

se
w

d K
h

Dl
³

D
+

g
g                        （D.0.2） 

式中：Kse2——流土稳定性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支护结构，Kse2分别不应小于 1.6、1.5、1.4； 
ld ——截水帷幕在坑底以下的插入深度（m）； 

D1——潜水水面或承压水含水层顶面至基坑底面的土层厚度（m）； 
γ＇——土的浮重度（kN/m3）； 
Δh ——基坑内外的水头差（m）； 
γw——水的重度（kN/m3）。 

            

1

1

d d

 
（a）潜水                               （b）承压水 

图 D.0.2  采用悬挂式帷幕截水时的流土稳定性验算 
1－截水帷幕；2－基坑底面；3－含水层；4－潜水水位； 

5-承压水测管水位； 6－承压含水层顶面 

D.0.3  坑底以下为级配不连续的不均匀砂土、碎石土含水层时，应进行土的管涌可能性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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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锚杆钢腰梁按简支梁考虑时选型参考表 

支护桩间距 
（m） 

锚杆轴力设计值 N 
（kN） 

Q235热轧普通 
工字钢 

Q235热轧普通 
槽钢 

1.2 

300 2×Ⅰ18 2×［20a 

400 2×Ⅰ20b 2×［22b 

500 2×Ⅰ22a 2×［25b 

600 2×Ⅰ25a 2×［28b 

700 2×Ⅰ25b 2×［28c 

1.4 

300 2×Ⅰ20a 2×［22a 

400 2×Ⅰ22a 2×［25b 

500 2×Ⅰ25a 2×［28b 

600 2×Ⅰ25b 2×［32a 

700 2×Ⅰ28a 2×［32b 

1.5 

300 2×Ⅰ20a 2×［22b 

400 2×Ⅰ22a 2×［25c 

500 2×Ⅰ25a 2×［28c 

600 2×Ⅰ28a 2×［32a 

700 2×Ⅰ28b 2×［32c 

1.6 

300 2×Ⅰ20b 2×［25a 

400 2×Ⅰ22b 2×［28a 

500 2×Ⅰ25b 2×［32a 

600 2×Ⅰ28a 2×［32b 

700 2×Ⅰ28b 2×［32c 

1.8 

300 2×Ⅰ22a 2×［25b 

400 2×Ⅰ25a 2×［28c 

500 2×Ⅰ28a 2×［32a 

600 2×Ⅰ32a 2×［32c 

700 2×Ⅰ32a 2×［36a 

2.0 

300 2×Ⅰ22b 2×［28a 

400 2×Ⅰ25b 2×［32a 

500 2×Ⅰ28b 2×［32c 

600 2×Ⅰ32a 2×［36a 

700 2×Ⅰ32c 2×［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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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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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4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5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 
6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08 
7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2 
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9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11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 50497 
12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 51366 
13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GB 55003 
1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 
15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 
16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 
17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 
18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技术规程》                                                 JGJ/T 199 
19 《基坑工程内支撑技术规程》                                                  DB11/T 940 
20 《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DB11/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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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    则 

1.0.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基坑工程向深、大、难方向发展，基坑支护的重要性已愈显
突出。同时，由于基坑工程引发的工程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重视。目前，有关基坑支护的标准规范，如国标、行

标虽有涉及，有的甚至较为全面，但从北京地区多年的基坑工程实践来看，针对性还不是太强，基坑工程安全事故

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了使北京地区建筑基坑支护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测工作等做到规范化，达到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确保基坑边坡的稳定以及基坑周围建筑物、道路及地下设施的安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于 2003
年组织编制北京市地方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并于 2007年正式批准发布并实施。
通过多年的工程应用及执行，《规程》确实发挥了技术标准应有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但基于近

几年北京市深基坑工程技术发展较快，对绿色环保、资源节约理念日趋增强，同时基于《规程》的应用经验，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22年正式启动了《规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本规程。 
所谓技术先进，就是要求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计方法与施工工艺；经济合理，

就是指在保障基坑工程安全可靠和适用的条件下，做到造价低廉、省工省时，综合经济效益最好；绿色环保，就是

要求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要注意环境保护，包括工程建设期间的环境、水资源环境等；基坑工程的安全性不仅

要保障基坑边坡的稳定，不影响基坑工程及地下结构的施工，同时要保证基坑周围建筑物、道路及地下设施的安

全。 
1.0.2  本条主要阐明本规程的适用范围。对于其他非建筑与市政基坑工程，或本规程未作规定的其他支护方法，
并非排除不可使用，仍可参照使用。 
1.0.3  本条主要明确了建筑基坑工程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及对设计、施工与监测提出总的要求。强调设计与施工应
充分了解和掌握与基坑工程有关的资料数据与要求，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1.0.4  明确在建筑基坑工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在本规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北京地区地
方标准的相关规定。在本规程中已经明确的内容虽与国标及北京地区其他标准中相关内容的规定不一致，但与国

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没有矛盾、或条文强制要求更严的，应照本规程的规定执行。 
针对现行相关国标、行标及北京地区规范荷载效应及其组合取值不一致的问题，同时考虑建筑基坑支护为临

时性构筑物的特点，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相关规定的原则下，采用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除弯矩设计值分项系
数根据临时构筑物的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外，其他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北京地区规范中的相关规定。执行规定

不一致时，从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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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计原则 

3.1.1  本条明确在基坑支护设计时应明确支护结构的设计使用期限。建筑基坑工程，一般情况下均为临时性构筑
物，因而本条明确除有特殊要求或为永久性支护结构，其设计对象均为临时性的，其支护结构的控制目标应保证

支护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一年。一般情况下，设计使用期限从基坑开挖至设计基底标高起算。并且，本规程所有条

款，在没有特别注明时，均应以此为控制目标。 
3.1.2～3.1.4  依据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2008并结合基坑工程自身特点，本条对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在基坑支护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类，目的是使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对

各类基坑支护结构的各种破坏形式有一个总体认识，设计时对各种破坏模式和影响正常使用的状态进行控制。 
3.1.5  支护工程安全等级划分主要是为了在基坑工程设计、施工、监控中根据基坑工程的不同条件及不同情况加
以区分其重要性而分别对待。本规程深基坑工程安全等级的划分主要考虑了破坏后果及影响的严重性、基坑深度

（小于 10m、10m～15m、大于 15m）、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复杂、比较复杂、简单）、地下水控制对周边的影响
程度（影响严重、有一定影响、影响轻微）、拟建建筑基坑边线与邻近既有建筑（构）筑物或重要管线边缘净距与

其基础底距离基坑底相对距离比（小于 0.5、0.5～1.0、大于 1.0）等综合确定，并分为三个等级。可根据基坑侧壁
不同情况确定的安全等级选用侧壁重要性系数并分别进行基坑各侧壁支护设计。当基坑支护采用内支撑支护形式

时，应采用侧壁重要性系数大的进行设计。如果邻近建（构）筑物为价值不高的、待拆除的或临时性的，管线为非

重要干线，一旦破坏没有危险且易于修复，尽管离基坑较近，其 α 值可提高一个范围值；但对变形特别敏感的邻
近建（构）筑物或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物等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物、当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或三级时，应提

高一级安全等级；当基础（包括地基经 CFG桩复合地基处理）或桩基础桩端埋深大于基坑开挖深度时，由于情况
较为复杂，应根据基础距基坑底的相对距离、附加荷载大小，桩基础形式（箱筏或独立承台）以及上部结构对变形

的敏感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α值范围及安全等级。 

 

图 3.1.5  相邻建筑基础与基坑相对关系示意图 

3.1.6  支护结构的重要性系数，遵循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的规定，当需要提
高安全标准时，支护结构的重要性系数可以根据具体工程的实际情况取大于上述数值。 
3.1.7 本条强调支护结构设计应考虑其结构水平变形、地下水的变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从而根据允许的受影响程
度确定支护结构的水平变形控制限值。其限值应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或根据工程经验确定。当无明确的设计要求及

工程经验值时，根据北京地区经验，可按推荐值进行控制。 

3.1.8  本条强调了地下水控制的原则，包括在施工期间的地表、地下水控制原则。特别强调了降水设计应以对地
下水资源和环境影响最小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国策。 

当场地内有影响基坑施工的地下水时，应根据场地及周边区域的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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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支护结构与基础形式等因素，确定地下水控制方法。其中，降水设计应以对地下水资源和环境影响最小为原

则，并应保证降水不致引起周边环境产生过量沉降；截水帷幕应控制不致因渗漏而引起水土流失。当场地周围有

地表水径流、排泄或地下管涵渗漏可能引发基坑工程风险时，应及早切断水源并对基坑采取截水、封堵、导流等保

护措施。 

3.1.9  基坑工程的抗震设计是本规程此次修订新增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周边建构筑物的抗震保护问题。基坑工程
是否应考虑抗震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基坑工程作为临时性工程，在 1～2年的基坑开挖使用期间发生强

烈地震是极小概率事件，对于极小概率事件采取工程技术措施，既延长工期，又增加费用；另一方面，基坑工程对

其影响范围内的周边建构筑物的抗震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削弱程度大小与基坑和建构筑物的空间位置关系

及地层条件等因素相关，对于那些抗震能力受到明显削弱的重要建构筑物，万一碰巧在基坑开挖期间遭遇了强地

震发生，如果支护结构没有采取抗震措施，则很可能引发该建构筑物倒塌的灾难性后果。 

目前，有关的各个国家和行业标准未明确规定基坑支护结构如何考虑抗震设计，也未提出基坑支护结构不需

进行抗震设计。本规程修订对此问题探索性的向前迈进了一步，对于需要考虑抗震的基坑工程，提供了一种可参

考的抗震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 

3.1.10  本条规定了基坑支护设计应进行的计算和验算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问题： 

1  稳定性问题：主要包括本规程正文第 3.1.3条中提及的“支护体或土体因土中剪应力达到其抗剪强度而发
生滑动、隆起、推移、倾覆、滑移，地下水渗流引起土体渗透破坏”。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而破坏的问题，也

出现“稳定”二字，但此“稳定”问题与土的强度与渗透性无关，“稳定性”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本规程将

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而破坏的问题归于构件的承载力问题。 

2  承载力问题：主要包括本规程正文第 3.1.3条中提及的“支护结构构件或连接因应力超过材料强度而破坏，
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支护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支护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 

3  变形问题：主要包括本规程正文第 3.1.4条中提及的“支护结构的变形或地下水的状态已妨碍地下结构施
工或影响基坑周边环境的正常使用功能”。 

3.1.11  本条强调了基坑支护设计、施工所需要的基本资料。基坑周边环境条件是支护结构设计的重要依据之一。
城市内的新建建筑物周围通常存在既有建筑物、各种市政地下管线、道路等，而基坑支护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其周

边环境不受损害。同时，基坑周边既有建筑物荷载会增加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荷载，支护结构的施工也需要考虑

周边建筑物地下室、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等的影响。实际工程中因对基坑周边环境因素缺乏准确了解或忽视而

造成的工程事故经常发生，为了使基坑支护设计具有针对性，应具备基坑周边环境条件的资料，并按这些环境条

件进行设计，施工时应防止对其造成损坏。 

3.1.12  本条对各章土压力、土的各种稳定性验算公式中涉及到的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的试验方法进行了归纳并作出
统一规定。因为土的抗剪强度指标随排水、固结条件及试验方法的不同有多种类型的参数，不同试验方法做出的

抗剪强度指标的结果差异很大，计算和验算时不能任意取用，应采用与基坑开挖过程土中孔隙水的排水和应力路

径基本一致的试验方法得到的指标。由于各章有关公式很多，在各个公式中一一指明其试验方法和指标类型难免

重复累赘，因此，在这里作出统一说明，应用具体章节的公式计算时，应与此对照，防止误用。 

根据土的有效应力原理，理论上对各种土均采用水土分算方法计算土压力更合理，但实际工程应用时，黏性

土的孔隙水压力计算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对黏性土采用总应力法更为实用，可以通过将土与水作为一体的总应力

强度指标反映孔隙水压力的作用。砂土采用水土分算计算土压力是可以做到的，因此本规程对砂土采用水土分算

方法。原规程对粉土是按水土合算方法，本规程修订改为黏质粉土用水土合算，砂质粉土用水土分算。 

根据土力学中有效应力原理，土的抗剪强度与有效应力存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有有效抗剪强度指标才能

真实的反映土的抗剪强度。但在实际工程中，黏性土无法通过计算得到孔隙水压力随基坑开挖过程的变化情况，

从而也就难以采用有效应力法计算支护结构的土压力、水压力和进行基坑稳定性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本条规

定在计算土压力与进行土的稳定分析时，黏性土应采用总应力法。采用总应力法时，土的强度指标按排水条件是

采用不排水强度指标还是固结不排水强度指标应根据基坑开挖过程的应力路径和实际排水情况确定。由于基坑开

挖过程是卸载过程，基坑外侧的土中总应力是小主应力减小，大主应力不增加，基坑内侧的土中竖向总应力减小，

同时，黏性土剪切过程可看作是不排水的。因此认为，土压力计算与稳定性分析时，均采用固结快剪较符合实际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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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可认为剪切过程水能排出而不出现超静水压力。对静止地下水，孔隙水压力可按

水头高度计算。所以，采用有效应力方法并取相应的有效强度指标较为符合实际情况，但砂土难以用三轴剪切试

验与直接剪切试验得到原状土的抗剪强度指标，要通过其他方法测得。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试验方法有三轴剪切试验与直接剪切试验。理论上讲，用三轴试验更科学合理，但目前大

量工程勘察仅提供了直剪剪切试验的抗剪强度指标，致使采用直剪试验强度指标设计计算的基坑工程为数不少，

在支护结构设计上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从目前岩土工程试验技术的实际发展状况看，直剪试验尚会与三轴试

验并存，不会被三轴剪切试验完全取代。同时，相关的勘察规范也未对采用哪种抗剪强度试验方法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为适应目前的现实状况，本规程采用了上述两种试验方法均可选用的处理办法。但从发展的角度，应提倡用

三轴剪切试验强度指标，并应与已有成熟工程应用经验的直接剪切试验指标进行对比。目前，在缺少三轴试验强

度指标的情况下，用直剪试验强度指标计算土压力和验算土的稳定性是符合北京地区现实情况的。 

为避免个别工程勘察项目抗剪强度试验数据粗糙对直接取用抗剪强度试验参数所带来的设计不安全或不合理，

选取土的抗剪强度指标时，尚需将剪切试验的抗剪强度指标与土的其他室内与原位试验的物理力学参数进行对比

分析，判断其试验指标的可靠性，防止误用。当抗剪强度指标与其他物理力学参数的相关性较差，或岩土勘察资料

中缺少符合实际基坑开挖条件的试验方法的抗剪强度指标，在有经验时应结合类似工程经验和相邻、相近场地的

岩土勘察试验数据并通过可靠的综合分析判断后合理取值，缺少经验时，则应取偏于安全的试验方法得出的抗剪

强度指标。 

3.1.13  本条强调了质量检测和施工监控应是设计内容中不可忽缺的内容。质量检测是评价基坑工程施工质量的重
要手段，有助于防止不合格的分项工程蒙混过关。基坑工程技术标准对质量检测的规定是原则性的，设计需根据

工程的具体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质量检测要求，以使检测能够真正起到评价工程质量、发现隐患的作用。尤其支

护结构中的重要构件或易出现质量问题的构件，质量检测工作需更加重视。如锚杆、土钉等，其施工质量与土层条

件、地下水条件、施工工艺、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哪个环节处理不当均易导致质量缺陷。因此，

基坑设计文件应对支护结构、截水结构的质量检测提出明确的要求。 

3.1.14  本条强调了在基坑工程设计中应确认其计算工况、计算参数等应与实际工程相符，并在确认计算结果的可
靠性后方可用于设计。关于土的抗剪强度的可靠性分析，参见本规程第 3.1.12 条条文说明。关于计算结果的可靠
性问题，由于目前基坑工程领域工程技术人员有过分依赖软件的倾向，而目前基坑支护设计计算的商业软件参差

不齐，其中有些甚至存在着错漏，设计人员也常发现不同的软件其计算结果不同，这就需要岩土工程师具有一双

火眼金睛，根据力学、岩土工程基本理论、工程经验等综合分析判断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合理性。 

3.1.16  本条明确了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内容应符合的要求。 

3.1.17  基坑工程的碳排量计算是本规程此次修订新增的内容。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策，减碳是各行各业的义
务。基坑工程中，对于同一个特定条件的基坑往往存在多种支护型式的选择，而每一种支护型式对应不同的碳排

放量。本条规定基坑工程在进行方案设计时可进行碳排放量计算，且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碳排放

量较少的基坑支护设计方案，以达到减碳的目的。 
 

3.2  支护结构选型 

3.2.1  在本规程中，支挡式结构是由挡土构件和锚杆或支撑组成的一类支护结构体系的统称，其结构类型包括：
排桩－锚杆结构、排桩－支撑结构、地下连续墙－锚杆结构、地下连续墙－支撑结构、悬臂式排桩或地下连续墙、

双排桩结构等，这类支护结构都可用弹性支点法的计算简图进行结构分析。支挡式结构受力明确，计算方法和工

程实践相对成熟，是目前应用最多也较为可靠的支护结构形式。支挡式结构的具体形式应根据本规程第 3.2.1条适
用条件选择。锚拉式支挡结构（排桩－锚杆结构、地下连续墙－锚杆结构）和支撑式支挡结构（排桩－支撑结构、

地下连续墙－支撑结构）易于控制其水平变形，挡土构件内力分布均匀，当基坑较深或基坑周边环境对支护结构

位移的要求严格时，常采用这种结构形式。悬臂式支挡结构顶部位移较大，内力分布不理想，但可省去锚杆和支

撑，当基坑较浅且基坑周边环境对支护结构位移的限制不严格时，可采用悬臂式支挡结构。双排桩支挡结构是一

种刚架结构形式，其内力分布特性明显优于悬臂式结构，水平变形也比悬臂式结构小的多，适用的基坑深度比悬

臂式结构略大，但占用的场地较大，当不适合采用其他支护结构形式且在场地条件及基坑深度均满足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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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采用双排桩支挡结构。 

仅从技术角度讲，支撑式支挡结构比锚拉式支挡结构适用范围要宽得多，但内支撑的设置给后期主体结构施

工造成很大障碍，所以，当能用其他支护结构形式时，人们一般不愿意首选内支撑结构。锚拉式支挡结构可以给后

期主体结构施工提供很大的便利，但有些条件下是不适合使用锚杆的，本条列举了不适合采用锚拉式结构的几种

情况。另外，锚杆长期留在地下，给相邻地域的使用和地下空间开发造成障碍，不符合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土钉墙是一种经济、简便、快速、不需大型施工设备的基坑支护形式。曾经一段时期，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基

坑多深，几乎不受限制的应用土钉墙，甚至土钉墙支护的基坑深度达到 18m～20m。即使基坑周边既有浅基础建筑
物很近时，也冒然采用土钉墙。一段时间内，土钉墙支护的基坑工程险情不断、事故频发。土钉墙支护的基坑之所

以在基坑坍塌事故中所占比例大，除去施工质量因素外，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土钉墙的设计理论还不完善的现状下，

将常规的经验设计参数用于基坑深度或土质条件超限的基坑工程中。目前的土钉墙设计方法，主要按土钉墙整体

滑动稳定性控制，同时对单根土钉抗拔力控制，土钉墙面层及连接按构造设计。土钉墙设计与支挡式结构相比，一

些问题尚未解决或没有成熟、统一的认识。如：1、土钉墙作为一种结构形式，没有完整的结构分析的实用方法，
工作状况下土钉拉力、面层受力没有得到解决。面层设计只能通过构造要求解决，本规程规定了面层构造要求，但

限定在深度 12m以内的非软土、无地下水条件下的基坑。2、土钉墙位移计算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国内土
钉墙的通常作法是土钉不施加预应力，也只有在基坑有一定变形后土钉才会达到工作状态下的受力水平，因此，

理论上土钉墙位移和沉降较大。当基坑周边变形影响范围内有建筑物等时，是不适合采用土钉墙支护的。 

土钉墙与水泥土桩、微型桩及预应力锚杆组合形成的复合土钉墙，主要有下列几种形式：1、土钉墙＋预应力
锚杆；2、土钉墙＋水泥土桩；3、土钉墙＋水泥土桩＋预应力锚杆；4、土钉墙＋微型桩＋预应力锚杆；5、土钉墙

＋水泥土桩＋微型桩＋预应力锚杆。不同的组合形式作用不同，应根据实际工程需要选择。 

3.2.2  本条明确在支护结构选型时应考虑结构的空间效应和受力特点，采用有利支护结构材料受力特性的形式，
优化设计。 

3.3  水平荷载 

3.3.1  针对基坑支护一般为临时性的特点，本条对支护结构设计时，所采用的荷载效应组合作了规定，其中对支
护结构整体稳定性计算、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计算时的荷载效应组合作了特别规定。 

3.3.2  支护结构作为分析对象时，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力或间接作用为荷载。除土体直接作用在支护结构上形成
土压力之外，周边建筑物、施工材料、设备、车辆等荷载虽未直接作用在支护结构上，但其作用通过土体传递到支

护结构上，也对支护结构上土压力的大小产生影响。土的冻胀、温度变化也会使土压力发生改变。本条列出影响土

压力的各种因素，其目的是为了在土压力计算时，要把各种影响因素考虑全。基坑周边建筑物、施工材料、设备、

车辆等附加荷载传递到支护结构上的附加竖向应力的计算，本规程第 3.3.6 条～第 3.3.8 条给出了附加荷载的具体
计算公式。 

3.3.3  挡土结构物上的土压力计算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土力学这门学科的土压力理论上讲，根据不同的计算
理论和假定，得出了多种土压力计算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如朗肯土压力、库仑土压力。由于每种土压力

计算方法都有其各自的适用条件与局限性，也就没有一种统一的且普遍适用的土压力计算方法。 

由于朗肯土压力方法的假定概念明确，与库仑土压力理论相比具有能直接得出土压力的分布，从而适合结构

计算的特点，受到工程设计人员的普遍接受。但是，由于朗肯土压力是建立在半无限土体的假定之上，在实际基坑

工程中基坑的边界条件有时不符合这一假定，如基坑邻近有建筑物的地下室时，支护结构与地下室之间是有限宽

度的土体；再如，对排桩顶面低于自然地面的支护结构，是将桩顶以上土的自重化作均布荷载作用在桩顶平面上，

然后再按朗肯公式计算土压力。但是当桩顶位置较低时，将桩顶以上土层的自重折算成荷载后计算的土压力会明

显小于这部分土重实际产生的土压力。对于这类基坑边界条件，按朗肯土压力计算会有较大误差。所以，当朗肯土

压力方法不能适用时，应考虑采用其他计算方法解决土压力的计算精度问题。 

库仑土压力理论（滑动楔体法）的假定适用范围较广，对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库仑方法能够计算出土压力的

合力。但其缺点是如何解决成层土的土压力分布问题。为此，本规程规定在不符合按朗肯土压力计算条件下，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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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库仑方法计算土压力。但库仑方法在考虑墙背摩擦角时计算的被动土压力偏大，不应用于被动土压力的计算。 

考虑结构与土相互作用的土压力计算方法，理论上更科学，从长远考虑该方法应是岩土工程中支挡结构计算

技术的一个发展方向。从促进技术发展角度，对先进的计算方法不应加以限制。但是，目前考虑结构与土相互作用

的土压力计算方法在工程应用上尚不够成熟，现阶段只有在有经验时才能采用，如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会弄巧成拙。 

总之，本规程考虑到适应实际工程特殊情况及土压力计算技术发展的需要，对土压力计算方法适当放宽，但

同时对几种计算方法的适用条件也做了原则规定。本规程未采纳一些土力学书中的经验土压力方法。 

本条各公式是朗肯土压力理论的主动、被动土压力计算公式。水土合算与水土分算时，其公式采用不同的形

式。 

3.3.6～3.3.8  支护结构外侧的附加荷载，包括周边建筑物荷载、地面施工荷载、道路车辆荷载等，会对支护结构土
压力产生一定作用，特别是建筑物荷载对支护结构的作用明显。因各种附加竖向荷载对土压力的影响不可忽略，

3.3.6～3.3.8 给出了不同几何形状的分布荷载产生的土层附加竖向应力的计算公式。这些计算公式都是简化公式，
虽存在一定误差，但基本上能满足工程应用。 

当邻近基坑的建筑物基础低于基坑底面时，且外墙距支护结构净距 b 小于 h×tan（45°-φk//2）时，有限宽度土
体作用在支护结构上任意点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pak可按 3.3.8规定的简化方法计算。简化方法假定土体为刚塑性体、
不考虑土体与墙体的摩擦力、基于极限平衡原理推导如下： 

1. 计算模型 

当墙背光滑，坡顶水平时，朗肯与库仑土压力理论得到的主动土压力计算时的剪切破坏角均为 45 / 2q j= +o ，

剪切破坏角是个定值，与深度无关，如图3.3.8-1中A所示。然而，当离基坑侧壁一定距离有已有构筑物存在时，滑
动土体的剪切破坏面不能剪穿已有构筑物，此时朗肯与库仑土压力理论中的剪切破坏面不成立，如图3.3.8-1中B所
示。可以看出，由于已有构筑物的存在，使滑动土体不再是经典土压力理论中描述的三角形滑动体，而成为梯形

体。因此不能够采用经典的朗肯或库仑土压力理论计算有限土体产生的主动土压力，应采用有限土体土压力的计

算方法进行计算。 

 

图 3.3.8-1  破坏模式分析 

假设：1） 土体为刚塑性体，不考虑土体与桩墙之间的摩擦力；2）已有构筑物埋深大于桩墙埋深。则对于图
3.3.8-2 中 B 所示的有限范围土体的情况，可以建立图 3.3.8-2 所示的土体受力计算模型。梯形滑动土体 abcd 沿滑
面 ab向下滑动，在重力W、桩墙抗力 aE 、下部不动土体反力 R以及下部土体对上部土体的粘结力 K作用下，处于
极限平衡状态。桩墙抗力 aE 与主动土压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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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2  主动土压力计算简图 

2．基本方程 

根据极限平衡原理，梯形滑动土体abcd每延米土体的总重W为 

( tan )
2
bW b zg q= -                          （1） 

剪切破坏面下部不动土体对上部土体的粘结力 K为 

cos
bcK

q
=                            （2） 

W垂直向下，K与滑动面平行且向斜上方。R为滑面下方不动土体对 abcd滑体的反力，此反力与土体内摩擦
角 φ有关，大小未知，方向已知，R的方向与滑动面的法线成 φ角。将 K分解为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力，因滑
体 abcd处于平衡状态，则垂直方向力（W与 K垂直分量），水平方向力（Ea与 K水平向分量）与 R三力共点，
即可形成图 3.3.8-2中 B所示封闭力三角形。则主动土压力合力 Ea为 

[ ( tan ) tan ] tan( )
2a
bE b z bc bcg q q q j= - - - -                          （3） 

主动土压力强度 ae 微分表达式为 

a
a

dEe
dz

=                              （4） 

式中：g——土的重度（kN/m3）； 
b——已有构筑物距基坑的距离，即有限土体宽度（m）； 
z——计算点深度（m）； 
q——滑动破坏面与水平面的夹角（º）； 
j——土的内摩擦角（º）； 
c——土的黏聚力（kPa）； 

3．破坏面 

极限平衡理论解土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破坏面。对于经典的朗肯土压力理论与库仑土压力理论中三角形

滑动体而言，按照极限平衡理论导出的破坏面与深度无关，破坏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始终为 45 / 2j+o （主动土压力）。

从式（3）可以看出，对于土体边界条件不同于经典理论的有限土体主动土压力Ea直接受滑动破坏面θ的影响。 

当深度 z 一定时，Ea为剪切破坏角θ的函数。按照极限平衡理论，当 / 0adE dq = 时，Ea取极值，即为主动土压

力合力，并可得真正剪切破坏角θ值。式（3）对θ求导得 

2 2 2

2 2 2

2

1(1 tan ( )) (1 tan ) tan( )
2

1 (1 tan ( )) tan (1 tan ) tan( )
2

tan (1 tan ( ))

adE bz b
d

b bc

bc

g q j g q q j
q

g q j q q q j

q q j

= + - - + -

- + - -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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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0adE
dq

= ，求得 

2 2

2 2 3 2 2 2 2 2

1
3 2 2 2

1atan[ [ - 2 - 4 2[ 4
2[ tan 2 tan ]

4 2 tan 2 tan tan 4 tan

4 tan 4 tan 4 tan ] ]]

b c b bc
b c

c bz bz b bc

zc zc c

q g g g
g j j

g j g j g j g j

g j g j j

= + +
+

+ + + + +

+ + +

                    （6） 

由式（6）可以看出，由于已有构筑物的存在，使滑动土体剪切破坏角θ不再是一般朗肯土压力理论所给出的定

值45 / 2j+o ，而是一个变量，它与土体物理力学性质、有限土体宽度以及深度有关，其一般表达式为 

( , , , , )f b z cq j g=         （7） 

剪切破坏角θ与深度、土内摩擦角、土黏聚力及有限土体宽度的关系如下各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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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3  θ与z的关系            图3.3.8-4 θ与b的关系 

（γ=20kN/m3
；c=15kPa；φ=20º；b=3m）        （γ=20kN/m3

； c=15kPa； φ=20º；z=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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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5 θ与c的关系             图3.3.8-6 θ与φ的关系 

（γ=20kN/m3
；z=10m；φ=20º；b=3m）    （γ=20kN/m3

；z=10m；c=15kPa；b=3m） 

从图3.3.8-3可以看出，随着深度的增加，剪切破坏角成非线性增长。图3.3.8-4、3.3.8-5则表明土黏聚力和有限
土体宽度与剪切破坏角均成负相关。图3.3.8-6显示，随着土内摩擦角的增大，剪切破坏角先是减小，随后增大。 

总之，有限土体剪切破坏角是个不确定值，它与计算深度、土内摩擦角、土黏聚力及有限土体宽度有密切关

系。在进行有限土体土压力计算时，必须考虑这些影响因素。 

4．土压力强度 

将（6）式代入（3）式，即可得到总主动土压力Ea。θ随深度z的变化使得土压力强度ea不再随深度线性分布，

因此很难求得式（4）的表达式，即 /ad E d z的表达式。但可以采用差分的形式表达 

2 1

1 2

| |

|
2 12

a z z a z za
a z zz

E EEe
z z z

= =
+

=

-D
= =

D -
                         （8） 

然而，式（8）只适合于滑动破坏土体为梯形的情况，如若计算深度较小，有限土体宽度足够宽，剪切破坏土

体为三角形时，仍然需采用经典的土压力理论进行土压力强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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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 tan(45 /2)z b j£ +o
时，剪切破坏面通过地面，此时破坏模式与经典的土压力破坏模式相同，则依照朗

肯理论进行计算； 

② 当 tan(45 /2)z b j> +o
时，桩墙后的剪切破坏土体为梯形体（如图3.3.8-1中B所示），此时先根据（6）式

计算剪切破坏角，然后代入（3）式，再依据（8）式进行土压力强度计算。 

5．实例 

前提条件：土重度γ＝20kN/m3、土的黏聚力C＝10kPa、内摩擦角φ=20º；计算深度15m；有限土体宽度b=3m。
tan(45 / 2) 4 .284b j+ =o m 

① 当 4.284z £ m时 采用朗肯理论进行土压力强度计算。 

② 当 4.284z > m时，不同深度时的前切破坏角采用（7）式进行计算；总土压力用（4）式子计算；土压力强
度采用（9）式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表。 

表 1  有限土体土压力计算结果 

z（m） θ（º） Ea（kN） ea（kPa） 
5 52.31105 61.513 40.804 
6 55.97798 102.317 46.092 
7 58.95736 148.409 50.758 
8 61.42108 199.167 54.913 
9 63.42643 254.08 58.645 

10 65.20260 312.725 62.021 
11 66.69229 374.746 65.096 
12 67.95279 439.842 67.907 
13 69.09871 507.749 70.496 
14 70.07274 578.245 72.887 
15 70.98947 651.132 7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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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7  土压力强度分布 

图中虚线为朗肯土压力计算结果，实线为采用上述方法计算（简称new方法）的结果。由图可知，分析得到的

有限土体产生的主动土压力计算值比朗肯土压力计算结果要小，采用常规的朗肯土压力计算方法偏于安全。但上

述分析计算方法较为烦琐，不便于规程采用。编制组对上述两种方法以及文献[1]、[2]方法进行分析计算，经对比
分析，本规程决定采用文献[1]建议的简化方法。其中文献[1]方法在对θ求导（公式（5））中，忽略了对tanθ求导，
从而得到公式（3.3.8-1）、（3.3.8-2）（有误差）。 

各种计算方法对比： 

计算1 

土重度 ＝20kN/m3、土的黏聚力C＝20kPa、内摩擦角j=20°；计算深度H=15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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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b=0.1H 

 

有限土体宽度b=0.2H 

 

有限土体宽度b=0.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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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b=0.4H 

 

 

 

有限土体宽度b=0.5H 

 

有限土体宽度b=0.6H 

有限土体宽度继续增加，new方法、面积比、宽度比三种方法土压力强度已经与朗肯土压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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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2 

土重度 ＝20kN/m3、土的黏聚力C＝0kPa、内摩擦角j=30°；计算深度H=15m；  

 

有限土体宽度b=0.1H 

 

 

有限土体宽度b=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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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b=0.3H 

 

 

 

有限土体宽度b=0.4H 

 

有限土体宽度b=0.5H 

 

有限土体宽度继续增加，new方法、面积比、宽度比三种方法土压力强度已经与朗肯土压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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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3 

土重度 ＝20kN/m3、土的黏聚力C＝30kPa、内摩擦角j=10°；计算深度H=15m；  

 

有限土体宽度b=0.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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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b=0.3H 

 

 

 

有限土体宽度b=0.4H 

 

有限土体宽度b=0.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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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b=0.6H 

 

有限土体宽度b=0.7H 

 

有限土体宽度继续增加，new方法、面积比、宽度比三种方法土压力强度已经与朗肯土压力相同。 

 

注：朗肯方法即为朗肯土压力方法；[1]方法即为文献[1]方法；new方法即为理论推导方法；面积比方法即取面积比为折减系数的方法；宽度比方

法即为取折减系数为有限土体宽度B与H / tan(45 / 2)j+o 比值的方法。 

[1] 高印立.有限土体土压力的计算探讨[J]．建筑科学,2000,16（5）:53～56 

[2] 何颐华等．双排护坡柱试验与计算的研究[J]．建筑结构学报．1996,17（2）: 58～66 

3.3.9  本条主要针对北京地区经常选用基坑上部采用放坡或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地下连续墙的组合支护形式，
在实际设计中往往不考虑桩（墙）顶部以上土体与桩（墙）支护结构间的相互影响而导致计算中低估上部土体对桩

（墙）支护结构的作用效应、使计算结果偏于不安全。如将土钉墙部分的土层重力按作用在桩墙顶面的分布荷载

考虑并按朗肯土压力方法计算作用在桩墙上的水平荷载（第 3.3.9条第 1款的方法），实际上是将桩墙顶部以上的
土压力人为的略去（见下图 3.3.9）。通过不同基坑深度的实例试算，当上部土钉墙支护高度 h1等于 0.5h时（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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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左右），第 3.3.9条第 2款的计算结果与 3.3.9条 1款相比，土压力大 5％～15％，最大弯矩大 5％～20％，
第一排锚杆（锚杆设置在桩顶）拉力大 20％～60％。安全储备随放坡或土钉墙支护高度（h1）与基坑总深度的比

值的增大而降低，特别当放坡或土钉墙支护的高度（h1）大于基坑总深度的 1/2时，其降低幅度明显。因此，本条
强调当放坡或土钉墙支护的高度（h1）大于基坑总深度的 1/2时，应考虑桩（墙）顶部以上土体与桩（墙）支护结
构间的相互影响并按本规程第 3.3.9条第 2款的简化方法计算，同时应严格控制桩（墙）顶部的水平位移。 

 

图 3.3.9  基坑上部采用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地下连续墙时的 

土压力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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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勘察与周边环境调查 

4.1  一般规定  

4.1.1  目前，岩土工程勘察的任务委托书一般由主体设计单位提供，设计人更重视主体结构设计需满足的要求，
容易忽视对基坑工程设计的要求。但基坑工程设计是主体工程施工措施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岩土工程勘察过程中，

除满足主体结构设计的需要外，在勘察的各个阶段均应考虑基坑工程设计的需要。 

4.1.2  根据主体结构的初勘阶段成果可对基坑支护提出支护方案建议，因此，本条对初勘不作专门规定而只要求
根据初勘成果提出基坑支护的初步方案。 

4.1.3  在详勘阶段所测取的地质资料是支护结构设计的基本依据。因为主体结构详勘的目的主要是为主体结构设
计提供依据，目前部分工程的详勘报告可能不能有效地满足基坑支护设计的基本要求，出现这种情况时应针对基

坑工程设计进行专门勘察或补充勘察，确保最终的勘察成果满足基坑工程的设计需要。 

4.1.4  如果岩土工程勘察所做的工作比较全面，获取的水文地质资料已满足要求，则可不必作专门的水文地质勘
察。但由于水文地质条件是基坑工程地下水控制的关键条件，因此如果已有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不能满足地下水

控制的设计或施工要求时，应开展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 

4.1.5  近年来，北京市针对地下水实施开源节流的系列政策，在开源方面，南水北调进京、再生水利用等水资源得
到有效实施，同时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源恢复

与保护，压采和保护地下水，加大地下水回灌量。随着上述水资源政策的有效实施，北京市地下水资源得到长期涵

养，近几年北京市地下水水位已出现明显趋势性回升，因此如果基坑工程开工时间和勘察时间距离较久时，场地

地下水位有可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本条规定此时要对地下水水位进行复核。 

4.1.6  基坑周边的环境条件是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所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北京建成区尤其重要。
由于环境调查不充分，引起的基坑工程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案例很多，造成建设投资加大，有的甚至造成

重大事故甚至人员伤亡。因此针对环境调查提出了明确要求。从目前实际做法来看，环境调查的工作贯穿于基坑

工程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工作的重点不同、深度不同，因此，本条明确基坑工程的环境调查可在勘察、设计、施工

各阶段结合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开展。当环境条件复杂、保护要求高时，由于工作量大、要求高，因此一般应委托单

位开展专项环境调查。另外，实际工作中，也经常委托单位开展专门的地下管线调查工作，这也可以看作是环境调

查工作的一部分。 

4.2  勘察 

4.2.1  基坑工程的详细勘察，目前大多数是沿建筑物外轮廓布置勘探工作，使基坑的设计和施工依据资料不充分。
基坑工程设计与施工对岩土勘察的要求有别于主体建筑的勘察要求，勘察重点部位是基坑外对支护结构和周边环

境有影响的范围，故本条规定了要求扩大勘察范围的情况，且规定外扩范围可达到基坑深度的 1倍～2倍。本条及
以下各条中“场地和地基的复杂程度”引用的是《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中所给出的“场地复杂程度”、
“地基复杂程度”的概念。 

4.2.2  基坑支护结构设计重点考虑基坑边线及周边 1倍～2倍基坑深度范围内的地层条件，应重点查明。在北京地
区，除应注意岩土层的水平变化外，还应重点查明表层填土的变化。由于北京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建设活动，人工堆

积层的范围变化和厚度变化可能非常大，而人工堆积层的空间分布及其工程特性对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影响显著，

所以应特别关注。 

4.2.3  北京地区一般高层建筑的勘察多数可以满足基坑支护设计的勘探深度要求。但当遇有地下室埋深较大的建
筑或纯地下建筑物时，勘察的钻探深度有可能不能有效满足支护设计的要求，所以本规程提出勘探深度的要求。 

4.2.5  基坑工程设计计算时，计算指标、计算方法、安全度是配套的，故土的抗剪强度试验方法应慎重选取。三轴
试验受力明确，又可控制排水条件，但取样和试验难度较大，因此不排除有经验地区作直剪试验。由于在设计计算

时，有的用总应力法，有的用有效应力法，所以试验的排水条件应与计算方法一致。当设计者采用有效应力计算

时，可作三轴不排水剪并测量孔隙水压力。 

4.2.6  对地下水作用的正确认识分析及其相关问题的妥当处理是支护结构设计成功的重要的基本条件，也是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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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侧向荷载计算的重要指标，因此，应认真查明地下水的性质和特性，并对地下水可能影响周边环境的潜在问

题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建议，作为设计参考。 

4.2.8  在获得岩土及周边环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坑工程勘察报告应提供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监测及信息
施工的有关建议，作为设计、施工参考。 

4.3  周边环境调查 

4.3.1  周边环境调查的范围要考虑基坑工程的应力场、位移场、渗流场的综合影响范围。对于保护要求较高的环
境因素（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高速公路、文物保护建筑等），在确定周边环境调查范围时，往往还需要满足相关

法规或产权单位的保护要求。例如，北京地区轨道交通工程的保护区一般按照 50m范围划定。 

4.3.2  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周边环境条件比较简单时，环境调查工作都是在勘察、设计或施工阶段开展的，具体开
展的环境调查内容和范围也都是为了满足本阶段工作的需要，不宜一刀切地作出规定。 

4.3.3  当环境条件复杂、保护要求高时（例如对于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应委托开展专项环境调查。本条列出了一
般环境调查所可能涉及的内容。专项环境调查也可分阶段开展，逐步深化和细化，以服务基坑工程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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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5.1.2  本规程中的地下水控制是指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地下水资源和基坑周边环境的前提下，为保证支护结
构施工、基坑挖土、地下室施工安全所采取的控制基坑内外地下水位的方法。合理确定地下水控制的方案是保证

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取得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根据北京市地下水赋存状态和地下水资源形势，本规

程中强调地下水控制方案要重视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减少抽取地下水量，避免地下水环境质量恶化。 

表 5.1.2列出了北京市基坑工程中经常采用的四种地下水控制方法及其适用范围。为满足基坑工程和保护地下
水资源和周边环境的需要，往往需要多种方法的组合使用。地下水控制方法的选用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含水层埋藏条件及其水位； 
（2）各含水层的水质对地下水控制方法的限制； 
（3）含水层的渗透性及其对基坑支护和开挖的作用； 
（4）场地周边地下水开采情况及其停抽后对本工程的影响； 
（5）场地周边环境的限制要求； 

（6）政策法规的规定。 

5.1.3  依据北京地区施工经验，地下水控制方法可分为三类，即：帷幕截水方法、降水方法和帷幕截水与降水结合
方法。由于水资源日益短缺，北京市实施了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政策。建设行业是水资源消耗大户，必须改变观

念，在基坑或地下工程设计施工中应自觉选用先进成熟的绿色施工技术，做到不抽取地下水或少抽取地下水，因

此，本条规定在选择地下水控制方法时，应优先选择帷幕隔水方法。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

制技术规范》DB11/1115提出了帷幕截水方法、降水方法和帷幕截水与降水结合方法的选择条件，对各种地下水控
制方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明排应用较为普遍，通常用作辅助措施，当作为独立的地下水控制方法使用时，应当防止流水流砂现象的发

生。回灌、渗井一般情况下作为辅助措施，不宜作为独立的地下水控制方法选用。回灌在北京地区地下水控制工程

实践中较少使用，主要受限于场地条件和水质条件。渗井具有将上层水引入下层含水层的作用，由于上层水受污

染程度通常都大于下层水，为控制地下水污染，渗井的使用应受到严格限制。 

5.1.5  南水北调水进京后，通过地下水压采和地下水补给降低地下水的开采量，使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持续回
升。尤其是地下水补给影响区域内，地下水位升高幅度较大，造成许多在建工程基坑积水或淹没，影响了基坑工程

安全和基础工程正常施工。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地下水控制工程措施已经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对地下水控制方

案进行再设计。本条要求在重新进行地下水控制方案设计时，应对场地地下水位变化及其趋势进行重新评估，尤

其是要预测建设期内地下水位可能升高的程度或影响的方式。 

5.1.7  在基坑周围环境复杂时，地下水控制方案的确定应充分论证和预测地下水位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和变化，防
止发生因地下水的改变而引起的地面下沉、道路开裂、管线错位、建筑物偏斜、损坏等危害。如存在上述危害的可

能性，宜采用截水或回灌的方法，以使基坑外地下水位不产生大的变化。 

基于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如降低地下水位可能抽取大量的地下水资源，并且地层组合条件和场地条件可满足

截水或回灌措施的要求，宜采用截水或回灌方法。当采用回灌方法时，需要考虑各层水混合后对地下水环境的影

响，并不得将上层水导入下层水引起下层水水环境的恶化。 

5.1.8  在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水突涌稳定性计算中，承压水水位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北京地区承压水水位受周
边工程施工降水影响较大，设计计算时，承压水头除了考虑实测的现状水位外，尚应调查周边工程情况，预判工程

施工期间承压水位变化，确保工程安全。 

当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水突涌稳定性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加深截水帷幕穿透承压水层进入其下隔水层或设置

减压井降低承压水水头。降低承压水水头值应满足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水突涌稳定性要求。 

减压井深度、数量与布置应按承压水水头压力降低值、承压含水层与隔水层相对关系与水文地质参数计算，

根据环境要求结合类似工程经验和抽水试验综合确定。 

当截水帷幕插入承压含水层中深度较大时，宜采用承压水坑内减压方案。坑内减压井滤水器应位于承压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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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内且底端不宜大于截水帷幕深度，采用有控制的自流方式减压。当截水帷幕未插入承压含水层中或插入承压含

水层中深度较小，可采用承压水坑外减压方案。坑外减压井滤水器底端宜大于截水帷幕深度。 

5.2  截    水 

5.2.1～5.2.5  竖向截水帷幕的形式两种：一种是插入隔水层，形成封闭截水帷幕，另一种是含水层相对较厚，帷
幕悬吊在透水层中，形成悬挂式截水帷幕。前者须进行基底渗流稳定、隆起验算，必要时可加深竖向截水帷幕深度

或采用基坑内设降压井保证施工安全。后者需要考虑绕过帷幕涌入基坑的水量，评价基坑内降水井数量和布置及

其可能造成的周边环境问题，必要时进行封底或采用其他方法。 

对于悬挂式截水帷幕，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1 悬挂式截水帷幕插入槽底以下的深度应按现有理论和方法进行渗流稳定分析和基坑抗隆起分析，以保证基
坑不会出现流砂破坏和基坑的隆起破坏。 

2 在保证基坑不会出现流砂破坏和基坑的隆起破坏的前提下，显然帷幕插入槽底以下的深度越大，通过绕流
发生的基坑涌水量越小，帷幕外的水位降低也越小，对环境的影响也越小，但造价也大幅度提高。因此帷幕的最优

插入深度应该是满足基坑涌水量控制目标，帷幕外的水位降低控制目标两个条件下的最小值时，造价相对最低。 
5.2.6  截水帷幕选型目前北京地区采用的有：地下连续墙、搅拌桩、旋喷桩、旋喷搅拌桩、冲击旋喷桩、咬合桩、
注浆法等形成的桩式帷幕。如采用搅拌桩、旋喷桩、旋喷搅拌桩、咬合桩建议先施工水泥土桩，后施工钢筋混凝土

支护桩，这样可以克服先支护桩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大肚子”和“大脑袋”的影响。 

5.3  降    水 

5.3.1  本条规定了降水井的布置原则。降水井间距宜根据地区经验确定。无地区经验时，可按照下文选取。 
1 真空井点间距可取 0.8m～2.0m，亦可按本规程 5.3.4条确定； 
2 喷射井点间距可取 1.5m～3.0m，亦可按本规程 5.3.4条确定； 
3 管井井间距应根据水文地质参数按本规程 5.3.4条确定； 
4 真空管井间距应根据地层渗透性等水文地质参数确定，可取 8.0m～10.0m； 
5 潜埋井点宜布置在排降残存水方便、对结构施工影响小且便于封底的部位；井点应布置在不影响后续工序

施工的位置； 
6 渗井井间距可根据现场试验确定； 
7 辐射井的布置，应使其辐射管最大限度的控制基坑降水范围，可根据含水层的厚度和层数设置单层或多层

辐射管，辐射管的长度宜为 20m～70m，最下层辐射管距井底应大于 1.0m。 
对于真空管井降水工艺主要是针对细颗粒交互地层，能够有效解决饱和黏性土、粉土，以及砂层含水底板界

面残余水的疏干问题。通过使管井周围地层内形成真空场，使得含水层中水流向井的水力坡度增大，也使得弱含

水层中更多的饱和水和毛细水被释放出来。 
对于辐射井的布置，由于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辐射井相互干扰的水位计算问题，因此只能通过试验或相

同条件下的成功经验来确定辐射井辐射管的具体分布和数量，使之控制基坑范围内的有效水位降深达到降水技术

要求。而对于多层含水层或条件复杂的地区，当辐射井不能单独完成降水工作，由于成本较高，应慎重选择辐射井

降水方法。 
5.3.3  本条规定了线形基坑和圆形基坑的降水井数量计算方法。考虑到井管堵塞或抽气会影响排水效果，在计算
出的井数基础上加 10%。表 5.3.3是一般情况下基坑总涌水量常用的典型计算公式。基坑涌水量计算是依据不同的
水文地质条件、降水区形状、面积、支护设计对降水的要求进行的，列出的公式并不能满足所有工程的需要。实际

的含水层分布远非这样理想，为此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时应根据工程场地的实际水文地质条件对地层进行合理概化。

如相邻地层渗透系数不同时，可概化成一层含水层，其渗透系数可按各含水层厚度加权平均取值。实际工程中可

以根据需要参照有关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手册和教材，选择符合水文地质条件的计算公式。对于复杂工程或水

文地质条件复杂但明确时，鼓励采用数值法进行设计。 

5.3.4  单井出水量取决于所在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过滤器的结构、成井工艺和抽水设备能力。本条根据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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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规定了降水单井的出水能力。对于辐射井的出水能力计算，从实际的情况看，所列公式并不能完全满足工程

精度要求，在实际工程中可根据经验或试验修正辐射井的出水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降水设计预测计算中，设计分配每个降水井的出水量不应大于降水井的出水能力。在群井

抽水情况下，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和井群的相互干扰，基坑总涌水量会逐渐减少，各单井的出水量也将不断降低，

当各单井出水能力满足不了总涌水量的要求时，基坑范围内的地下水位将不再降低，如基坑内地下水位降低程度

不能满足工程施工要求，需要重新确定单井出水量，即小于单井出水能力。  

5.3.6  当检验干扰井群的单井流量满足基坑涌水量的要求后，降水井的数量和间距就能确定。为了确保基础施工
在干燥的基坑中进行，应进一步对由于干扰井群的抽水疏干后所降低基坑地下水位进行验算。 

基坑中心及关键部位的水位下降值的验算，是降水设计的核心，它决定了整个降水方案是否成立，这也涉及

到降水井的结构和布局的变更等一系列优化过程，也是一个试算过程。 

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基坑形状复杂的工程，采用解析方法计算有时达不到要求，而用数值法计算可更好

的模拟基坑内外的降水深度，这对降水方案设计优化很有意义。 

除此之外，也可以采用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如群井抽水试验或降水工程施工前试验性群井降水，在现场实测

出基坑范围内总降水量和各个降水井水位降深的关系，以及地下水位下降与时间的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拟合出相

关曲线，以推测各种布井条件下基坑水位下降值，以便选择出最佳的降水方案。此种方法是最直接也有效的方法，

对水文地质结构比较复杂的基坑降水计算尤为合适。 

5.3.7  在降水设计中采用井点或辐射井技术的水位预测目前还是不准确的。井点降水中，由于井点数量很多，井
点间距较小，一方面计算工作量很大，另一方面每个井点的出水量很难控制，用管井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差

异很大，一般情况下，目前普遍采用的井点间距和单井出水能力已远大于基坑来水量，因此当总出水量大于基坑

来水量一倍以上时，可以不用预测地下水位降低程度。 

辐射井降水的水位预测，尤其是两个以上辐射井同时干扰抽水情况下的水位预测计算，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计

算公式，因此，只能以辐射井的集水管的分布范围及其抽水能力来控制，即辐射井应是降水区的各降水含水层出

水量一倍以上，一般情况下可以达到降水深度要求。 

5.3.9  采用渗井降水的工程，主要通过引渗井将上层水引渗至基坑底部以下强导水层中消纳，达到降水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采用渗井方法要符合三个条件：上部含水层的渗透性要低于下部含水层；基坑出水量要小于下部含

水层水位上升至基底以下 0.5m时可消纳的水量；下部含水层水位应远低于基坑底面。采用渗井降水需要考虑三方
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多少渗井才能满足将上层水全部导入下部强含水层，下部强含水层能否快速消纳。需要注意的是渗

井的出水能力与成井质量关系很大，现实中常会出现渗井出水能力不足造成上层水水位降不下去的情况。 

二是在接纳上层水的下部强含水层水位将上升，抬升的水位如果在基坑底面以上，不能满足降水技术要求，

可以采用抽渗结合的方法。水位变化预测可以用达西公式和裘布依公式等计算。 

三是北京市的上层水水质一般较差，采用渗井把上层水导入下层水会造成下层水水质恶化，因此，采用渗井

方法应以不恶化下层水水环境为前提。目前降水工作完成后的封井，有时也不能有效封堵地下水之间通过渗井过

滤层的联系，会造成长时间的影响。 

5.3.10  随着城市建设越来越密集，施工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对邻近建（构）筑物及各类管线等的影响越来越不能
忽视，如何评价这种影响成为施工降水设计重要的内容。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线性变形体计算模型，用分

层总和法计算地面沉降量。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评价地面沉降应先计算基坑及其周边地下水位降低值，并确定基

坑及周边的孔隙水压力变化，然后通过确定有效应力增量计算地面沉降增量。由于分层总和法的理论假定条件遵

循虎克定律，应力-应变呈直线关系，土体任何一点都不能产生塑性变形等等，与土体的实际应力-应变状态不相

一致，同时公式中采用的计算参数系室内有侧限固结试验测得的压缩模量，试验条件与基础底面压缩层不同深度

处的实际侧限条件不同等，因此计算值与实际值有一定出入，考虑到工程的安全性，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结果偏

于安全，本规程中规定，可以用分层总和法计算结果评价地面沉降的影响。 

另外真空管井降水工艺不仅应考虑含水层水体的疏干引起的附加有效应力的增加导致的地面沉降，而且还应

注意由于管井周围地层真空场的存在而引起附加有效应力的增加而产生的地面附加沉降。由于该方面工程实测统

计资料不足，只能在今后积累大量工程经验研究后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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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8  由于降水井和供水井不同，降水井是短期行为，供水井是长期使用，只要降水井在降水期间不会产生不良
地质现象和降水设备正常运转就行，因此，降水井在抽水初期和运行后的含砂量远小于供水井的含砂量。由于辐

射井的辐射管反滤层的形成和基坑开挖后土层的减薄容易造成不良地质现象，因此，对辐射井抽水半小时和运行

时的含砂量要求比管井要求严格。 

5.3.20  当根据设计要求允许停止降水时，应先停止基坑内降水，在降水井封堵之后，再停止基坑外降水，减少基
坑内降水井封堵时的水压，便于基坑内降水井封堵。 

基坑内降水井封堵顺序应按照“由内向外、先深后浅”的原则进行，封堵前，先加大该井周边的降水力度，使

待封井管内水位降至最低进行封堵，对最后封堵的降水井，应慎重处理。 

对于涉及必须降水才能保证底板混凝土浇筑及基础施工，降水井封堵需要保证底板防水时，应提前设置防水

套管、止水钢板等一种或多种止水措施。封井时可采用先向井内填充碎石后灌注混凝土的方式或井内直接填充混

凝土，井内混凝土从垫层向下高度不应小于 1m，灌注完毕后，套管管口采用钢盖板焊接封闭，完成封井。封井不  

得改变原结构的受力及使用功能。若封井套管截断钢筋，则必须设计补强。 

    水井全部封堵，通过抗浮验算建筑物（或基础）满足抗浮要求后，经设计同意可以停止基坑周边降水井的抽

水，对这些降水井的封填应考虑井结构和地层分布，合理选择回填材料回填，以保证多层地下水间的止水效果。 

5.4  集水明排 

5.4.1～5.4.5  集水明排是在基坑内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用抽水设备将基坑中积水从集水井抽出，达到疏干基坑
内积水的目的。排水设备的选择应依据设计排水量确定。集水明排可单独采用，亦可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当含水

层底板位于基坑底面以上或基坑地面接近含水层底板时，降水方法可能存在疏不干问题，需要集水明排。当实际

工程中出现采用集水明排补救降水方法出现的疏不干问题，预留的肥槽满足不了技术要求的情况时，排水沟和集

水井的设置要验算对边坡支护结构稳定性的影响。 

集水明排需要注意避免出现流砂、管涌、边坡塌陷、地面沉降等问题。 

5.5  回    灌 

5.5.1  基坑开挖或降水后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周围地下水位的下降，从而使该地段的地面沉降和地下构筑物因不均
匀沉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为减少这类影响，可对保护区内采取回灌措施。如果建筑物离基坑远，且为均匀透

水层，中间无隔水层时，则可采用最简单、最经济的回灌沟的方法，如果建筑物离基坑近，且为弱透水层或有隔水

层时，则必须用回灌井或回灌砂井。如果从保护地下水资源角度考虑时，可以用回灌方法把抽取的地下水回灌至

同层或异层中，异层回灌需考虑各层水水质的差异和影响。 

5.5.2  回灌井与降水井之间应根据同层回灌或异层回灌分别确定。对于同层回灌，当回灌井与抽水井距离过小时，
水流彼此干扰大，透水通道易贯通，将加大抽水负担，也有可能使降水效果大大降低，基于保护周边环境时，对被

保护物处地下水位也很难保持在原始状态。条文中确定的同层回灌的回灌井与降水井的距离不宜小于 6m，在北京
是一个偏小的距离，对于细颗粒砂土含水层或许可行，对于粗颗粒如碎石土含水层则距离太小。回灌井与降水井

的距离应根据含水层的透水性、厚度等，通过计算确定，一方面最大限度减少抽水井抽取的水量，另一方面确保被

保护物的安全。许多情况下，受场地条件和被保护建（构）筑物位置限制，回灌井与抽水井的距离达不到相互干扰

很小的程度。出现这种情况时，本条文提出了可以采用截水帷幕的方式取代降水和回灌的方法，这是以保护周边

环境安全为前提。如果因水文地质条件所限，落地式截水帷幕技术不可行或经济不合理，则可以采用悬挂式帷幕，

再配合回灌方式保护周边环境安全。 

5.5.3  从保护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设置回灌井，主要是确保在被保护物周围地下水位没有大的变化，
这就要求合理设置回灌井的位置和井的间距，使基坑降水的影响范围不超过回灌井井排的范围。一般而言，回灌

井平面布置主要根据降水井和被保护物的位置确定，回灌井的数量应根据抽水井数量、降低地下水位影响范围和

程度、回灌井的效用等综合确定。 

5.5.6  为保护已有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进行的回灌，在回灌井的附近应设置水位观测孔。为保护地下水资源进
行的回灌，回灌井应定期进行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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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进行的回灌，回灌水量应根据实际的地下水位的变化及时调节，既

要防止回灌水量过大而渗入基坑影响施工，又要防止回灌水量过小，使地下水位失控影响周边环境安全，因此，要

求在回灌井影响范围内设置一定数量的观测孔。定时进行观测和分析，并根据周边环境保护要求，及时调整回灌

水量。 

5.5.7  地下水回灌的影响范围与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如果含水层的渗透性好，回灌的影响范围就可能
很大，离回灌区不远的基坑降水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本条要求评估地下水回灌对工程降水的影响。当回灌影响不

大时，现有工程措施能够保证基坑工程或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可以不用采取其他工程措施；但当回灌影响较大时，

现有工程降水措施不能满足基坑工程或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则需采取工程措施，如增加降水井或在回灌区与基坑

之间增加截水帷幕等，以保证工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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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    坡 

6.1  放坡设计 

6.1.1  本条强调放坡的适用条件，重要的是土体本身应具有一定自稳能力，又不受地下水影响，同时周边环境条
件允许时，方可采用放坡。 

6.1.3  确定放坡坡度时，应综合考虑其安全性、经济性和可行性，不同土层，不同坡高决定坡度的取值。下表仅
供参考，最终应通过整体稳定性验算确定。 

表 6.1.3-1  土质边坡放坡坡度允许值 

土的类别 密实度或状态 
坡度容许值（高宽比） 

坡高在 5m以内 坡高 5m～10m 

碎石土 
密实 
中密 
稍密 

1:0.35～1:0.75 
1:0.75～1:1.00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25 

粉土 Sr≤0.5 1:1.00～1:1.25 1:1.25～1:1.50 

粉质黏土 
坚硬 
硬塑 
可塑 

1:0.33～1:0.50 
1:1.00～1:1.25 
1:1.25～1:1.50 

－ 

黏性土 
坚硬 
硬塑 
可塑 

1:0.75～1:1.00 
1:1.00～1:1.25 
1:0.85～1:1.25 

1:1.00～1:1.25 
1:1.25～1:1.50 

杂填土 中密或密实的建筑垃圾 1:0.75～1:1.00 － 

砂土 － 
1:1.00（或自然休止

角） 
－ 

表 6.1.3-2  岩石边坡放坡坡度允许值 

岩土类别 风化程度 
坡度容许值（高宽比） 

坡高在 8m以内 坡高 8m～15m 

硬质岩石 

微风化 
中等风化 
强风化 

1:0.10～1:0.20 
1:0.20～1:0.35 
1:0.35～1:0.50 

1:0.20～1:0.35 
1:0.35～1:0.50 
1:0.50～1:0.75 

软质岩石 

微风化 
中等风化 
强风化 

1:0.35～1:0.50 
1:0.50～1:0.75 
1:0.75～1:1.00 

1:0.50～1:0.75 
1:0.75～1:1.00 
1:1.00～1:1.25 

 

垂直边坡对地下水、侧壁土质条件及开挖施工要求较高，无特殊要求尽量不采用垂直边坡。若采用垂直边坡

时，首先应按下式估算侧壁土体自然稳定的最大临界深度 Hc，以确定垂直边坡的高度。 

4
c

a

CH
Kg

= 或
2 tan(45 )

2c
CH f
g

= +o                       （1） 

式中，c为土的内聚力标准值（kPa），γ为土的天然重度（kN/m3），Ka为朗金主动土压力系数。应用上式时应注
意： 

1）坑壁由于吸水或失水等原因，一旦形成裂隙，公式不成立； 

2）基坑附近有超载时，应重新验算坑壁的稳定性。 

6.1.4  对于深度大于 5m 的土质边坡，整体稳定性较差，建议采用分级放坡，中间加过渡平台，以提高整体稳定
性。分级的高度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及土层土性而定，分级的坡度应根据分层土性而定，一般宜采用下缓上陡

的形式。 

6.1.5  本条强调自然放坡可与其他支护形式结合起来综合选用。如在开挖高度范围内，上部为较好的砂、黏性土
层，可采用坡度较小的土钉墙支护，下部为密实的卵石层，可采用较为经济、可行的自然放坡即可。 

6.1.7  对于土质边坡稳定分析计算，规程推荐采用考虑平面问题的瑞典条分法是基于该方法计算简单、方便，工
程应用较为普及的原因。稳定系数应大于 1.2是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确定的。当采用多级边坡时，应对每一级段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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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稳定性。 

6.2  放坡施工 

6.2.1  本条特别强调土层中含水量的变化对边坡稳定性影响很大，所以在施工中要做好外来水的疏排至关重要。 

6.2.2  为防止由于土体裸露，使坡面土体风化而塌落，应对放坡坡面采取保护处理。坡脚是最薄弱地方，往往被
忽视，尤其在基坑底周边设置的排水沟，对于砂性土层，很容易与水一起涌出，造成坡脚失稳，所以建议排水沟应

离开坡脚至少 300mm，并做好防渗、防“淤”处理。 
6.2.3  本条强调基坑周边附加荷载的大小及距坑边距离，可直接影响放坡土体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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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挡式结构 

7.1  一般规定 

7.1.2  北京地区的实际基坑工程中，排桩的桩型主要是钢筋混凝土灌注桩，但有些情况下，适合采用型钢桩、钢
管桩、钢板桩或预制桩等，有时也可以采用 SMW工法施工的型钢水泥土搅拌墙。这些桩型用作挡土构件时，与混
凝土灌注桩的结构受力类型是相同的，可按本章支挡式支护结构进行设计计算。但采用这些桩型时，应考虑其刚

度、构造及施工工艺上的不同特点，不能盲目使用。 

7.1.5  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荷载取决于基坑深度、周边环境、地质条件、地面荷载等因素，因此，当沿基坑的周
边建筑物荷载、地层土性分布、基坑深度、变形要求等设计条件不同时，应针对不同的基坑周边条件分别进行设计

计算，方能符合实际状况。本条强调了设计计算应对基坑周边条件加以区分，不应按设计参数的平均值或任一剖

面的数值代表整体情况，如果取值不当，对有些部位会出现设计安全度不足而造成危害。对已合理划分的计算剖

面，规定取不利条件下的计算参数，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同一剖面的各部位都能符合规程要求的安全度。 

7.2  结构分析 

7.2.1  支护结构分析应分工况计算，考虑实际分层开挖的不同阶段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情况。因为有时最大弯
矩、剪力或位移，并不一定出现在开挖到基底时的最后工况。同理，当地下结构施工过程中要求拆除锚杆或支撑，

并用楼板结构替代锚杆或支撑的作用时，拆除时的工况支护结构内力也有可能大于基坑开挖到基底时的受力状况。 

7.2.2  目前我国支护结构设计中常用的计算方法为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多年来的工程实践证明，当嵌固深度
合理时，用弹性支点方法和朗肯土压力理论确定支护结构内力及变形较为合理，已被大家普遍接受，在正常设计

条件下的工程实践检验是安全可靠的。 

传统和经典的极限平衡法、等值梁法，算法简捷而且可以手算，在许多教科书和技术手册中都有介绍。由于上

述方法的一些假定与实际受力状况有一定差别，且不能计算支护结构位移，目前已很少采用了。经与弹性支点法

的计算对比，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对多支点结构，两者的计算弯矩与剪力差别较大。本规程取消了极限平衡法、

等值梁法计算支护结构的方法。 

7.2.3  由于平面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的具体要求在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已有明确规
定，为避免重复并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标准编制的要求，本条采用了引用相关规范的写法。 

7.3  基坑稳定性验算 

7.3.1～7.3.2  第 7.3.1条是对悬臂结构嵌固深度验算的规定，是绕挡土构件底部转动的整体极限平衡，控制的是挡
土构件的倾覆稳定性。第 7.3.2条对单支点结构嵌固深度验算的规定，是绕支点转动的整体极限平衡，控制的是挡
土构件嵌固段的踢脚稳定性。悬臂结构绕挡土构件底部转动的力矩平衡和单支点结构绕支点转动的力矩平衡都是

嵌固段土的抗力对转动点的抵抗力矩起稳定性控制作用，因此，其安全系数称为嵌固稳定安全系数。双排桩绕挡

土构件底部转动的力矩平衡，抵抗力矩包括嵌固段土的抗力对转动点的力矩和重力对转动点的力矩两部分，但由

于嵌固段土的抗力作用在总的抵抗力矩中占主要部分，因此其安全系数也称为嵌固稳定安全系数 Ke。 

7.3.3  支挡结构的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公式（7.3.3-2）以瑞典条分法边坡稳定性计算公式为基础，在力的极限平衡
关系上，增加了锚杆拉力对圆弧滑动体圆心的抗滑力矩项。极限平衡状态分析时，仍以圆弧滑动土体为分析对象，

假定滑动面上土的剪力达到极限强度的同时，滑动面外锚杆拉力也达到极限拉力（正常设计情况下，锚杆极限拉

力由锚杆与土之间的粘结力达到极限强度控制，但有时由锚杆杆体强度或锚杆注浆固结体对杆体的握裹力控制）。 

滑弧稳定性验算应采用搜索的方法寻找最危险滑弧。由于目前程序计算已能满足在很短时间对圆心及圆弧半

径以微小步长变化的所有滑动体完成搜索，所以不提倡采用经典教科书中先设定辅助线，然后在辅助线上寻找最

危险滑弧圆心的简易方法。最危险滑弧的搜索范围限于通过挡土构件底端和在挡土构件下方的各个滑弧。因支护

结构的平衡性和结构强度已通过结构分析解决，在截面抗剪强度满足剪应力作用下的抗剪要求后，挡土构件不会

被剪断。因此，穿过挡土构件的各滑弧不需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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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圆弧滑动体，当滑弧同时穿过砂土、黏性土时，在滑弧面上，黏性土的抗剪强度指标需要

采用总应力强度指标，砂土的抗剪强度指标需要采用有效应力强度指标，并应考虑水压力的作用。公式（7.3.3-2）
是通过将土骨架与孔隙水一起取为隔离体进行静力平衡分析的方法，可用于滑弧同时穿过砂土、黏性土的情况。 

7.3.4  对深度较大的基坑，当嵌固深度较小、土的强度较低时，土体从挡土构件底端以下向基坑内隆起挤出是锚
拉式支挡结构和支撑式支挡结构的一种破坏模式。这是一种土体丧失竖向平衡状态的破坏模式，由于锚杆和支撑

只能对支护结构提供水平方向的平衡力，对隆起破坏不起作用，对特定基坑深度和土性，只能通过增加挡土构件

嵌固深度来提高抗隆起稳定性。 

本规程抗隆起稳定性的验算方法，采用目前常用的地基极限承载力的 Prandtl（普朗德尔）极限平衡理论公式，

但 Prandtl 理论公式的有些假定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具体应用有一定局限性。如：对无黏性土，当嵌固深度为

零时，计算的抗隆起安全系数 Kb＝0，而实际上在一定基坑深度内是不会出现隆起的。因此，当挡土构件嵌固深度
很小时，不能采用该公式验算坑底隆起稳定性。 

抗隆起稳定性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当按本规程抗隆起稳定性验算公式计算的安全系数不

满足要求时，虽然不一定发生隆起破坏，但可能会带来其他不利后果。由于 Prandtl 理论公式忽略了支护结构底

以下滑动区内土的重力对隆起的抵抗作用，抗隆起安全系数与滑移线深度无关，对浅部滑移体和深部滑移体得出

的安全系数是一样的，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基坑外挡土构件底部以上的土体重量简化为作用在该平面上的柔

性均布荷载，并忽略了该部分土中剪应力对隆起的抵抗作用。对浅部滑移体，如果考虑挡土构件底端平面以上土

中剪应力，抗隆起安全系数会有明显提高；当滑移体逐步向深层扩展时，虽然该剪应力抵抗隆起的作用在总抗力

中所占比例随之逐渐减小，但滑动区内土的重力抵抗隆起的作用则会逐渐增加。如在抗隆起验算公式中考虑土中

剪力的对隆起的抵抗作用，挡土构件底端平面土中竖向应力将减小。这样，作用在挡土构件上的土压力也会相应

增大，会降低支护结构的安全性。因此，本规程抗隆起稳定性验算公式，未考虑该剪应力的有利作用。 

7.3.5  地下水渗透稳定性的验算方法和规定，对本章支挡式结构和第 8 章的土钉墙是相同的，故统一放在本规程
的附录。 

7.3.6  本条规定了支挡式结构的最小嵌固深度，是多年基坑工程经验的总结。 

7.4  双排桩设计 

7.4.1  实际的基坑工程中，在某些特殊条件下，锚杆、土钉、支撑受到实际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施，而采用单排
悬臂桩又难以满足承载力、基坑变形等要求或者采用单排悬臂桩造价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双排桩刚架结构是一

种可供选择的基坑支护结构形式。与常用的支挡式支护结构如单排悬臂桩结构、锚拉式结构、支撑式结构相比，双

排桩刚架支护结构有以下特点： 

1  与单排悬臂桩相比，双排桩为刚架结构，其抗侧移刚度远大于单排悬臂桩结构，其内力分布明显优于悬臂
结构，在相同的材料消耗条件下，双排桩刚架结构的桩顶位移明显小于单排悬臂桩，其安全可靠性、经济合理性优

于单排悬臂桩。 

2  与支撑式支挡结构相比，由于基坑内不设支撑，不影响基坑开挖、地下结构施工，同时省去设置、拆除内
支撑的工序，大大缩短了工期。在基坑面积很大、基坑深度不很大的情况下，双排桩刚架支护结构的造价低于支撑

式支挡结构。 

3  与锚拉式支挡结构相比，在某些情况下，双排桩刚架结构可避免锚拉式支挡结构难以克服的缺点。如：1）
在拟设置锚杆的部位有已建地下结构、障碍物，锚杆无法实施；2）拟设置锚杆的土层为高水头的砂层（有截水帷
幕），锚杆无法实施或实施难度、风险大；3）拟设置锚杆的土层无法提供要求的锚固力；4）锚杆不得超出用地红
线。此外，由于双排桩具有施工工艺简单、不与土方开挖交叉作业、工期短等优势，在可以采用悬臂桩、支撑式支

挡结构、锚拉式支挡结构条件下，也应在考虑技术、经济、工期等因素并进行综合分析对比后，合理选用支护方

案。 

本结构分析模型，作用在结构两侧的荷载与单排桩相同，不同的是如何确定夹在前后排桩之间土体的反力与

变形关系，这是解决双排桩计算模式的关键。本模型采用土的侧限约束假定，认为桩间土对前后排桩的土反力与

桩间土的压缩变形有关，将桩间土看作水平向单向压缩体，按土的压缩模量确定水平刚度系数。同时，考虑基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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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后桩间土应力释放后仍存在一定的初始压力，计算土反力时应反映其影响，本模型初始压力按桩间土自重占滑

动体自重的比值关系确定。按上述假定和结构模型，经计算分析的内力与位移随各种计算参数变化的规律较好，

与工程实测的结果也较吻合。本规程只给出了前后排桩矩形布置的计算方法。  

7.4.3  双排桩的嵌固稳定性验算问题与单排悬臂桩类似，应满足作用在后排桩上的主动土压力与作用在前排桩嵌
固段上的被动土压力的力矩平衡条件。与单排桩不同的是，在双排桩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公式（7.4.3）中，是将双
排桩与桩间土看作整体而将其作为力的平衡分析对象，并且考虑了土与桩自重的抗倾覆作用。 

7.4.4  双排桩的排距、刚架梁高度是双排桩设计的重要参数。根据相关文献的报道，排距过小受力不合理，排距
过大刚架效果减弱，排距合理的范围为 2d～5d。双排桩顶部水平位移随刚架梁高度的增大而减小，但当梁高大于
1d时，再增大梁高桩顶水平位移基本不变了。因此，刚架梁高度不宜小于 0.8d，且刚架梁高度与双排桩排距的比
值取 1/6～1/3为宜。 

7.4.5  根据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及计算分析结果，双排桩刚架结构中的桩与单排的受力特点有较大的区别。锚拉
式、支撑式、悬臂式排桩，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只产生弯矩和剪力。而双排桩刚架结构在水平荷载作用下，桩的内力

除弯矩、剪力外，轴力不容小视。前排桩的轴力为压力，后排桩的轴力为拉力。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条件下，桩身轴

力随着双排桩排距的减小而增大。桩身轴力的存在，使得前排桩发生向下的竖向位移，后排桩发生向上的竖向位

移。前后排桩出现不同方向的竖向位移，就意味着双排桩刚架出现了向基坑方向的整体倾斜，增大了双排桩刚架

顶部的水平位移。此外，正如普通刚架结构对相邻柱间的沉降差非常敏感一样，双排桩刚架结构前、后排桩沉降差

对结构的内力、变形影响很大。某一实例的计算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桩顶水平位移、桩身最大弯

矩随着前、后排桩沉降差的增大基本呈线性增加。与前后排桩桩底沉降差为零相比，当前后排桩桩底沉降差与排

距之比等于 0.002时，计算的桩顶位移增加 24％，桩身最大弯矩增加 10％。后排桩由于全桩长范围有土的约束，
向上的竖向位移很小。减小前排桩沉降的有效的措施有：桩端选择强度较高的土层、泥浆护壁钻孔桩需控制沉渣

厚度、采用桩底后注浆技术等。 

7.4.6  双排桩的桩身内力有弯矩、剪力、轴力，因此需按偏心受压、偏心受拉构件进行设计。双排桩刚架梁两端
均有弯矩，在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判别刚架梁是否属于深受弯构件时，按照连续
梁考虑。 

7.4.7  本规程的双排桩结构是指由相隔一定间距的前、后排桩及桩顶梁构成的刚架结构，桩顶与刚架梁的连接按
完全刚接考虑，其受力特点类似于混凝土结构中框架顶层，因此，该处的连接构造需符合框架顶层端节点的有关

规定。 

7.5  截面承载力计算 

7.5.1  该条是将计算的结构内力标准值转换为设计值的规定。系数 γF是结构可靠度设计标准中荷载分项系数的体

现。由于满足荷载和荷载效应的线性关系，将荷载基本组合的永久荷载分项系数放在荷载效应计算后相乘与在永

久荷载标准值上相乘，其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公式（7.5.1-1）中的支护桩弯矩折减系数 η，是考虑目前北京地区的实际工程经验，对作为临时性的支护桩，

对有经验的地区和有充分了解的地层，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安全度的标准。但实际设计时要慎用，并要求 η 值不能
低于 0.8。该弯矩折减系数只针对支护桩，其他支护结构构件的弯矩不允许折减。 

需特别指出的是，当支护结构或构件兼作永久结构时，其荷载分项系数、弯矩折减系数的取值不能按照本规

程，应符合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7.5.2  该条规定针对挡土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各种工程材料的截面承载力计算，是普通结构构件计算的常规
内容，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均有详细规定，本规程不再另行规定。第 5 款补充了对于预制桩接桩部位承载力的相关
要求。 

 

7.6  锚杆计算 

7.6.2  式（7.6.2）是锚杆抗拔承载力极限状态的设计表达式。锚杆长度设计采用了传统的安全系数法，锚杆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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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设计仍采用原规程的分项系数法。原规程《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DB11/489-2007中，锚杆承载力极限状态
的设计表达式是采用分项系数法，其荷载分项系数、抗力分项系数和重要性系数三者的乘积在数值上相当于安全

系数。其乘积，一、二、三级安全等级分别为 1.7875、1.625、1.4625。实践证明，该安全储备是合适的。临时支护
结构中的锚杆抗拔安全系数，一、二、三级安全等级分别取 1.8、1.6、1.4，与原规程《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DB11/489-2007取值相当。需要注意的是，当锚杆为永久结构构件时，其安全系数取值不能按照本规程的规定，需
符合其他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7.6.3  本条强调了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的取值原则，分别对不同基坑侧壁安全等级提出了承
载力的确定方法。确定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表 7.6.3给出的土体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值是试验数据统计结果，是根据土层锚杆施工技术水平以一次
常压灌浆工艺为基础的统计值。由于物理性质相同的土层力学性质不一定相同，施工水平参差不齐，二次高压灌

浆工艺的效果差异也很大（根据灌浆压力大小、二次高压灌浆方法，有普通二次高压灌浆和重复分段高压劈裂灌

浆之分），因此，使用该表数值时应充分研究土性、考虑施工工艺与技术水平等因素，并结合工程经验。 

2  由于锚杆抗拔试验的目的是确定或验证在特定土层条件、施工工艺下锚固体与土体之间的粘结强度、锚杆
长度等设计参数是否正确，因而试验时应使锚杆在极限承载力下，其破坏形式是锚杆摩阻力达到极限粘结强度时

的拔出破坏，而不应是锚杆杆体被拉断。为防止锚杆杆体应力达到极限抗拉强度先于锚杆摩阻力达到极限粘结强

度，必要时，试验锚杆可适当增加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3  锚杆全长分为锚固段和非锚固段。锚固段为锚杆位于稳定土体中的部分，即理论滑动面以外的部分，为锚
杆提供抗拔力；非锚固段为锚杆位于不稳定土体中的部分。现阶段的锚杆施工方法，锚杆注浆时浆液将整个钻孔

充满，即锚杆全长范围有水泥固结体与土体接触，且锚固段和非锚固段的水泥固结体是连续的。在进行锚杆张拉

试验时，由于锚固段和非锚固段的水泥固结体实际是一个整体，因此，锚杆试验的张拉力实际上传递到了包括锚

固段和非锚固段的整个锚杆长度范围的土体上，亦即锚杆试验得到的抗拔力包含了非锚固段的贡献。而基坑开挖

后锚杆在工作状态下的承载力由锚固段决定，因此以上试验高估了锚杆的抗拔承载力，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假定是

不相符的，这给基坑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建议采用以下方法之一消除非锚固段对锚杆抗拔承载力的贡献：①将锚

固段和非锚固段的水泥固结体分断，比如在锚固段和非锚固段之间用柔软材料设一个过渡段，该过渡段内没有水

泥浆固结体，因而切断力的传递途径。②取试验锚杆的总长度等于工程锚杆的锚固段长度（试验锚杆所在土层应

与工程锚杆的锚固段相同），这样试验所得的抗拔承载力可较准确的反映工程锚杆的抗拔承载力。③控制注浆范

围，即只在锚固段注浆，非锚固段不注浆。 

7.6.4  式（7.6.4-1）、（7.6.4-2）是与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设计体系配套的承载力计算表达式。 

7.6.5  锚杆自由段长度是锚杆杆体不受注浆固结体约束可自由伸长的部分，也就是杆体用套管与注浆固结体隔离
的部分。锚杆的非锚固段是理论滑动面以内的部分，与锚杆自由段有所区别。锚杆自由段应超过理论滑动面 （大

于非锚固段长度）。锚杆总长度为非锚固段长度加上锚固段长度。 

锚杆的自由段长度越长，预应力损失越小，锚杆拉力越稳定。自由段长度过小，锚杆张拉锁定后的弹性伸长较

小，锚具变形、预应力筋回缩等因素引起的预应力损失较大，同时，受支护结构位移的影响也越敏感，锚杆拉力会

随支护结构位移有较大幅度增加，严重时锚杆会因杆体应力超过其强度发生脆性破坏。因此，锚杆的自由段长度

除了满足本条规定外，尚需满足不小于 5m的规定。自由段越长，锚杆拉力对锚头位移越不敏感。在实际基坑工程
设计时，如计算的自由段较短，宜适当增加自由段长度。 
7.6.6  正常情况下，锚杆锁定后随基坑开挖和支护结构的进一步变形，锚杆拉力相对于锁定拉力的增长不宜过大。
为控制锚杆工作状态下的拉力不超过设计要求，同时也要满足变形控制的要求，取锁定值为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

的 0.75倍～0.9倍。 

7.7  构造要求 

7.7.1  钢筋混凝土排桩支护结构在北京地区广泛采用，是安全可靠、技术成熟、施工方便的支护形式。基坑开挖
深度 h≤10m采用排桩支护的，多用悬臂结构；开挖深度 h在 10m～20m的一般采用排桩和锚杆，可在桩顶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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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钉墙或砖砌挡土墙。 
支护桩直径一般多为 600mm、800mm和 1000mm，支护桩中心距分别为 1.2m、1.6m和 2.0m左右。本条规定

支护桩的合理间距，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北京地区相对于沿海软土地区土质自稳能力较好、易于形成土拱效应的特

点，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要求充分注意不同季节、不同地段、不同土质条件、不同的地下水条

件或者降水效果等因素，需要综合考虑。一般桩直径大时，净间距稍大；桩直径小时，净间距小。老城区人工填土

厚、基坑周边管道复杂、渗水严重的区域，北京北部和东部地区地层上部细粒土层厚、降水效果稍差的区域，排桩

净间距不宜太大。黏性土其自稳能力和颗粒连接性状较好的，可以取大值；相反，砂土地层较厚或较松散，应该取

小值。现有工程实践中也有采用大直径桩小间距的实例，通常是为了配合形成截水帷幕的情况。 
实践中也有采用小直径长螺旋钻机施工直径 400mm支护桩的实例，为保证支护桩的施工质量，本条明确了最

小桩径要求，不建议采用人工洛阳铲施工更小直径桩的做法。 

7.7.2  钢筋混凝土排桩纵向钢筋的数量、间距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需要形成圆形的钢筋笼、确保钢筋受力合理、
混凝土浇筑需从钢筋之间流动等因素。 

7.7.3  该条规定了预制桩支护结构的相关构造要求。其中第 5 款主要为防止预制桩桩身钻孔破坏预应力筋和桩身

结构，进而引起挡土结构结构破坏。第 10款规定当采用止水帷幕时，预制桩宜与帷幕结合形成一体式结构。 

7.7.5  桩顶冠梁上无锚杆或支撑时，一般按构造要求设计，但是从提高排桩的整体性看，冠梁的作用不可忽视。
当首层锚杆或支撑设置在冠梁上时，冠梁兼作传力结构，其设计应该通过计算决定。 

基于实际工程中的做法和结构构造要求，规定了冠梁的截面尺寸。冠梁高度（水平方向尺寸）不小于桩直径，

是为了保证排桩竖向钢筋锚入冠梁后，保护层厚度满足要求。对冠梁厚度（竖直方向尺寸）的规定是为了满足排桩

受力主筋锚入其中的长度要求，一般支护桩直径为 600mm 时，构造要求的冠梁厚度为 400mm 左右，桩直径为
800mm时，冠梁厚度为 500mm左右。 
7.7.6～7.7.7  钢筋混凝土排桩桩间土的防护措施一般采用喷射混凝土护面的方法，鉴于目前北京地区的基坑工程
的使用季节条件，基坑的使用要经历雨季或者冬季，加之坑边不明地下水和场区施工和生活用水的影响，设计和

施工中均要求进行护面。 
含水层中设置泄水孔的做法在土钉墙的设计和施工中有明确要求，排桩支护的桩间土的防护可按土钉墙一节

中的有关要求采用。桩间土在存在有外来渗水影响的情况下，也应该充分重视泄水，以保证壁面的稳定，确保坑内

作业的正常施工。 
7.7.8  考虑较常用的抓斗规格的适应性以及支护深度，连续墙的厚度采用较多的是 600mm 和 800mm。水利水电
项目的薄壁抓斗施工连续墙厚度可以为 400mm甚至更小，一般多用于单纯堤防和库区的防渗之用，用于建筑基坑
支护也有其实用价值，但是对于厚度小于 400mm以下的地下连续墙来说，完全可以用排桩和截水帷幕来代替，因
此条文规定了最小厚度限制。 

槽段划分与成槽施工工艺、土质条件、混凝土灌注方法等有关。单纯的抓斗单次开槽宽度一般为 2.6m～2.8m，
前后两个单元槽的长度就是 6m，如果结合采用两钻（孔）配一抓或者三钻（孔）配两抓，前后两个单元槽的长度
就接近8.0m。但在混凝土灌注中，一般采用两根导管同时灌注，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导管之间的距离不超过3.0m，
导管距槽段端部不超过 1.5m，适宜常规灌注方式的槽段长度一般在 6.0m左右。所以条文规定除考虑槽壁的稳定和
钢筋笼的起吊能力外，同时考虑成槽和混凝土灌注的要求，明确槽段长度不大于 8.0m。 

7.7.9  作为支护结构的连续墙，C25 等级的混凝土能满足隔水和临时防渗的要求，兼作永久结构使用时，应以永
久结构防渗设计为主。 
7.7.11  槽段接头是地下连续墙的重要部件，工程中常用的施工接头如图 7.7.11-1、图 7.7.11-2所示。 
 

 
（a）圆形锁口管接头                   （b）波形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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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楔形接头                      （d）工字形型钢接头 

图 7.7.11-1  地下连续墙柔性接头 
1-先行槽段；2－后续槽段；3－圆形锁扣管；4－波形管； 5－水平钢筋； 

6－端头纵筋；7－工字钢接头；8－地下连续墙钢筋；9－止浆板 

 
（a）十字形穿孔钢板刚性接头      （b）钢筋承插式接头 

图 7.7.11-2  地下连续墙刚性接头 
1-先行槽段；2－后续槽段；3－十字钢板；4－止浆片； 

5－加强筋；6－隔板 

7.7.13  参见本规程第 7.7.5条条文说明。 

7.7.14  预埋钢筋是把连接钢筋事先固定在地下连续墙的钢筋笼上，将其弯折在钢筋笼表面，用泡沫板等材料遮盖
住，待基坑开挖到相应位置时，将泡沫板和预埋点周围的混凝土凿除，露出预埋钢筋并将其扳直。实践表明扳直钢

筋时，直筋 20mm 及以下的光圆钢筋容易扳直，所以规范规定预埋钢筋采用 HPB300 级钢筋。而直筋大于 20mm
时，很难扳直，而且在常温弯折时会产生裂缝，解决的办法是采用接驳器连接等方法。 
7.7.15  冠梁作为一般联系梁时，配筋按照构造要求配置。作为锚杆传力结构时，应该根据受力要求进行设计计算，
执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7.7.16  锚杆布置是以排和列的群体形式出现的，如果其间距太小，会引起锚杆周围的高应力区叠加，从而影响锚
杆抗拔力和增加锚杆位移，即产生“群锚效应”，所以本条规定了锚杆的最小水平间距和竖向距。实践中也有水平

间距小于 1.5m的情况，可以通过改变相邻锚杆的倾角以降低群锚效应。 

为了使锚杆与周围土层有足够的接触应力，本条规定锚固体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4.0m，上覆土层厚度太小，
其接触应力也小，锚杆与土的粘结强度会较低。当锚杆采用二次高压注浆时，上覆土层有一定厚度才能保证在较

高注浆压力作用下注浆不会从地表溢出或流入地下管线内。 

理论上讲，锚杆水平倾角越小，锚杆拉力的水平分力所占比例越大。但是锚杆水平倾角太小，会降低浆液向锚

杆周围土层内渗透，影响注浆效果。锚杆水平倾角越大，锚杆拉力的水平分力所占比例越小，锚杆拉力的有效部分

减小或需要更长的锚杆长度，也就越不经济。同时锚杆的竖向分力较大，对锚头连接要求更高并使挡土构件有向

下变形的趋势。本条规定了适宜的水平倾角的范围值，设计时，应按尽量使锚杆锚固段进入粘结强度较高土层的

原则确定锚杆倾角。 

锚杆施工时的塌孔、对地层的扰动，会引起锚杆上部土体的变形或下沉，若锚杆之上存在建筑物、构筑物等，

锚杆成孔造成的地基变形可能使其发生沉降甚至损坏，此类事故在实际工程中时有发生。因此，设置锚杆需避开

易塌孔、变形的地层。 

7.7.18  加强型钢腰梁的受扭承载力及局部受压稳定性有多种措施和方法，如：可在型钢翼缘端口、锚杆锚具位置
处配置加劲肋（图 7.7.18），肋板厚度一般不小于 8mm。 

1
2

3 3

1

  

1
2

4
1

4

 
（a）工字钢                      （b） 槽钢 

图 7.7.18  钢腰梁的局部加强构造形式 
1－加强肋板；2－锚头；3－工字钢；4－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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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9  冠梁之上设置砖砌挡土墙，有利于支护桩施工时避开场地原有旧基础、管线等地下障碍物的影响并降低工
程造价。由于上部砖墙易于拆除，有利于主体建筑结构施工完成后室外管线的敷设。本规程结合北京地区工程实

践经验，规定挡土墙高度不能超过 4m，并按照砌体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要求，给出了一般配置要求，并明确挡土
墙高度超过 2.5m时，应进行构造柱尺寸及其配筋的验算。 

7.8  施    工 

7.8.1  采用引孔压桩工艺时，引孔直径宜小于桩径 50mm，引孔孔底标高不宜低于基底标高。 

7.8.3  咬合桩使排桩既是挡土结构，又能起到截水作用。咬合桩的施工方法有多种，施工的关键是要保证相邻桩
相互咬合搭接，否则，当桩与桩之间产生间隙，将会影响截水效果。保证相邻桩相互咬合搭接的措施，之一是成桩

施工时孔口设“糖葫芦”形定位板（也有称为导墙的），之二是成桩垂直度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本规程的咬合排桩是指相互搭接的钢筋混凝土桩与素混凝土桩或钢筋混凝土桩与水泥土桩，由钢筋混凝土桩

承受土压力荷载，素混凝土桩或水泥土桩用于截水和防护桩间土。目前，这两种咬合桩已在北京地区的一些工程

上采用，施工质量得到保证时，其截水效果是良好的。 

7.9  质量检测 

7.9.1  由于支护桩多为连续施工，单桩混凝土浇筑量不大，单班施工桩数较多，在采用商品混凝土的前提下，对于
排桩的临时支护体系在保证施工质量可控的基础上，对混凝土强度试块的数量要求可少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

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的要求，但作为主体结构组件的除外。对于无竖向承载力特殊要求的排
桩支护结构，对桩底沉渣也不做硬性规定，但不得影响桩体嵌固深度。 

7.9.2  对于拐角位置等特殊异形墙段可以适当调整声测管布置，必要时可在墙段断面中心布点。 

7.9.3  锚杆承载力分地层分层检测，分层评价，对于地层简单且锚杆数量较多的情况，可由设计确定，适当放宽。 

 
  



 

109 
 

8  土钉墙 

8.1  一般规定 

8.1.1  主要对土钉墙的适用性进行了规定。这是由于土钉墙的施工一方面工艺要求开挖侧壁土体必须具有一定时
间的自稳能力、同时对周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 

8.1.2  本条除了对土钉墙适用的基坑深度及安全等级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开挖深度超过规定，对周边建（构）筑
物变形控制较严时，可采用土钉墙与预应力锚杆、支护桩、超前微型桩等联合支护形式。近年来，北京地区接近

20m深度的深大基坑采用土钉墙与预应力锚杆联合支护形式的成功实例也非个别。 

8.1.3  本文强调土钉墙设计施工时应考虑施工周期、气候季节（雨季、冬施）、外界振动等环境因素对陡坡开挖
面暂时裸露土体、松散饱和或较干的粉土（砂）层坡体稳定性的影响。 

8.1.4  本条主要针对北京地区土钉墙施工常用土钉设置工艺，提出可采用钻孔、打入等方式。设计人员应该注意，
当采用打入式土钉时，土钉锚固体与土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宜取低值，除非有特殊手段能保证注浆效果与质量。 

8.1.5  本条主要针对土钉墙阳角交叉部位，由于土钉交叉影响摩阻力发挥，阳角部位空间效应也可能导致的该部
位的安全性下降，故应对该部位进行专门分析与处理。 

8.2  设    计 

8.2.1  本条主要针对目前土钉墙设计理论在国内外还处于相对不太完善与成熟的前提下，强调工程与地区经验，
采用工程类比方法指导初步设计的必要性。对于地区规程，本条更具针对性。 

8.2.2  本条主要规定了土钉墙设计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土钉墙与面层的连接构造、混凝土面层与坡顶的防护
设计、坡顶和槽内排水系统设计以及遇滞水排水措施往往是设计中较易忽视的内容，当与截水帷幕结合时、其地

下水渗透稳定性的验算也往往会忽视。而这些恰恰又是引发土钉墙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原因。 

8.2.4  表 8.2.4 提供推荐值仅为初步设计或无现场资料时参考使用。在同等地质条件下，建议打入式土钉取低值。
当土钉施工中有具体措施保证注浆质量时，取高值。当采用高压注浆时可按试验确定或按经验适当提高。 

8.2.5～8.2.8  根据目前对土钉墙的工作机理研究成果，本规程采用平面应变假设。假定单个钉体承受局部土体压
力并考虑坡体倾角对土钉墙承受荷载的有利削弱作用。 

8.2.9  土压力沿墙面的分布形式，原规程直接采用朗肯土压力线性分布，按此计算，往往土钉墙底部土钉需要长
度很长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土钉墙底部的土钉过长，其承载力不一定能充分发挥，此时，土钉墙面层或土钉端部

连接会往往先于土钉达到拉力前破坏。因此，一些实际工程设计中土钉墙底部土钉长度往往会做些折减。工程实

践表明，适当减短土钉墙底部土钉长度后，并没有出现土钉被拔出破坏的现象。土钉长度计算不合理的问题主要

原因在于所采用的朗肯土压力按线性分布是否合理。由于土钉墙墙面是柔性的，分层开挖裸露面上土压力是零，

建立新的力平衡使土压力向周围转移，墙面上土压力则重新分布。为解决土钉计算长度不合理问题，本规程考虑

了墙面土上压力会存在重分布规律，对朗肯公式计算的土压力线性分布进行了修正。该方法在概念上虽然可行，

但存在一定近似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和试验工作来不断完善 

8.2.10  对于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土钉墙支护、其土钉抗拉承载力设计值计算可假定土钉墙破坏形式为直线

形破裂面。考虑侧壁坡体倾角原因，其破坏面倾角与水平面夹角取为 2/)( kjb + ，与直立坡体的夹角
4 2

kfp
+ 相比，

偏于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所计算得到的土钉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满足土钉材料强度要求。 

8.2.11  由于土钉墙施工工艺的要求，土钉墙设计应保证土钉墙施工每个阶段的坡体稳定性。因此，本条强调，应
对土钉墙施工期间的不同开挖深度以及基底以下可能产生的滑动面，采用圆弧滑动简单条分法进行整体稳定性验

算。由于本规程在设计方法上，对土的稳定性一类极限状态由分项系数表示法改为单一安全系数法，公式（8.2.11-
2）在具体形式上与原规程公式不同，但公式的实质没变。 

8.2.13  本条指出，在进行土钉墙整体稳定性验算时，土钉的有效作用只能计及土钉在圆弧滑裂面以外的有效抗拉
力。 

8.2.14  在复合土钉墙中，微型桩、搅拌桩或旋喷桩对总抗滑力矩是有贡献的，但难以定量。对水泥土桩，其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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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剪强度不能按全部考虑。因为水泥土桩比土的刚度大的多，当水泥土桩达到强度极限时，土的抗剪强度还未

充分发挥，而土达到极限强度时，水泥土桩在此之前已被剪断，即两者不能同时达到极限状态。对微型钢管桩，当

土达到极限强度时，微型钢管桩是有上拔趋势的，而不是剪切强度控制。因此，尚不能定量给出水泥土桩、微型桩

的抵抗力矩，需要考虑其作用时，只能根据经验和水泥土桩、微型桩的设计参数，适当考虑其抗滑作用。当无经验

时，最好不考虑其抗滑作用，当作安全储备。 

8.2.16  本条主要对土钉墙的构造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对土钉与面层的连接、为控制侧壁土体变形的构造措施、
土钉长度等从构造方面进行了强调，特别是土钉与面层连接应严格按照现行相关规范要求确保土钉与面层连接牢

固、受力合理。对于面层厚度，应根据土钉墙支护高度逐渐加厚。当采用预应力锚杆与土钉联合支护时，面层厚度

还应满足局部受压验算要求。 

8.2.17～8.2.19  提出了采用局部预应力锚杆与土钉联合支护的构造等定性技术措施，以指导目前预应力锚杆与土
钉联合支护的设计与施工。预应力锚杆与土钉联合支护其作用机理更为复杂，目前对此认识还不十分深入，只能

根据以往理论研究、工程实践与实测分析，综合在构造及定性（概念）设计角度予以规定。由于土钉墙支护侧壁变

形一般均为中部鼓出型（支护深度较大时），因此预应力锚杆建议宜设置在加固侧壁的中部，同时为了充分发挥预

应力锚杆限制侧壁水平变形的作用，建议锚杆间宜保证一定的间距。考虑到锚杆与土钉的受力机理不同，为减小

锚杆与土钉之间的相互影响、从构造性要求规定锚杆宜比常规设计相应位置处土钉长度长 0.35倍。 

8.2.20～8.2.23  针对侧壁土坡自稳性差的工程，可采用超前微型桩进行局部补强后施作土钉墙。本条对超前微型
桩的构造要求进行了规定。 

8.3  施    工 

8.3.1  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施工顺序；面层引水孔可以在喷射混凝土前预设，也可在喷射混凝土完成后设置。微
型桩和水泥土桩的施工，一般先于土钉施工，具体施工工艺与要求等详见相关章节。 

8.3.2～8.3.4  本条对土钉墙施工顺序、坡面稳定与保护等要求作了规定。 

8.3.5  本条针对北京地区经常遇到的土钉墙支护基坑、局部存在高含水量的软弱土或填土等自稳能力差的土层，
可采取的技术措施。 

8.3.6  本条明确土钉墙施工时采取的排水措施应包括地表排水、内部排水以及基坑排水等内容，并提出相关技术
措施，避免土体处于饱和状态，同时减轻作用于面层上的静水压力。 

8.3.7  本条专门针对冬施条件下进行土钉墙施工作了限制，当冬施不可避免时，必须有相应的结构、构造与防排
水措施，以避免冻胀引起的土钉墙破坏。冬期喷射混凝土时应在晴天施工，优先选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

泥，添加早强剂、防冻剂，喷射施工后尽快悬挂、覆盖保温设施。钢筋负温焊接时应调整焊接工艺参数，使焊缝和

热影响区缓慢冷却。风力超过四级时，应采取挡风措施。焊后未冷却的接头应避免碰到冰雪。当环境温度低于－

20℃时，不得进行施焊。 
8.3.8~8.3.9  能够成孔时，优先采用先钻孔后注浆的土钉施工工艺；根据北京地区的经验，同时考虑到人工成本的
上升，对于土钉成孔，优先推荐采用小型螺旋钻机。 
8.3.12  主要针对杂填土、混合土、卵砾石等不宜成孔地层；打入式钢管不宜通长设注浆孔，仅需底部设置即可；
打入式钢管外端宜设双“L”筋与面层水平加强筋焊接。 

8.3.14  喷射混凝土宜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由于强度为 P·O32.5普通硅酸盐水泥已经停产，因此选用普通硅酸盐
水泥时强度不应低于 P·O42.5，当选用矿渣水泥时强度不低于 P·S·A32.5。冬季施工时不宜选用矿渣水泥，且不能
喷水养护。 

8.4  质量检测 

8.4.1  对应《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2-2018，规定了相应的检测内容。 
8.4.2  根据北京地区工程经验，由于土钉抗拔承载力不足发生土钉墙失稳破坏的现象很少，当支护剖面较多，且土
钉设计参数相差不大，特别是抗拔承载力相差不大时，可归类合并进行抗拔承载力检测。 
8.4.3～8.4.5 对混凝土面层，考虑到根据目前土钉墙混凝土面层施工，只要材料、配合比、喷射工艺按照本规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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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行施工，砼强度的离散程度不应是影响土钉墙面层工作的控制因素。故面层砼强度检测用的试块，可简化采

用现场使用同配比的混凝土喷射装入试模中的方法制作。同时，北京地区土钉注浆材料基本上全部是水泥浆，且

注浆体强度不是控制土钉墙质量的主要因素，水泥浆强度要求一般为 M20，一般的注浆用原材料强度均可满足，
故可采用现场使用的水泥直接制作试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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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坑开挖 

9.1  一般规定 

9.1.1  本条强调应根据支护结构设计、地下水控制及周边环境要求确定基坑开挖方案，且开挖方案要符合设计条
件及要求。 

9.1.2  基坑周边荷载包括施工材料、设施、设备或车辆荷载等。基坑周边荷载严禁超过设计要求的地面荷载限值，
且其分布范围严禁越过设计要求的边界。基坑土方开挖应本着：自上而下分段分层、依次进行，随时作成一定的坡

度，以利泄水，避免先挖坡脚，造成坡体失稳。相邻基坑和管沟开挖时，应遵循先深后浅或同时进行的施工顺序。 

9.2  开    挖 

9.2.2  本条规定了基坑开挖方案应包括的内容，特别强调应考虑与支护结构形式相适应的开挖方式、开挖时间、
开挖顺序。 

9.2.4  本条特别强调应考虑冬季、雨季等气候影响因素对开挖的影响。 

9.2.5  本条强调了在土方开挖过程中，发生支护结构、周边环境变形超过控制值或发生与原设计条件及设计工况
不符现象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开挖，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开挖施工。 

9.2.6  坑内地下水位指坑内大面积的地下水水位，应低于开挖面 0.5m以上方可进行土方开挖。 

9.2.8  对基坑土方开挖时的支护结构、工程桩和槽底的防护及保护提出了基本要求。 

9.3  基坑防排水 

9.3.1  基坑安全事故多数是由于水的原因造成的，本条强调对基坑周边地面、槽底采取截排水措施，使基坑内不
积水，在放坡开挖时应对坡顶、坡面、坡脚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地表水流入坑壁后土体以确保基坑的稳定性与安全

性。 

9.3.2  本条强调在土方开挖过程中如发现基坑侧壁出现渗水或漏水时，应立即停止开挖，及时查明原因，采取封
堵、明排等措施，避免造成坑壁后土体流失，从而影响支护结构稳定性。 

9.4  封底及回填 

9.4.1～9.4.2  本条强调在基坑开挖完成后，要及时对槽底的地基土进行防护和保护。在深厚软土中，当基坑开挖
较深时，基底土的回弹可引起桩身上浮、桩身开裂，影响单桩承载力和桩身耐久性，应引起高度重视，尤其对于深

度超过 15米的，基坑宜设坑底土回弹监测点，回弹隆起是随着卸荷逐步发生的，因此，应尽快补充失去的土荷载。 

9.4.3  回填土不得用腐植土、冻土及含水量大的土。 

目前大部分工程肥槽回填均采用土方车或铲车直接倒入填土方式，监理也疏于管理，导致肥槽回填质量极差。

以北京某大厦肥槽回填为例，采用该方法回填后不到两年时间，由于水的浸泡，导致肥槽部位填土沉降陷落，进而

导致该部位埋设的多种管线折断，造成该大厦停电停水停气等严重后果。为了修复肥槽填土密实，采用了小型设

备单管旋喷钻机进行高压旋喷注浆，造价超过 300 万元。建设方被迫起诉施工方，金额巨大。这是一起典型的由

于肥槽回填施工质量引起的合同纠纷的案例。 

还有因肥槽狭窄，无法实施回填土分层夯实，嫌低标号混凝土和砂浆贵，选择了级配砂石作回填料，相应采用

了“水夯法”，即边填料边用水冲使之密实，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一种情况底板上设后浇带，尚可通过坑内的抽水井将该部分水抽出；另一种情况则是未设后浇带，这些水对

该部分建构筑物浮力不可忽视，某工程由于采用水夯法回填肥槽导致底板开裂即是案例。 

尤其当有不良地质情况时及时回填是十分必要的，又由于肥槽狭窄若采用水夯法，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例

如有顺向基坑的煤层，大量水的灌入可能导致邻近建筑物地基基础水浸、开裂。 

因此要求施工方采用合适的材料及方法进行回填，既可保证质量安全快捷又经济环保。 



 

113 
 

10  监    测 

10.1  一般规定 

10.1.5  监测单位应严格依据监测方案进行监测，并及时处理、分析监测数据，而不是仅仅提供实际监测数据，这
样才能为基坑工程实施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提供可靠依据。当监测数据达到监测预警值时，监测单位必须立即

通报建设方及相关单位，以便建设单位和有关各方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10.1.6  仪器监测有其局限性，不能显示基坑及周边环境所有的变化情况，也很难做到实时监测，而现场巡视检查
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灵活性，能够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弥补仪器监测的不足，同时也是预防基坑工程事故既经济

又有效的方法。 

10.2  监测项目 

10.2.1  基坑工程监测是一个系统，系统内的各监测项目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限于监测手段、精度及现场条件，
某一单项的监测结果往往不能揭示和反映基坑工程的整体情况，必须根据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形成一个有效的、

完整的与设计及施工情况相适应的监测系统并进行监测，才能提供完整、系统的监测数据和资料，才能通过监测

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为优化设计和信息化施工提供可靠的依据。 

基坑监测项目应依据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做适当选择，安全等级越高“应测”项目越多，反之亦然。同时，基坑

监测又是一项耗时费钱的工作，在能够满足信息化施工要求、确保基坑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监测项目。本条

借鉴了相关规范，并结合了北京地区基坑工程监测实际需要。 

10.3  巡视检查 

10.3.1  本条强调在基坑工程的施工和使用期内，应由有经验的监测人员每天对基坑工程进行巡视检查。基坑工程
施工期间的各种变化具有时效性和突发性，加强巡视检查是预防基坑工程事故非常简便、经济而又有效的方法。 

10.3.2  本条从五个方面列出了巡视检查的主要内容，这些项目都是结合工程实践总结出来的，具有很好的参考价
值。 

10.3.3  各巡视检查项目之间大多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每个项目的巡视检查结果都必须做好详细的记录，从而为基
坑工程监测分析工作提供完整的资料。巡视检查主要以目测为主，必要时可配以巡查照片，这样的检查发现速度

快、周期短，可以弥补仪器监测的不足。巡视检查的任何异常情况都可能是事故发生的预兆，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给建设方及相关单位，以便尽早作出判断和处理，避免引起严重后果。 

10.4  监测点布置 

10.4.1  监测点的位置应尽可能地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受力、变形状态，以保证对监测对象的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
在监测对象内力和变形变化大的代表性部位及周边环境重点监护部位，监测点应适当加密，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

监测对象的受力和变形特征。 

10.5  监测频率 

10.5.2  监测频率与监测项目相关，监测项目的数据变化与基坑安全关联直接的，其监测频率要高一些。监测频率
与基坑施工阶段关系更大，基坑开挖至基底时监测频率要大一些，反之则可以小些。对于具有超前支护功能的锚

拉式支护和内支撑支护的基坑工程，当基坑开挖深度小于基坑深度的 1/2或基坑肥槽回填高度大于基坑深度 1/2时，
支护结构的安全系数较大，适当减小监测频率是合理的。本条借鉴了相关规范，并结合了北京地区基坑工程监测

实际需要。 
10.5.3  基坑工程动工前开始观测基坑周边环境的沉降，可测得支护结构施工扰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某些敏感
地层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多数监测项目而言，应当于基坑开挖前测得初始值，但有些与支护方法及施工工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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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监测项目，其初始值不能够于基坑开挖前取得，如土钉墙支护时位于坡顶的水平位移和沉降初始值。  

10.6  监测报警 

10.6.1  监测报警是建筑基坑工程实施监测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是预防基坑工程事故发生、确保基坑及周边环境安
全的重要措施。监测预警值是监测工作的实施前提，是监测期间对基坑工程安全状态进行判定的重要依据，因此

基坑工程监测必须确定监测预警值。监测预警值应由基坑工程设计方根据基坑工程设计计算结果、周边环境中被

保护对象的控制要求等确定，如基坑支护结构作为地下主体结构的一部分，地下结构设计要求也应予以考虑，为

此本条明确规定了监测预警值应由基坑工程设计方确定。 

10.6.3  表 10.6.3对基坑周边环境中的管线、建筑的预警值给出了一个范围，实际过程中可根据需保护对象建造年
代、结构类型和现状、离基坑的距离等确定，建造年代久远、结构较差、离基坑较近的可取下限，而对较新的、结

构较好、离基坑较远的可取上限。 

10.6.4  本条列出的都是在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坑及周边环境出现的危险情况，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将可能严
重威胁基坑及周边环境中被保护对象的安全，必须立即发出危险报警，通知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相关单

位及时采取措施，保证基坑及周边环境的安全。 

10.7  监测成果 

10.7.1  为了确保监测工作质量，保证基坑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和正常使用，防止监测工作中的弄虚作假，本条强调
基坑工程监测成果资料必须完整、清晰、签字必须齐全。 

10.7.5  当日报表是信息化施工的重要依据。每次监测完成后，监测人员应及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形成当日报
表，提供给委托单位和相关单位。当日报表强调及时性和准确性，对监测项目应有警示状态的判断性结论。 

阶段性报告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测后，监测单位通过对以往监测数据和相关资料、工况的综合分析，总结出

的各监测项目以及整个监测系统的变化规律、发展趋势及其评价，用于总结经验、优化设计和指导下一步的施工。

阶段性监测报告可以是周报、月报或根据工程的需要确定。报告的形式是文字叙述和图形曲线相结合，对于监测

项目监测值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应以过程曲线表示为宜。阶段性监测报告强调分析和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

报告的结论要求依据充分。 

总结报告是基坑工程监测工作全部完成后监测单位提交给委托单位的竣工报告。总结报告应提供完整的监测

过程资料，对整个监测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监测成果及一些工作程序文件均应有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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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抗震设计 

A.1  一般规定 

A.1.1  基坑工程的抗震设计是本规程此次修订新增的内容，主要作用为两个方面，一是基坑需要进行抗震设计时，
本规程提供了抗震设计原则、设计计算方法及构造措施；二是当遭遇地震作用时，本规程可作为评价是否为基坑

在地震作用下失效导致周边建筑物破坏的一种分析方法。 
当拟建基坑邻近重要建构筑物且需进行抗震设计时，最根本性的措施为通过调整规划或建筑方案让拟建基坑

远离已有建构筑物；如确实无法调整的，建议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支护形式，包括对撑式支护结构或采用逆作施

工法。其他支护形式也可以在抗震设计中采用，但需满足本章相关的设计验算及构造要求。 
A.1.2  基坑抗震设计时，抗震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的取值要求与国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2010（2016年版）附录 A的规定保持一致，并要求随国标的调整进行调整。 

A.2  抗震验算 

A.2.1  地震作用下的主动土压力计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仅与地震强度有关，还受支护结构自身及主动
区、被动区土层振动特性等的影响。通过对现行公路、铁路、水利等各行业规范的调研，绝大多数规范采用拟静

力法来计算地震工况下的土压力，计算公式多采用物部-冈部法或其变形公式。本条中式 A.2.1-2即为采用物部-冈
部公式，并根据基坑工程的特点将部分参数进行化简后得到的。 

本条中式 A.2.1-3采用方法为朗肯法结合地震角计算地震工况下土压力。 
关于两种计算方法最终得到的地震工况下土压力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在相同的竖向应力状态下，采用不同的

地震角（1.5°、2.3°、3.0°、4.5°、6.0°、9.0°），不同的土层黏聚力（0kPa、10kPa、20kPa）及不同的土层内摩擦
角（10°、15°、20°、25°、30°、35°、40°、45°），分别采用物部-冈部公式与朗肯公式进行测算，绘制土压力系
数变化曲线与土压力变化曲线如下（部分数据）： 

  � = �.�°c=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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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10kPa 

  � = �.�°c=20kPa 

  � = �.�°c=1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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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20kPa 

  � = �.�°c=10kPa 

图 A.2.1-1  土压力系数变化曲线与土压力变化曲线 

结果显示，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土压力差异较小，误差范围多数集中在 0 kPa -3 kPa之间，
最大差异绝对值也未超过 6kPa，趋势完全一致，故采用朗肯地震折减角方法完全可满足工程应用精度要求。 

与非地震工况下的土压力计算公式相比，本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中计算参数引入地震角 θ。地震时，墙后土
体受地震加速度作用产生惯性力，包括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两个分量。两个惯性力与土楔体重力 G组成的合力
G’与铅垂线的夹角即为地震角。 

Eh

Ev

θ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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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1-2  地震角 
图中：���,�——作用于墙后土体质心的水平地震惯性力（kN）； ���,�——作用于墙后土体质心的竖向地震惯性力（kN），可仅取竖向地震惯性力作用向下，且���� =0.5���,�； 

根据地震角的概念，其计算公式如下： 

地震角� = �����（��� ∕ �）                               （1） 
式中：�为水平地震作用修正系数；Ag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m/s2）。 
表 A.2.1为现行各行业规范中普遍采用的地震角取值，是按照式（1）取� = 0.25计算得到的。但是该修正

系数取值并非理论计算得到，而是一个经验系数。该系数取值最早来源于前苏联的《地震区建筑设计规范》，在

实践中与宏观震害调查结果接近。在未有进一步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本条文仍沿用目前通用的地震角取值。 
A.2.2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所采用的“三水准设防、两阶段设计”的思路，支护结构在进行抗震验
算时同样只需进行多遇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构件验算。 
A.2.3  本条规定的多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构件的内力计算公式，沿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中 5.4.1
条的计算方法，并根据基坑工程的特点进行适当简化。各分项系数取值也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保持
一致。对基坑支护结构而言，主要作用效应为水平地震作用效应，竖向地震作用仅在采用内支撑且支撑构件长度

大于 20m或支撑立柱间距大于 20m的情况下考虑；SGEk为支护结构自重所产生的作用效应，根据支护结构受力

特点，仅需在采用内支撑结构时考虑该项作用。 
A.2.4  本条同样沿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中 5.4.2条截面抗震验算的思路与方法。γRE为抗震设计时的

抗力分项系数。本条中支护结构构件的内力和承载力均采用设计值。 
A.2.5  罕遇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抗震验算的目的，在于实现“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建筑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的验算是通过控制建筑物薄弱层的层间位移角来实现的，而支护结构的破坏模式与建筑结构不同。控制支护结构

不发生倒塌，对采用内支撑或锚杆的支护体系而言，关键在于控制支撑或锚杆不屈服或锚杆不被拉断；对悬臂桩

或双排桩支护结构而言，关键在于控制悬臂桩或双排桩自身不发生弯曲破坏。罕遇地震作用下验算公式中，地震

水平荷载应取标准值而不是设计值，支护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中钢筋与型钢应取屈服强度标准值。 
A.2.6  地震作用下支护结构整体滑动稳定性的验算方法与本规程 7.3.3条相同，计算公式在 7.3.3条公式的基础上
增加地震作用惯性力的影响。验算时，应取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水平向加速度值计算水平地震惯性力。 

关于高度增大系数，与基坑底部相比，随着高度的增加，水平地震作用将产生一定的放大作用，垂直开挖且

开挖深度较大时，放大作用更加明显。《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中 4.1.8条要求位于局部突出地形上的建
筑需考虑水平地震影响系数的增大系数与此道理相似，在不同规范和文献中，也用动态分布系数、地震加速度分

布系数等反映水平地震随高度的放大作用。本条采用的高度增大系数取值源自《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

GB5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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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 

C.0.1  本条规定了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的对象和范围。以基坑支护设计方案为对象是指依据合同或管理要求，
独立进行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的项目，可以是一个基坑，也可能是由多个基坑组成的综合项目。考虑到碳排量计

算的目的之一在于指导设计人合理选择基坑支护类型、优化设计参数，只有在设计方案初步确定后同时计算出与

该方案对应的碳排量，才能够进行比较，并确定方案的合理性，因此，规定在基坑支护设计阶段计算碳排放量。基

坑工程是一项为主体结构施工服务的临时工程，有始有终，短则 3、5 个月，长则 3、5 年，工程从开工起至基槽
回填完工止，因此，碳排放量也应包括这一过程中因工、料、机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过程通常包括支护施

工、土方开挖、地下水控制、基坑维护、基槽回填和支护结构拆除。 
C.0.3  鉴于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是新生事物，其中规定的技术路线、计算方法、碳排放因子计算等都需要不断
完善，为便于计算和比较，本着“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本条规定宜按本规程提供的方法和数据进行计算。  
C.0.4  就地取材、采用可回收材料和多功能构件等措施是基坑工程中实现减碳的重要途径，其中多功能构件是指
同时具有多项作用的构件，如同时具有支护、隔水和地下结构外墙作用的地下连续墙，同时具有支护和隔水作用

的 SMW桩等。 
C.0.5  本条列出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公式：S=∑βiCuiMi。式中：S是基坑工程碳排放量总和（kgCO2e），Mi 是
指基坑工程依据现行定额计算的单位工程量总量，按基坑支护设计方案和现行软件计算工程量；Cui 是与单位工程
量对应的碳排放因子，βi 是调整系数，与地层岩性、构件重复利用等因素相关，为方便计算，表 C.0.7-1~C.0.7-5提
供了 Cui和 βi 取值，并在第 C.0.7条提供了 Cui的计算方法和规则。 
C.0.6  本条规定了基坑工程碳排放量计算结果，为便于比较和统计，规定了基坑工程碳排量计算结果中应当列明
的几个参数，包括总碳排放量、支护结构碳排放量、土方工程碳排放量、地下水控制碳排放量等。 

C.0.7  表 C.0.7-1~C.0.7-5中单位工程量材料消耗具体数据来源如下：表 C.0.7-1（土方工程碳排放因子表）中的土
方工程单位工程量材料能源数据及定额编号来源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 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2021）；表 C.0.7-2（锚拉式支护工程碳排放因子表）中的锚拉式支护工程量和表 C.0.7-5 （土钉和土钉
墙碳排放因子表）中的土钉和土钉墙工程量材料能源数据及定额编号来源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

定额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2）；表 C.0.7-3 （内支撑工程碳排放因子表）中的内支撑工程量材料
能源数据及定额编号来源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2）和
《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2021）；表 C.0.7-4 （基坑监测工程碳
排放因子表）中的基坑监测工程单位工程量材料能源数据及定额编号来源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

消耗量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2021）。 
 


